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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本文件按照GB.."r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木文件由全M 自然资源与H 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3)归口。

本文件起草中位：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id局、中国W 土勘测规划院、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武汉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安徽省然资源信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姜栋、黄亮、高延利、刘喜韬、詹 K 根、冷宏志、何欢乐、田洪军、杨建宇、胡善顺、 

邱烈飞、张建平、杨祝晖、相文玺、霍淼、黄志凌、陈川南、fttl歌、林瑞瑞、祁峰、胡小华、胡华浪、陈红兵、 

张虎、查秋生、邓光林、庄惠民、李广兰、曹英志、"R炜、冯飞、刘苹、苏磊、易湘生、王月红。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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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调查规程

本文件规定了地籍调杳的内容、程序、方法、技术要求、成果管理及信息化建设等D

本义件适用于土地、海域（含X 居民海岛）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的权属调查和不动产测绘丁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木（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4 7 5 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H/T 4 7 6 1 家庭关系代码

GB/T 7930 1 : 500 1 : 1 000 1 : 2 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GB/T 7931 1 : 500 1 : 1 000 1 : 2 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GB/T 12340 1 : 25 000 1 : 50 000 1 : 100 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GB/T 12341 1 : 25 000 1 : 50 000 1 : 100 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M 外业规范

GB/T 1 2 8 9 8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3977 1 : 5 000 1 : 10 0 0 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童外、Ik规范

GB/T 1 3 9 8 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T 13990 1 : 5 000 1 : 10 0 0 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GB/T 14912 1 : 500 1 : 1 000 1 : 2 000 外业数字测图规程

GB/T 15967 1 : 500 1 : 1 000 1 : 2 0 0 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规范

GB/T 1 7 9 8 6 . 1房 产 测 量 规 范 第 1 单元：房产测量规定

GB/T 1 8 3 1 4全球定位系统（GPS)测M 规范

GB/T 2 0 2 5 7 . 1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 : 500 1 : 1 000 1 : 2 0 0 0地形图图式 

GIVT 2 0 2 5 7 . 2同家基本比例尺地阁图式第 2 部分：1 : 5 000 1 : 10 0 0 0地形图阁式 

GB/T 20257.3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3 部分：1 : 25 000 1 •• 50 000 1 : 100 0 0 0地形图

图式

GB/T 2 0 7 9 4 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3 7 3 4 6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

(；B/T 3 9 6 1 6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络实时动态测:M：(R T K )规范

CH/T 9009.2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 : 5 000、1 : 10 000、1 : 25 000、1 : 50 000、1 : 100 000

数字高程模型

H Y  T 1 2 3 海域使用分类

HY/T 2 5 1 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

TD T 1 0 5 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杳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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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籍 cadastre

记载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及其房厗、林木等定着物的权属、位置、界址、数量、质量、利用等基 

本状况的图簿册及数据。

3.2

地籍区 cadastral district

在a 级行政辖区内，以乡（镇）、街道界线为基础，结合明显线型地物划分的地籍管理区域。

[来源：GB/T 37346—2019,3.3,有修改]

3.3

地籍子区 cadastral subdistrict

在地籍K 范围内，以行政村、居委会或街坊界线为基础，结合明显线型地物划分的地籍管理K 域。 

[来源：GB/T 37346—2019,3.4,有修改]

3.4

不动产 real property

土地、海域（含无居W 海岛）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来源：GB/T 37346—2019,3.15,有修改]

3.5

不动产单元 real property unit

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及其定着物构成的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空间。

[来源:GB/T 37346—2019，3.]6，有修改]

3.6

不动产单元代码 rea丨 property unit identifier

按一定的规则赋予不动产单元的唯一和可识別的标识码。

[来源：GB/T 37346—2019,3.17]

3.7

界址线 boundary line
不动产单元的边界线。

3.8

界址点 boundary point

界址线的转折点。

3.9

宗地 cadastra丨 parcel

土地权厲界址线封闭的地块或空间。

3.10

2

宗海 sea cadastral parcel

海域（含无居民海岛）权属界址线封闭的同类型用海用岛范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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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幢 single building

一座独立的，包括不冋结构和不同层数的房屋。

[来源：GB/T 37346—2019,3.9]

3.12

房屋 building

独立成幢、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以及区分套、层、间等权属界线封闭、可以独立使J4J、功能完整的

空间。

[来源：GB.，T 37346—2019,3.10,有修改]

3.13

定着物单元 unit of things fixed on land or sea

权属界线间定封闭、功能完整Fi.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房屋等建（构）筑物以及森林、林木等定着物。 

[来源tGB.^T 37346—2019,3.12,有修改]

3.14

权属调查 right investigation

查淸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及其房屋、林木等定着物的权属状况和界址状况的调查工作。

3.15

不动产测绘 real property surveying and mapping

以获取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及其房屋、林木等定着物的界址、面积及相关图件为目的的测绘 

工作。

3.16

地籍调查 cadastral survey

通过权属调查和不动产测绘，全而查清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及其定着物的权属、位置、界址、 

面积、用途等权属状况和自然状况。

3.17

地籍总调查 systematic cadastra丨 survey

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对县级行政辖区内或特定区域内的全部土地、海域（含X居民海岛）及其定着物 

或某类型不动产开展的全面地籍调査。

3.18

日常地籍调查 sporadic ca(丨astra丨survey

W 不动产单元的设立、灭失、界址调整以及其他地籍信息变吏等开展的地籍调查。

3.19

宗地草图 cadastral parcel sketch

描述宗地位置、界址点、界址线、相邻宗地关系以及宗地内定着物位置等要素的现场调查记录。

3.20

宗海草图 sea cadastral parce丨 sketch

描述宗海位置、界址点、界址线、相邻宗海关系以及宗海内定着物位置等要素的现场调查记录。

3.21

地籍图 cadastra丨map

按特定的投影方法、比例关系，采用专用符突出表示地籍要素的地丨冬丨。



GB/T 42547— 2023

3.22

宗地图 ca(丨astral parce丨 plan

描述一宗地位置、界址点、界址线、相邻宗地关系以及宗地内定着物位置等要素的地籍图，是不动产 

登记簿和不动产权证书的附图。

3.23

宗海图 sea cadastral parcel plan

描述一宗海位竹、界址点、界址线、相邻宗海关系以及宗海内定着物位咒等要素的地籍图，是不动产 

登记簿和不动产权证书的附图。

3.24

房产图 house property plan

描述房屋、构（建）筑物的定着物单元位H 、界线、结构、所在层、面积等要素的图件。

注：也可称为房产分户图。

3.25

不动产单元表 tab丨e of rea丨property unit

以不动产单元代码关联宗地、宗海范围内所有不动产单元r丨然状况、权厲状况等相关信息的表格。

3.26

地籍数据库 cadastral database

按照一定的标准组m 、存储、管理地籍调査和确权登i己信息的数据库。

4 一般规定

4 . 1 不动产单元划分设定与代码编制

不动产单元通过地籍调査划分设定，其方法和代码编制的规则按照GB.ZT 37346的规定执行。

4 . 2 坐标系统

4 . 2 . 1坐标系统与投影方式

按照下列规定选择坐标系统与投影方式：

a)  应采用 2000 _ 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如果采用其他坐标系的，应与 2000 _ 家大地坐标 

系建立转换关系；

b)  比例尺为丨：丨0 000或 1 : 5 000的地籍图和数据，应选择高斯-克吕格投影统一 3°带的平面直 

角坐标系；比例尺为1 : 5〇 〇〇〇的地籍图和数据，应选杼高斯-克吕格投影统一 6°带的平面直 

角坐标系；统一 3°带和6°带的中央子午线按照地图投影分带的标准选定；

c)  比例尺为1 : 500、1 : 1 000、1 : 2 0 0 0的地籍图和数据，当投影长度变形值不大于2.5 c m A m  

时，应选择高斯-克U 格投影统一 3°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当投影长度变形值大于2.5 cm./km 

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下列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一种：

1 )  有抵偿高程面的高斯克吕格投影统一 3°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

2 )  高斯-克吕格投影任意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

3 )  有抵偿高程面的高斯克吕格投影仟意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

4 . 2 . 2高程基准

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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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深度基准

近海区域的深度基准，宜采用当地理论最低潮面。远海区域的深度基准，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当地

平均海平面。

4 . 3 地籍图的比例尺、分幅与编号

4 . 3 . 1地籍图比例尺的选择

地籍图可采用的比例尺为 1 : 500、1 : 1 000、1 : 2 000、1 : 5 000、1 : 10 000 1 : 50 000 等。依调

杳的不动产权利类型，按照下列规定选杼地籍图的比例尺：

a)  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其地籍图的基本比例尺为1 : 10 000;有条件的地区或城镇周边的区 

域，可采用的比例尺为1 : 500、1 : 1 000、1 : 2 000、1 : 5 000;在荒漠、沙漠、高原、牧区等地 

区，可采用的比例尺为1 : 10 〇〇〇、1 : 50 000;

b)  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査，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査和林地使用权调査等，其地 

籍图的基本比例尺为1 : 2 000,也可采用 1 : 500、丨：】000、1 : 5 000、1 : 10 000;在荒漠、沙 

漠、高原、牧区等地区，可采用的比例尺为1 •• 50 000;

c)  建设用地使用权调査、宅基地使用权调査，其地籍图的基本比例尺为1 : 500;山IX、丘陵等冈 

域，可采用的比例尺为1 : 1 〇〇〇或 1 : 2 000;采矿用地、风景名胜用地、设施农用地、特殊用 

地、铁路用地、公路用地等冈域，可采用的比例尺为1 : 1 〇〇〇或 1 : 2 000;

d)  对于海域使用权和尤居民海岛，其地籍图比例尺应与所采用的工作底图的比例尺保持一致，也 

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合适的选择，可 选 择 的 比 例 尺 包 括 1 : 500、1 : 1 000、1 : 2 000、 

1 : 5 000、1 : 10 000和 1 : 50 000等。

4 . 3 . 2地籍图的分幅与编号

依不同的比例尺，地籍图的分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1 : 5 000、1 : 10 000、1 : 50 000地籍图分幅与编号按照GB/'T 13989的规定执行;

b) 1 : 500、1 : 1 000、1 : 2 000的地籍图可采用正方形分幅（50 c m X 50 cm)或矩形分幅（40 cmX 

50 cm);图幅编号按照图廓西南角坐标公里数编号，X 坐标在前，Y 坐标在后，中间用短横线 

连接。

4 . 4 计量单位

本文件中的坐标、长度、面积的计童单位、表示方法和小数位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a )  坐标中•位采用米（m )或度分秒(° '")。当坐标中•位采用米（m )时，X 坐标和Y 坐标的小数位保 

留两位；坐标单位采用度分秒(^ ")时，秒(")保留三位小数。

b)  边长、距离等长度单位采用米（m )、厘米（cm)、毫米（m m )。当长度单位采用米（m )吋，保留两 

位小数；当长度单位采用厘米（cm)时，保留一位小数；苎长度单位采用毫米（m m )时，可保留一 

位小数。

c )  面积单位采用平方米（m 2)、公顷（hm2)和亩（mu )。房屋的面积单位采用平方米（m 2)，保留两 

位小数；土地、无居民海岛的面积单位采用平方米（m 2)，保留两位小数；海域的面积单位采用 

公顷（hm2)，保留四位小数；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面积统计汇总单位采用公顷（hm2)，保 

留四位小数，可将亩（mu)作为辅助单位，保留三位小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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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则 

5 . 1 工作内容

地籍调查包拈权属调查和不动产测绘。

a)  依不同的调查对象，权厲调查可分为土地权®调查、海域权厲调查、无居民海岛权厲调查、房屋 

权属调査、构（建）筑物权属调査和森林、林木权属调查等；地籍调查的主要成果为地籍调査表 

(见附录A ) •包括宗地调查表（见附录B)、宗海调查表和无居民海岛调查表（见附录C )、房屋 

调査表（见附录D )和林木调査表（见附录E)等：

1) 土地权属调查包括土地权属状况调査、土地权属界址调査、宗地草阁的绘制和宗地调査表 

的填写等工作；

2 )  海域权属调查包括海域权属状况调查、海域权属界址调查、宗海草图的绘制和宗海调查表 

填写等.丁.作；

3 )  无居民海岛权属调査包括无居民海岛权属状况调査、无居民海岛权属界址调查和无居民 

海岛用岛调查表填写等工作；

4 )  房屋权属调査包括房屋权属状况调査、房屋权属界线调査、房产草图绘制、房屋调査表的 

填写等工作；

5 )  构（建）筑物权属调查包括构（建）筑物权属状况调查、构（建）筑物界线调查、构（建）筑物产 

权草图绘制、构（建）筑物调查表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查表的填写等工作；

6 )  森林、林木权厲调查(以下简称林木凋查)包括林木权属状况凋查和林木调查表填写等:丨:作。

b)  依不同的丁作内容，不动产测绘主要包括控制测童、界址测童、房屋和构（建）筑物测童、地籍图 

测绘、面积计算等。

5 . 2 调查的基本要求

按照下列基本要求开展地籍调查工作。

a)  以“权厲清楚、界址清晰、面积准确”为目标，充分利用已冇地籍凋查、国土凋查、土地征收、用地 

审批、规划许可、不动产交易、不动产登记、建设或整治项目（含填海项目）竣工验收、用海审批、 

用岛审批等成果资料，选抒•已有地籍阁、地形图、影像图（包括正射影像或三维影像，以下N )等 

图件为基础图件制作工作底图，采用内业核实与外业调査相结合的方法完成权属调査。依据 

权属调查的成果，开展不动产测绘。

b)  根据调查的不动产权利类墼和地籍管理的需求•充分收集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明、权属 

来源和地籍调查等材料（包拈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以下统称为地籍材料），合理确定不动产单 

元的空间对象和需要凋查的具休内容，如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房屋、构（建）筑物、森林 

和林木等。

c)  地籍调杳成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  权利人身份证明材料和权属来源材料齐全规范，符合政策法规规定；

2 )  地籍调查成果齐全规范，并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3 )  宗地、宗海及其房屋、林木等定着物单元的划分设定，以及不动产单元代码的编制符合 

GB/T 37346 的规定;

4 )  地籍材料中图形信息、属性信息与实地现状之间的时空逻辑关系正确，能够相互印证或 

校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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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对履行了指界程序的不动产单元，地籍调査成果中的界址标示、说明、签章等内容清楚并 

与实地一致；

6 )  地籍调査成果中的权属要岽以及控制点坐标、界址边长、界址点坐标、房屋边长、面积等检 

核说明完整，其检核结果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7 )  房屋、构（建）筑物、森林和林木等定着物单元与所属宗地、宗海之间的权利关系和空间关 

系正确；

8 )  地籍图、宗地图、宗海图（含无居W 海岛开发利用图）、房产图等图件上的地籍要素清晰、可 

读并与实地一致，且与权属来源材料中的图件可进行备效对比转换；

9 )  将地籍调査成果中不动产单元的坐标、边长或图形转换到地籍图上，与相邻的不动产单元 

及地物、地貌的空间位置关系正确，没有空间矛盾。

d) 调杳成果经人库检杳后，应利用地籍数据库中的地籍调杳成果生成不动产单元表。

5 . 3 权属调查的基本方法

5.3.1 —般规定

采用内业核实和外业调査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权属调査，査清不动产革元的权属、界址、坐落、四至、 

用途等状况，确保不动产单元的权属清楚、界址清晰、空间相对位置关系明确。内业核实和外业调査的 

工作内容如下。

a)  内业核实是指在室内对地籍材料的齐全性、一 致性、规范性进行査验，核实不动产单元的权属、 

界址、用途等状况，并判定不动产单元的权属是否清楚、界址是否清晰、(ft积是否准确。如果内 

、丨k核实判定符合5.2 c)的要求，则不需要开展外业调查。

b)  外业调查是指到实地核实查清不动产单元的权属、界址、用途等状况。经内业核实，地籍材料 

存在下列情形的，则需要外业调查：

1 )  新设（预设）不动产单元的；

2 )  地籍材料现势性差或不齐全、不规范、不一致的；

3 )  不动产単元界址不清楚或发生变化的；

4 )  无权属来源材料的；

5 )  利害关系人对地籍材料中的内容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明材料的；

6 )  其他情形。

5.3.2 土地权属调查

5.3.2.1 土地权属状况调查

凋查内容包拈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及类型、权属性质及来源、位置、用途、使用期限、共有情况等基 

本权属状况，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还需调査发包方、承包方、受让方、地力等级、 

是否永久基本农田、水域滩涂类型、养殖、丨k方式、草原质fi等。

应根据地籍材料，调查核实土地权厲状况。对尤权属来源材料或实际权厲状况与权厲来源材料不 

符合的，应当在调查表屮如实记载调查核实情况。具体方法如下。

a)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有权属来源材料的，核实查清土地权利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代理人的姓名 

或名称及身份证明。权利人是自然人的，查清姓名和身份证明；权利人是法人的，查清法人名 

称、性质、行业代码、社会信用代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和身份证明；无权属来源材 

料的•应收集实际使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果土地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与房屋、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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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林木权源材料中的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则在说明栏说明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在房 

屋调查表、构（建）筑物调查表或林木调查表的说明栏做对应说明。

b)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亊业单位、国家机关等。

c)  权属件质及来源：有权属来源材料的，核实査清土地权属来源、权属性质、权利类型、起止时间、 

使用期限等；无权属来源材料的，査清占有或占用土地的权属件质、时间及其历史沿革，并在调 

查表的说明栏依时间节点进行洋细说明。

d)  位置：核实査清用地四至、所在丨冬丨幅和坐落。核实查清用地四至的相邻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名 

称、地理名称、地类等；核实查清用地所在阁幅的比例尺及阁幅号；根据权属来源材料，相关政 

策法规、技术标准中有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统筹考虑土地权利类型的不同和宗地所处的地 

理区位，核实査清土地坐落：

1 )  对集体土地所奋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村区域独立的国右建设用 

地使用权等宗地，核实查清所处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村民小组等；

2 )  对城镇区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核实査淸所处的街道办、路(街、巷、弄）、门牌号 

码；缺门牌号时，可査淸毗连宗地门牌号及其所处方位 (东、南、西、北），新建的住宅小 

区，还未编制门牌号时应査淸楼盘名称或小K 名称；

3 )  对宅基地使用权宗地，核实査清所处的乡（镇、街道办）、村（居委会、社区）、村民小组和fj 

牌号码；

4 )  无论哪种权利类型的宗地，还可核实査清所处位置当地习俗称谓的地理名称、道路名称、 

水系名称、小区名称等，作为宗地坐落的附加信息。

〇 用途：核实査清土地的批准用途和实际用途：

1 )  从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中提取批准用途，并调査实际用途；

2 )  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不调査批准用途；宗地内各种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直接引用最新土 

地利用现状调査成果中确定的地类，并填写到集体土地所杳权宗地分类面积调査表中，㈣ 

时在调査记事栏注明M 新土地利用现状调査成果的年代。

0  使用期限：根据土地权属来源材料，査淸使用期限：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中没有描述土地使用期 

限的或无权属来源材料的，则査淸起始使用时间。

g)  共有情况：调査核实土地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以及全部共有权利人；如果属于按份共有 

的，则査清共有的份额。

h)  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除调査核实本条款a)〜 g)的内容外，根据权属 

来源材料、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还应按照下列规定调査核实发包方、承包方、受让方、地力等 

级、是否永久基本农田、水域滩涂类型、养殖业方式、草原质量等状况：

1 )  调査核实发包方的名称、负责人及其证件等：

i)  发包方名称：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是指承包合N 中的发包方 

全称；

ii)  发包方负责人：主要核实发包方负责人的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及对应的邮政编 

码、证件种类及编号等；

2 )  调查核实承包方、承包合同编号、取得方式、家庭成员情况；调查核实土地经营权人的姓 

名、经营权取得方式和i止明等；其中家庭成员情况包括家庭成员总数及各成员的姓名、与 

户主关系、身份I正号码等；

3 )  调杳核实草原等级、植被（草群）盖度、优势种、建群种、产草量等草原质M 要素；

4 )  根据地籍材料，调杳核实土地用途、地力等级、是否永久基本农田、水域滩涂类型、养殖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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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

i) 其他：根据管理需要，可调查核实土地的权利限制、土地等別或土地级別等情况。

5.3.2.2 土地权属界址调查

5.3.2.2.1 - 般规定

经内业核实，土地权属界址状况符合5.2 c)规定的，则不需要开展土地权属界址调查，否则，宜参照 

附录F 中 F.4的流程图开展土地权属界址调查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指界、设置界址点、界址线、埋设界 

址标志、丈M 界址边长、i己录界址调査结果等。下面列出了是否需要指界的情形：

a)  对土地权属来源材料合法、有界址点坐标或界址点线说明清晰并经核实界址无变化的宗地，不 

需要指界，可直接利用已有资料填写宗地调查表，原上地权属来源资料复印件作为宗地调查表 

的附件；

b)  外业调查时，如发现实际用地范_ 超出权属来源材料规定的界址范围（有界址点坐标），则超出 

部分不需要指界，在实地调查确认权®来源材料所描述的用地范围，对超出部分采用文字叙述 

和图形表达相结合的形式，在宗地调査表中作出说明；

c)  对X 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的单位或个人用地，根据政策法规，不能够确定为合法的，不需要指 

界，根据实际用地状况确定用地范围，并采用文字叙述和图形表达相结合的形式，在宗地调查 

表中作出说明；

d)  对无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的单位或个人用地，根据政策法规，经核实为合法拥有或使用的土 

地，可根据双方协商、实际利用状况及地方习惯进行指界；

e) 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中的界址不明确的宗地（含无界址点坐标的）和界址与实地不一致的宗地 

(如界标物发生变化、界址点发生位移等），需要指界，并在宗地调査表的权属调査记事栏中予 

以说明；

0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4 没有确定使用者的网冇土地的权属界线，根据该农民集休提供的权属來 

源材料，山农民集体指界人和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委派的指界人共同指界、签字； 

g) 可对指界人及其指认的界址拍摄照片，作为宗地调查表的附件保存。

5.3.2.2.2 指界

针对需要指界的情形，指认界址位咒的方法有两利一是调查员按照土地权属来源材料或_请材料 

放样界址位置，并由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或代理人指认；二是在调杳员的引导下，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 

或代理人按照土地权属来源材料或巾请材料指界。指认界址时可借助影像图的帮助，以提高指认界址 

的正确程度。指界的技术要求如下。

a)  调杳人员应制作指界通知书，送达被调杳宗地和相邻宗地的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并留存回执;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无法联系的，或相邻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数过多短期内无法统一召集 

的，可采取公告方式，告知其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出席指界。

b)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无法出席指界的，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可委托代理人出席指界并签发指 

界委托书。

c)  针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应依法推举指界人，公告推举结果并出具证明。

d)  指界时，调杳员应杳验指界人身份证明：

1 )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是单位的，指界人可以是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也可以是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指界的，应出具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和本人身 

份证明；代理人出席指界的，应出具代理人身份证明及指界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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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是个人的，指界人可以是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本人，也可以是代理 

人；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本人出席指界的，应出具本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出席指界的，应出 

具代理人身份证明及指界委托书。

c) 依托自然界标物或人工建造界标物，根据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中的界线描述及界线周围的地物 

地貌，调杳员、本宗地指界人和相邻宗地指界人应共同指认界址线的位置、类型，并将指认的界 

址点、界址线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0  多个相邻宗地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无法同时到场指界时，可分别指界；如果分别指认的界线不 

一致，则调査员、本宗地指界人、相邻宗地指界人应再次N 时到场指界。 

g) 如果出现违约缺席指界的情形，处理方法如下：

1 )  如一方缺席，则根据权属来源材料和另一方指认的结果确定界线；

2 )  如双方缺席，则山调查人员根据权属来源材料、实际使用现状及地方习惯确定界线；

3 )  将违约缺席指界通知书及界址调査结米书面送达或邮寄给违约缺席者；权利人或实际使 

用人无法联系的，可以公告的形式告知（如张贴界址调查表和违约缺席定界通知书等）；违 

约缺席者对界址调查结果如有异议，应在收到界址调查结果之日起1 5 日内，提出重新指 

界申请，并负责重新指界的全部费用；如逾期不申请，经公告 1 5 丨丨后，则依上述 1)、2)确 

定的界线自动生效。

5.3.2.2.3设置界址点

根据凋查员、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或代理人共同指认的界址线位H 和类型，设H 界址点，并标注在 

工作底图上。设置的界址点应能准确表达界址线的走向。界址点设置的技术要求如下：

a)  与相邻宗地界址线交叉处应设置界址点；

b)  对于多边形宗地，其界线的空间转折处应设置界址点；

c)  在一条界址线上，N 时存在沟、渠、路、田坎等线型地物，当其长度超过图上1.2 m m 时，其不同 

线型地物的变换处宜设置界址点；

d)  对于较长的界址线，如果界线两边的沟、渠、路、地类界与其交叉，玛相邻交叉点之间的长度超 

过丨冬丨上1.2 m m 时，其交叉处可设置界址点；

e)  界址线的曲线部分，宜根据界址线的形状和长度合理设B 若干界址点；在宗地草图和宗地图上 

应使用丨《丨线表达界址线。

5.3.2.2.4 埋设界标

界址点设置后，应采取协商的方式确定是否需要设置界标，设置什么样的界标，界标如何埋设等。 

协商的主体是界线双方（或单方）的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或代理人，调查员可以按照相关技术标准或政 

策法规给予必要的建议和协助。界标设置的技术要求如下：

a)  宜选杼附录G 中 G .5给出的 5 种界标之一，也可选杼其他自然界标物或人工界标物做界址标 

志，并在界址标示表中增加界标类型；

b)  对于设置或埋设界标有W 难的界址点（如在水屮等情形），位在土地权属界线I办议书上或在界 

址说明表中，对界址点位、权属界线走向进行说明；

c)  对损坏的界标，可根据已冇解析界址点坐标和界址边长、宗地草图、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等材 

料，采用实地放样的方法恢复界址点，并重置界标；界标的选择按照W 的规定执行。

5.3.2.2.5 丈量界址边长

完成了界址点设置和埋设界标后，按照下列规定丈量界址边长、相关距离或条件距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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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采用检定的钢尺或测距仪实地丈量界址边K ，其精度应符合表9 的规定；

b)  解析法测量的界址点，每个界址点至少丈量1 条界址点与邻近明显地物的相关距离或条件距 

离；图解法图解的界址点，每个界址点至少丈M  2 条界址点与邻近明显地物的相关距离或条件 

距离；实地无法丈量界址边长、相关距离和条件距离时（如界址点在水屮、界址线为丨II丨线等特殊 

情况），应在宗地调查表的权属调查记事栏目中说明原因；

c)  采用钢尺（尺段规格为30 m 或 50 m )丈M 界址边长时，应控制在2 个尺段以内；超过 2 个尺段 

并确认采用解析法测量的界址点，可采用坐标反算界址边长，并在界址标示表的说明栏中 

说明；

d)  对丨II丨线类界址线，如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宗地界址线，可不丈量界址边长；

e)  已冇地籍材料中的界址边长，经实地检验符合表9 规定的，可将地籍材料中的界址边长填写到 

界址标示表中。

5.3.2.2.6 记录界址调查结果

按照下列规定记录界址调查结果。

a)  如界线双方指认的界线不一致，九•且在短吋间内无法协调的，则在工作底图上标注争议K  

域，并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山书（见附录H )。

b)  应依据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申请材料，将界址凋查的结果，按照下列规定填写到宗地凋查表的 

界址标示表、界址说明表中，并按照的规定绘制宗地草图或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 

描述界址点、界址线的要求如下：

1 )  描述界址点、界址线所依附地物、地貌的语言应规范；

2 )  宜利用地理方位间说明界址点、界址线的位置和宗地的四至；

3 )  应清楚地表达2 个界址点之间的线型，如直线、曲线、圆弧、弧线等；

4 )  对于难以设置的界址线、点，可以采用线平行、线相交、线垂直等方式描述。

c)  可按照下列规定编制界址点号：

1 )  在宗地调查表中的界址点号，可以在地籍K 或地籍子冈范围内统一编制，也可以宗地为单 

位，从左上角按顺时针方向，从“1”开始编制；

2 )  在地籍数据库中，土地权屈界址点号应在地籍区或地籍子区范围内统一编制，保证界址点 

号唯一 •并与宗地调査表中的界址点号建立关联；

3 )  解析界址点号可采用J1、J2……表示，图解界址点号可采用T 1、T 2……表示；

4 )  界址变更后，新增界址点号在最大界址点号后续编，废弃的界址点号不再使用。

d)  指界人按照下列规定签字盖章：

1 )  调查员应明示指界人，认真阅读界址标示表、界址说明表、界址签章表和宗地草图的内 

容，确认界址的描述是否与指界认定的一致，如果有异议，应及时修正，然G 在界址签章表

的签字栏签字盖章；

2 )  指界人不识字又无私章的，可代签.形式为“X X X 代”，由权利人、实际使用人或代理人在 

代签处按手印，并在记事栏中作出代签和手印说明；

3 )  可根据需要要求指界人在调查工作庇图上签字确认指认的界线（含争议界线），并将签字 

后的调査底图归入宗地调査档案；

4 )  指界人指界后，不在界址签章表卜.或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的，参照违约缺席指 

界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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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宗地草图和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的绘制

5.3.2.3.1 —般规定

按照下列规定绘制宗地草阁和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

a) 经调查核实，宗地的实际状况与原宗地调查表中的宗地草图一致的，尤需重新绘制宗地草图； 

否则，应重新绘制宗地草图；

1»如果权属来源材料中没有宗地草图或无地籍材料，应绘制宗地草图；

c)  可以利用工作底图绘制宗地草图；

d)  面积较大、界线复杂的集体土地所W 权宗地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宗地等，可不绘制宗地草图，宜 

利用工作底图，按照 B.2的要求绘制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

5.3.2.3.2主要内容

宗地草图和上地权厲界线协议书附图的主要内容为：

a)  本宗地号、坐落等；

b)  相邻宗地号、坐落等；

c)  界址点、界址点号及界址线，宗地内的主要地物、地貌等； 

cl) 界址边长、界址点与邻近明显地物的相关距离或条件距离；

e)  确定界址点位置、界址线方位走向所必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0  丈M：者、丈量丨丨期、检査者、检査丨丨期、概略比例尺、指北针等。

5.3.2.3.3 技术要求

根据指界结果，按 照 K列技术要求绘制宗地草阁或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

a)  应根据指界结果进行绘制；

b)  可在适宜长期保存、使用的纸张上绘制，或者在宗地调查表中的宗地草图页上绘制，也可在工 

作底阁上绘制；较大宗地可分幅绘制；

c)  图上应标注实地丈量的界址边长、相关距离、条件距离等，不应标注图解边长或图解坐标反算 

边长；

d)  图上标注的界址点、界址线与界址标示表、界址说明表中的描述能够建立一一对应关系，与实 

地能够建立 一 一 对应关系；

e)  阁上应线条均匀、字迹清楚，数字注记字头向北（上）向西（左）书写，注记过密的地方可移位放 

大注E ，所有的注记不应涂改；

f)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中的界址线上，指界人宜加盖印章或按手印；宗地草图的界址线 

上，指界人也可加盖印章或按手印。

5.3.2.4 宗地调查表填写

按照 B.5.1的要求填写宗地调査表。对于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滩涂等，还应按照B.5.3的 

要求填写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査表。

5 . 3 . 3海域权属调查

5.3.3.1海域权属状况调查

调查的内容包拈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及类型、用海状况、用海位置（含相邻宗海的位置与界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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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用海类型、使用期限、相邻用海的使用人、共有情况等。根据地籍材料•调查核实海域权属状况。

a)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有权属来源材料的，核实查清海域权利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代理人的姓名 

或名称及身份证明。权利人是自然人的，査清姓名和身份证明；权利人是法人的，査清法人名 

称、性质、行业代码、社会信用代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和身份证明；无权属来源材 

料的，应收集实际使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果海域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与构（建）筑物权 

源材料中的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则在说明栏说明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在构（建）筑物调 

查表的说明栏做对应说明。

b)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炎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闽家机关等。

c)  用海状况：冇权厲來源材料的，核实査清用海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海域等级、海洋及相关行、Ik 

分类等情况；无权属来源材料的，则按照实际占杳或占用情况査清用海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海 

域等级、时间及其历史沿革等情况。

d)  用海位S :核实查清用海的四至、所在图幅和坐落。用海四至采用相邻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名 

称、地理名称、用海类型等方式表达；核实査淸用海所在图幅的比例尺及图幅号；根据权属来源 

材料，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中有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统筹考虑海域用途不同、用海类型 

不同和用海所处的地理K 位，核实查清用海的坐落，如果用海所处位K 存在当地习俗称谓的地 

理名称等，也可作为坐落的附加表达。

e)  用海类型：按 照 HY/T 123及相关规定核查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一级类型（A )和二级类 

型（B)。

0  使用期限：根据海域权属来源材料，査清使用期限。权属来源材料中没W 描述使用期限的或无 

权属来源材料的，则查清起始使用时间。

g)  相邻用海的使用人：由本宗海毗邻用海的权利人对双方共有界址点、界址线位怦进行确认，丼

签字或盖章。

h)  共有情况：核实查清海域的共有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以及全部共有权利人。如果属于按 

份共有的，则查清共有的份额。

1 ) 其他:核实杳清用海的权利限制等情况。

5.3.3.2海域权属界址调查

5.3.3.2.1 —般规定

经内业核实后，如果海域权属界址状况符合5.2 c：)的规定，则不需要开展权属界址调査；倂则，宜参 

照 F.4的流程图开展宗海权属界址调查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宗海界址界定和指界。

5.3.3.2.2宗海界址界定

宗海界址界定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宗海分析、用海类 ®与方式确定、宗海内部单元划分、宗海平面 

界址界定和宗海垂向范围界定等。应根据海域权属来源材料，按照下列规定开展宗海界址界定工作。

a) 宗海界址界定时，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 )  尊重用海事实原则：根据用海事实，针对海域使用的排他性及安全用海需要，界定宗海 

界址；

2 )  用海范围适度原则：宗海界址界定应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海域所有权和无居民海岛所有 

权，有利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应确保国家海域的合理利用，防止海域空间资源的浪费;

3 )  节约岸线原则：宗海界址界定应有利于岸线和近岸水域的节约利用，在界定宗海范围时应 

将实际无需占用的岸线和近岸水域排除在外；

13



GB/T 42547— 2023

4 )  避免权属争议原则：宗海界址界定应保障海域使用权人的正常生产活动•避免毗连宗海之 

间相互重叠，避免将宗海范围界定至公共使用的海域内；

5 )  方便行政管理原则：在有效反映宗海形状和范围的前提下，宗海界址点的布设应清楚

简洁。

b) 按照下列规定的基本流程和方法进行宗海界址界定：

1 )  宗海分析：根据本宗海的使用现状资料或最终设计方案、相邻宗海的权属与界址资料以及 

所在海域的基础地理资料，按照政策法规，确定宗海界址界定的事实依据；对于界线模糊 

且不能提供确切设计方案的开放式用海，按相关设计标准的要求确定其界址的界定依据;

2 )  用海类与方式确定：按 照 HY/T 123及相关规定确定宗海的海域使用一级和二级类 

型，及宗海内部存在的用海方式；

3 )  宗海内部单元划分：在宗海内部，按不同用海方式的用海范围划分内部单元；用海方式相 

同但范_ 不相接的海域应划分为不同的内部单元；

4 )  宗海平而界址界定：按照用海范围界定的相关标准，以宗海最外围界线确定其平而界址。

5.3.3.2.3填海项目实际用海范围界定

按照下列方法界定填海项tl实际用海范围：

a)  填海与陆地相接一侧以批准界址线（占用岸线的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海岸线）为界；相接填 

海项S 已经通过竣工验收的，应以通过竣工验收的界址线为界；水中以填海工程围堰、堤坝基 

床或回填物倾埋水下的外缘线为界；

b)  竣工验收测量界址点应选取填海项目实际用海范围的主要拐点，并尽量与批准的界址点相 

对应。

5.3.3.3中旨界

对于存在相邻宗地、宗海的宗海，经过内业核实和外业凋查确认需要指界的，应参照5.3.2.2.2的规 

定开展宗海指界工作。

5.3.3.4宗海草图的测绘

5.3.3.4.1 —般规定

宗海草图宜与现场测量记录表的形式一致。测绘宗海草罔的基本要求如下：

a)  经调查核实，宗海的实际状况与原现场测量记录表一致的，无需重新测绘宗海草图；否则，重新 

测绘宗海草图；

b)  如果权属来源材料屮没有宗海现场测量记录表或X 地籍材料，应现场测绘宗海草图；

c)  可以利用地形图、地籍图等绘制宗海草图。

5.3.3.4.2宗海草图的内容

宗海草图的主要内容为：

a)  本宗海号、坐落等；

b)  相邻宗海号、坐落等；

c)  界址点、界址点号及界址线，宗海内的主要地物等；

d)  界址边长、界址点与邻近明显地物的相关距离或条件距离；

e)  本宗海和相邻宗海内确定界址点位置、界址线方位走內所必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14



f)  测量单元，实测点及其编号、连线；测量单元及对应的实测点编号、坐标，对应的用海设施和构 

筑物；

g)  海岸线、必要的文字注记等；

H) 坐标系、概略比例尺、指北针、测量单位、测量员、测量日期。

5.3.3.4.3宗海草图的测绘要求

根据宗海界定的结果，按照下列规定测绘宗海草图：

a)  宗海草图的图幅应与宗海调查表中预留的图框大小相当；当测量单元较多、内容较复杂时，可 

用更大幅面图纸绘制后粘贴丁预留的图框，但志在图中注明坐标系、测量单位，并由测量员签 

署姓名和测M U 期；

b)  宗海草图应在现场绘制；涉及实测点位置、编号和坐标等的原始记录不应涂改，同一项内容划 

改不应超过2 次，全图不应超过2 处，划改处应加盖划改人员印章或签字；注记过密的部位可 

移位放大绘制。

5.3.3.5 宗海调查表的填写

按照 C.1的要求填写宗海调査表。

5 . 3 . 4无居民海岛权属调查 

5.3.4.1 无居民海岛权属状况调查

调查的内容包括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及类型、用岛状况、用岛位界、用岛类型、使用期限、相邻用岛 

的使用人、共有情况等。根据地籍材料，调查核实无居民海岛权属状况。

a)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有权属来源材料的，核实查清无居民海岛用岛权利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代 

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及身份证明。权利人是丨4 然人的，查清姓名和身份证明；权利人是法人 

的，查清法人名称、性质、行业代码、社会信用代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和身份证 

明；无权属来源材料的，应收集实际使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果无居民海岛用岛权利人或 

实际使用人与房屋、构（建）筑物、林木权源材料中的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则在说明栏 

说明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在房屋调查表、构（建）筑物调查表或林木调查表的说明栏做对应 

说明。

b)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

c)  用岛状况：有权属来源材料的，核实查清用岛项tl名称、项 H 性质、尤民居海岛等级、海洋及相 

关行业分类、海岛名称和海岛代码等情况；无权属来源材料的，则按照实际占有或占用情况杳 

清用岛项H 名称、项 H 性质、无民居海岛等级、时间及其历史沿革等情况，并在调査表的说明栏 

依时间节点进行详细说明。

d)  用岛位S :核实查清用岛的四至、所在图幅和坐落。用岛四至采用相邻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名 

称、地理名称、用岛类型等方式表达；核实査清用岛所在图幅的比例尺和图幅^根据权属来源 

材料，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中有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统筹考虑无居民海岛用途不同、用 

岛类型不同和用岛所处的地理区位，核实查清用岛的坐落，如果用岛所处位H 存在当地习俗称 

谓的地理名称等，也可作为坐落的附加表达。

e)  用岛类铟：参照《财 政 部 _ 家海洋局印发〈关于调整海域、无居R 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 

知》(财综〔2018〕15号）及相关规定查淸用岛类型和用岛方式。

0  使用期限：根据无居民海岛用岛权属来源材料，杳清使用期限。权属来源材料中没有描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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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的或无权属来源材料的，则查清起始使用时间。

g)  相邻用岛的使用人：由本宗权属用岛毗邻用岛的权利人对双方共有界址点、界址线位界进行确

认或盖章，并签字。

h)  共有情况：核实査清海域的共有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以及全部共有权利人。如果属于按 

份共有的，则查清共有的份额。

i)  其他：核实查清用岛的权利限制等情况。

5.3.4.2无居民海岛权属界址调查

5.3.4.2.1 _  般规定

经内业核实后，如果无居民海岛权厲界址状况符合5.2 c )的规定，则不需要开展权厲界址调查；否 

则，宜参照F.4的流程图开展无居民海岛权厲界址凋查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无居民海岛用岛范围界定和 

指界。

GB/T 42547— 2023

5.3.4.2.2无居民海岛用岛范围界定

按照下列规定界定无居民海岛的用岛范围：

a)  用岛范闱界定：以申请开发利用的范闱为界，已有图件坐标精度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应进行实 

测；无居民海岛经批准开发利用后，应对实际开发利用范围进行勘测核査；

b)  界址点选取与界桩设置：整岛利用的，无店民海岛自然形态明M 转变的拐点应作为界址点；局 

部叫岛的，除海岛岸线部分，无居民海岛用岛范围柺点应经海岛开发利用审枇部门和用岛中请 

人现场确认后设置混凝土或钢质界桩;埋设界桩可参考5.3.2.2.4的规定。

5.3.4.2.3 指界

对于存在相邻宗地、宗海的无居民海岛用岛，经过内业核实和外业调查确认需要指界的，应参照 

5.3.2.2.2的规定开展无居民海岛用岛指界.T 作。

5.3.4.3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的填写

按照 C.2的要求填写无居民海岛川岛调査表。

5 . 3 . 5房屋权属调查 

5.3.5.1房屋权属状况调查

调査核实房屋权属状况，内容包括所有权人或实际使川人及类型、权属来源、房屋性质、墙体归属、 

房屋坐落、房屋的层数、所在层、房屋的结构、建成年份、房屋用途、房屋建筑面积等。根据地籍M 料.按 

照下列规定核实查清房屋的权属状况。

a) 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有权属来源材料的，核实查清房屋所有权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代理人的 

姓名或名称及身份证明。所有权人是自然人的，查清姓名和身份i正明；所有权人是法人的，査 

淸法人名称、性质、行业代码、社会信用代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和身份证明；X权 

属来源材料的，应收集实际使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果房屋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与土 

地或海域权源材料中的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则在说明栏说明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在 

宗地调查表、宗海调查表或X居R海岛用岛调查表的说明栏做对应说明：

1 ) 对私人所有的房屋.如采有产权证件，则所有权人为产权证上的姓名；如果所有权人已死 

亡的，应查清中请人或代理人的姓名；如产权共有，应查清全体共有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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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宅基地及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依据房屋所有权人提供的农村宅基地批准书或准建 

证，或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房屋买卖、互换、赠与、受遗赠、继 

承等房屋权源材料，查清所有权人姓名或名称，并将产权证明复印件留存；

3 )  单位所有的房屋，应查清单位的全称；两个以上单位共有的，应查清全体共有单位名称；

4 )  房屋管理部门直接管理的房屋，包括公产、代管产、托管产、拨用产等 4 种：公产应査清房 

屋管理部门的全称；代管产应査清代管及原所有权人姓名；托管产应査清托管及委托人的 

姓名或单位名称;拨用产应查清房屋管理部门的全称及拨借单位名称。

b)  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

c)  权属来源：按照权属来源材料确认房屋的权属来源；主要存在继承、购买、受赠、交换、新建、重 

建、征用、收购、调拨、价拨、拨用等来源形式；无权属来源材料的，则查清实际占有或占用房屋 

的现状及其历史沿革，并在调查表的说明栏依时间节点进行详细说明。

d)  房屋件质：应查清房屋足属于商品房，还是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住房、自

建房等。

e)  墙体归属：房屋四面墙体所有权的归属分3 类，即自有墙、共有墙、借墙；在房屋调査时应根据 

实际的墙体归属分别标注在房产草阁上。

0  房屋权属登记情况：若已办理过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则查清房屋所有权证书号。

g) 房屋坐落：根据权属来源材料、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中有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査清房屋 

的坐落，如街道名称、fj牌号、幢号、楼层亏、房号等；房屋位于里弄、胡N 或小巷时、应査清附近 

主要街道名称；缺n 牌兮时，可査清毗连房屋n 牌弓•及其所处方位（东、南、西、北新建住宅小  

区的房屋，还未编制丨^牌弓•时应査清楼盘名称或小区名称；当一幢房屋位于2 个或 2 个以上街 

道或有 2 个以上fj牌兮时，应全部査清；单元式的成套住宅，应査清单元号、室兮或产号。可根 

据需要测M 房屋单元（幢、层、套、间）空间范围内的左下角部位空间坐标（X 、y、H )，作为房屋 

坐落的附加注释。

丨1 ) 房屋的层数：房屋的总层数为房屋地上层数与地下层数之和。一层为车棚或车库的，以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的图纸标注为准。确认层数的方法如下：

1 )  地上层数是指房屋结构层高在2.20 m 及以上的自然层数，按室内地坪士 0.000以上计 

算，自下而上用自然数表示；室内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1.5〇 m 以上的地下或 

半地下室，室内层高在2.20 m 及以上的，计算自然层数；地坪±0.000以下为地下层数，自 

上而下用负整数表示；

2 )  旋转上升式的楼房，按地坪±0.000以上计算，以其旋转一周且层高2.20 m 及以上的为自 

然层；

3 )  错层房屋的层数按自然层划分；

4 )  建在自然层（标准层）之间或自然层内，且可利州空间的垂直高度在2.20 m 及以上的设备 

层、转换层等计人房屋自然层数；

5 )  假层、附层（夹层）、插层（差层）、阁楼（暗楼）、装饰性塔楼，以及突出屋面的楼梯间、水箱间 

等不计层数。

i)  所在层：査清层、套、间等房屋定着物单元在该幢楼房中的第几层，地下层以负数表示。

j)  房屋的结构：按照 D .4的规定调杳房屋的结构。如一幢房屋中有2 种或 2 种以上建筑结构组 

成，如能分清楚界线的，则分别杳清，否则以面积较大的结构为准。

k)  建成年份：根据竣工验收资料或权属来源材料杳清实际竣工年份；拆除重建的，应杳清重建竣

工年份；一幢房屋有2 种以上建筑年份•应分别杳清；无竣工验收资料和权属来源材料的，则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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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询问的方式査清房屋的竣工时间，并在调査表的说明栏说明询问对象的姓名和身份。

l)  房屋用途：按照 D.5的规定调查房屋的实际用途到二级分类；按照权属来源材料确定房屋的规 

划用途；一幢房屋有2 种以上用途的，应分别査清。

m )  房屋建筑面积:按照5.4.7的规定计算房屋建筑面积。

n)  建筑占地面积：按照 5.4.8的规定计算幢的建筑占地面积。

〇 )户型：査清成套住宅的户型，如二居室等。

P) 朝向：查清成套住宅的朝向，如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等。

q) 共有情况：调查核实房屋的共有情况和全部共有权利人•确认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根据 

管理丁.作需求确认是否需要共冇份额，如果需要，则查清共冇的份额。

5.3.5.2房屋权属界线调查

房屋权属界线是指房屋所有权范围的界线，包括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分界线。宜根据建设工程 

规划许4 材料、购房协议、房屋买卖合同、已冇的不动产权证书等，查清认定房屋所冇权专冇部分和共冇 

部分的具体位置和界线。对有争议的房屋权属界线，应做相应记录。

5.3.5.3房产草图绘制

以层为基本平元，以房屋定着物权属中.元（幢、层、套、间）为中.位绘制房产草图。房产草图上的内容 

包括幢号、幢名称、总层数、所在层数、权属界线、房屋边长、共有部分的界线及名称等。对有争议的权属 

界线，应标注“争议”二字。房屋边长等数据采集的要求按照5.4.4的规定执行。绘制房产草图的要求 

如下。

a)  在保证图面清晰、布局合理的基础上，房产草图的规格宜采用A 4、A 3 幅面的纸张。

b)  在房屋数据采集前，宜根据房屋的基础图件（包括建筑规划设计阁、施工图及竣丁图等）制作工 

作底图，其技术要求如下：

1 )  应分层绘制房屋及附属部位结构外围线、房屋定着物单元边线和共杳部分界线；

2 )  标注夹层、架空层、设备层、结构转换层和避难层等部位；

3 )  应依据相关资料标注共有部分的名称；

4 )  应绘出不汁人建筑面积的范围，如平台、斜坡屋顶下方等；

5 )  可标注设汁的房屋边长和墙体厚度。

c)  外业数据采集时，应以工作底图为基础，按照下列要求绘制房产草图：

1 )  应根据调查结果绘制房产草图；当工作侦图或已有房产草图与房屋现实状况不一致时，宜 

另绘房产草图，也可直接在房产草图上修改，同时应标注被改动部位；

2 )  应将实地测量的边长数据、墙厚数据及层（净）高数据等实测数据标注在房产草图的相应 

位置上，当无法标注时，应引至空白处标注清楚；

3 )  阳台、飘窗和平台的位置以及其他特殊部位，应在房产草图上标明，如“阳台”“飘窗”“平 

台，，等；

4 )  应在房产草图上注记房屋坐落、街巷名称、邻户门牌、指北方向、幢号、单元号、房间号、层 

数、所在层和实际开门位置等；

5 )  房产草阁上汉字的字头一律向北（上）注记，数字字头应向北（上）、向西（左）注记；沿墙体 

所测得的边K 数据，应当标注在紧靠房产草阁上相应的墙体处平行于墙体的位置；

6 )  应注记测M 员、iC录员、检杳员、仪器编号和测量日期；

7 )  房产草图上的标注只可划改2 处，不可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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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4房屋调查表的填写

按照附录D 的要求填写房屋调査表和建筑物K 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查表。

5 . 3 . 6构（建）筑物权属调查

构（建）筑物权属调査的单元为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调査内容包括构(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或实 

际使用人及类型、坐落、类型、规划用途、建筑面积、建筑占地面积、建筑物和设施占岛面积、竣工时间、共 

冇情况等。构（建）筑物产权草图4 参照房产草图的绘制方法绘制。按照附录 1)的要求填写构（建）筑 

物调杳表和建筑物K 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杳表。根据地籍材料，按照下列规定调杳核实构（建）筑 

物的权属状况。

a)  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有权属来源材料的，核实查淸构（建）筑物所有权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代 

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及身份证明。所有权人是自然人的，査清姓名和身份证明；所有权人是法人 

的，査淸法人名称、性质、行业代码、社会信用代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和身份证 

明；无权属来源材料的，应收集实际使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果构（建）筑物所有权人或实 

际使用人与土地、海域权源材料中的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 —致，则在说明栏说明不一致的 

情况，同时在宗地调杳表、宗海调杳表或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杳表的说明栏做对应说明。

b)  所宥权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

c)  坐落：参照 5.3.5.1 g)的规定调查核实构（建）筑物的坐落。

d)  类型：调杳核实陆地上的构（建）筑物类型，包括隧道、桥梁、水塔、高压线塔、风力发电设施、管 

线设施、消防设施等；调査核实海上构（建）筑物类型，包括透水构筑物、非透水构筑物、跨海桥 

梁、海底隧道、髙压线塔、风力发电设施、管线设施、消防设施等。

e)  规划用途：根据权属来源材料确定实际用途；如尤权属来源材料，则按照现状调查构（建）筑物 

实际用途。

0  建筑面积：参照 5.4.7的规定计算构（建）筑物的建筑面积。

g)  建筑占地曲釈：参照 5.4.8的规定计算构（建）筑物的建筑占地面积。

h)  建筑物和设施占岛面积:按照5.4.9的规定计算构（建)筑物和设施占岛面积。

i) 竣T 时间：根据构（建)筑物竣工验收资料确定的竣工时间；如无构（建）筑物竣丁验收资料，则 

采用询问的方式调查构（建）筑物的竣丁时间，并在调查表的备注栏说明询问对象的姓名和 

身份。

j)  共有情况：调査核实构（建）筑物的共有情况，确认是按份共有还是共N 共有；根据管理工作需 

求确认是否需要共有份额，如果需要，则查清共有的份额。

5 . 3 . 7森林、林木权属调查

5.3.7.1林木权属状况调查

调査的内容包括森林与林木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实际使用人及类型、坐落、造林年度、小地名、 

林班、小班、面积、起源、株数、森林类别、主要树种、林种、共有情况等。根据地籍材料，按照下列规定核 

实查清林木的权属状况。

a) 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实际使W 人：有权属来源材料的•核实杳清林木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姓

名或名称和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及身份证明。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是自然人的，查清姓名和身

份证明；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是法人的，查清法人名称、性质、行业代码、社会信用代码和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和身份证明；无所有权或使用权权属来源材料的，应收集实际使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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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明复印件。如果林木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实际使用人与土地或海域权源材料中的权 

利人或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则在说明栏说明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在宗地调查表、宗海调查表或 

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査表的说明栏做对应说明。

b)  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

c)  坐落：参照 5.3.2.1 d)的规定核实查清林木所在的坐落。

d)  造林年度：核实査清造林的具体年份；如无权属来源材料，则采用询问的方式调査造林年度，并 

在调查表的备注栏说明询问对象的姓名和身份。

e)  小地名：主要依据地形图核实查清林木所在的小地名；如果地形图上没有记载或标注有误 

的，则査清地方习俗认可的地名。

0  林班、小班：核实査清林木所在的林班和小班名称；如无地籍材料，则按照现状核实査清林木所 

在的林班和小班名称。

g) 面积：根据不动产测绘成果核实查清林木的占地面积。

li) 起源：核实査淸是天然林，或是人T 林；如无地籍材料，则按照现状查淸林木的起源。

i)  株数：对零星树木、四旁树木和农田林网等林木，在难以用林木所占面积准确表达的情况下，则 

核实查清林木的株数。

j)  森林类别：査清是公益林还是商品林。

k)  主要树种：核实查清主要树木种类；如尤地籍材料，则按照现状查清主要树木种类；在调查表上 

填写的树种不超过3 利>。

l )  林种：林种分为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用材林、经济林、能源林等 5 类；当存在多类林种时，核实 

查清主要林利4 如无地籍材料，则按照现状查清主要林种。

m )  共有情况：调查核实林木或森林的共有情况和全部共冇权利人，确认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 

畚；根据管理工作需求确认是否需要共有份额，如果需要，则査清共右的份额。

5.3.7.2 林木调查表填写

按照附录E 的要求填写林木调查表。

5 . 4 不动产测绘的基本方法

5.4.1 —般规定

应统筹考虑基础条件、管理需求、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能性，A 确保不动产权益安全的前提下，根据 

不动产单元的空间类型.、位置、权利类型.和其他权属调查的结果，W 地制宜、审慎科学地选择符合本地区 

实际的不动产测绘方法，确保不动产单元界址空间位置准确、面积准确。可供选择的施测方法如下。

a)  控制测可选抒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以下简称（)NSS)静态测M 、G N S S实时动态测呆（以下 

简称 R T K 方法）和导线测量等方法施测平而控制网点。可选择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和 

G NSS测量等方法施测高程控制网点。

b)  界址测施测界址点的方法有 2 种，即解析法和图解法：

1 )  解析法是指采用全站仪、GNSS接收机、钢尺等测M 工具，采用全野外测M 技术获取界址 

点坐标和界址边长的方法；根据其测量原理的不同，解析法包拈极坐标法、距离交会法、角 

度交会法、截距法、直角坐标法和R T K方法等；

2 )  图解法是指采用标示界址、绘制宗地草图、说明界址点位和说明权属界线走向等方式描述 

实地界址点的位置，在采用全野外数字测绘法、数字摄影测ffl法、数字编绘法测制的地籍 

图上荻取界址点坐标和界址边长的方法；图解界址点坐标不能用于放样确定实地界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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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确位置。

c)  房屋和构（建）筑物测量：n〖选择全野外数字测绘法、数字摄影测量法和数宁•编绘法等方法施测 

房屋和构（建）筑物；用于建筑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计算的房屋边长应实地丈M 或实地测M 。

d)  地籍图测绘：可选择全野外数字测绘法、数字摄影测量法和数字编绘法等方法施测地籍图。

e) 土地、海域（fT无居民海岛）面积的il•算：根据用于计算面积的坐标、边长、角度的获取方法不 

N ，计算土地或海域（含无居民海岛）面积的方法，可分为解析法和图解法；根据计算公式的不 

同，乂可分为坐标法和几何要素法：

1 )  利用解析法获取的界址点坐标或界址边长计算面积的方法称为解析法面积计算；利用图 

解法获取的界址点坐标或界址边长计算而积的方法称为图解法面积计算；

2 )  利用坐标汁算面积的方法称为坐标法面积〖卜算；利用边长、角度il•算面积的方法称为儿何 

要素法面积计算；

3 )  解析法、图解法与坐标法、几何要素法相互组合，可综合得到4 种面积计算方法，分别是: 

解析坐标法、解析几何要索法、图解坐标法、图解几何要索法。

f)  房屋和构（建）筑物的面积计算：应采用解析几何要素法计算房屋和构（建）筑物的建筑占地面 

积和建筑面积;形状不规则或直接丈量边长冇困难的房屋和构（建)筑物，则可实测房角点或构 

(建）筑物角点坐标，采用解析坐标法计算房屋和构（建）筑物的建筑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5 . 4 . 2控制测量

5.4.2.1 一 般规定

控制测量的基本要求如下。

a)  测量控制网分为首级（平面或髙程）控制网和图根（平面或髙程）控制网，控制网的布设应遵循 

“从整体到局部、分级布网”的原则。首级网宜一次全面布设；加密网可分期、越级布设。

b)  平面控制网的基本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四等网或E 级网中最弱边相对中误差不应超过l.x45 000;

2 )  四等或E 级以下网最弱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5 cm。

c)  乡（镇）政府所在地或海岛至少有2 个等级为一级以h的埋石点，埋石点至少和一个同等级 

(含）以上的控制点通视。

d)  控制点的选点、埋石、标石类型、点名和点号等参照GB〃T 11912的规定执行。

e)  首级平面控制点的等级分为三、四等或D、E 级和一、二级；主要采用静态GNSS定位方法建立 

首级平面控制网；一、二级平面控制网也可采用导线测M 或 R T K方法施测。

f)  图根控制点分为一、二 2 个等级。主要采用R T K或导线测fi等方法测fl图根控制点。

5.4.2.2首级控制测量方法 

5.4.2.2.1已有平面控制网的利用

已有的M 家二、三、四等三角点和国家B、C、D、E 级 GNSS点〇丨直接作为首级平面控制网点。已有 

的三、叫等城市平面控制点（含 GNSS)和一、二级城市平面控制点（含 GNSS)可直接作为首级平面控制 

网点。利用已有控制点成果前，应采用全站仪测量或静态G N S S定位方法进行检测。在投影面上，相 

邻控制点之间检测水平边长与原冇坐标反算边长比较，其相对误差不超过表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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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邻控制点水平边长检测的规定

等级 相 邻 控 制 点 之 问 检 测 的 水 平 边 长 与 原 有 坐 标 反 算 边 长 比 较 ，其相对误差小于或等于

二 等 、C 级 1 120 000

三 等 、I)级 1/80 000

四 等 、E 级 1/45 000

一级 1/11 000

二级 1/10 000 •

5.4.2.2.2平面控制网的加密

根据调查区域已宥首级平面控制网点的情况，结合实际需要加密平面控制网，加密各等级平面控制 

网点时，应联测 3 个以上高等级平面控制网点。技术要求如下：

a)  采用静态GNSS定位方法加密E 级以上的平面控制网点时，其布设、观测和计算的技术要求

按照 GB/T 18314的规定执行；

b)  采用导线测量方法加密一、二级平面控制网点时，其布设、观测和计算的技术要求按照

GB/T 14912的规定执行；

c)  采用 R T K方法加密一、二级平面控制网点时，其技术要求如下：

1 )  基准站可以是地方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以下简称CORS)、级别不低于四等或E 级的控 

制点；

2 )  流动站观测时应采用三脚架对中、整平；

3 )  每次观测历元数应不小于2 0个，采样间隔 2 s〜 5 s，各次测量的平面坐标较差应不大 

于±4 cm;

4 )  当采用中.基站加密一级平面控制点时，需至少更换1 次基准站进行观测，每站独立观测次 

数不少于2 次，技术耍求见表2;

5 )  控制点成果应进行1 0 0 %的内业检查和小_少于总点数1 0 %的外业检测，平面控制点外业 

检测可采用相应等级的静态G N S S定位方法，或全站仪测量的方法，检测点应均匀分布 

测区；检测结果应满足表3 的要求；

6 )  对于投影长度变形值大于2.5 cm.zkm K 域，当采用全站仪测量两个R T K 控制点之间的 

水平边长用于检核时，应对测量的边长做投影改正，方可进行边长比较校核。

表 2 RTK平面控制点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等 级
相 邻 点 N  

平 均 边 K / m
点 位 中 误 差 / c m 边长相对中误差

与基准站的  

距离 / k m

观测

次数
起算点等级

—•级 > 5 0 0 < ± 5 < 1 / 2 0  000 < 5 > 4 四 等 、E 级及以上

二级 > 3 0 0 < 土 5 < 1 / 1 0  000 < 5 > 3 — 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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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RTK平面控制点检核主要技术要求

边长校核 角度校核 坐标校核

等级 测距中误差 边 K较差的相 测角中误差 角度较差限差 坐标较差中误差

mm 对误差 ( ”) (") cm

-级 <± 15 < 1 / 1 4  000 14 <± 5

二级 <士 1 5 < 1 /7 000 <± 8 20 <± 5

5.4.2.2.3首级高程控制测量

原则上，首级高程控制网点只测设四等或五等水准点的高程，可采用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等方 

法施测，宥条件的地方可采用GMSS方法施测。在首级高程控制网中，四等水准点最弱点的高程中误 

差相对于起算点不大于±2 cm，K 观测和计算的技术要求按照GB/T 12898的规定执行，五等水准点的 

观测和计算的技术要求按照GB.ZT 14912的规定执行。

5.4.2.3 RTK(含CORS)图根点的测量

5.4.2.3.1 一般规定

R T K (含 CORS)图根点测M 的等级、布设和施测方法的要求如下：

a) R T K 图根控制测量前，应根据任务需要，收集测区高等级控制点的地心坐标、参心坐标、坐标 

系统转换参数和高程成果等资料，进行技术设ih

b) R T K 图根平面控制点按精度划分等级为一级R T K 图根控制点和二级R T K 图根控制点; 

R T K方法高程控制点按精度划分等级为等外高程控制点；一级、二 级 K T K 图根平面控制点 

及等外高程控制点，可作为像片控制测M 、解析界址测M 、全野外地籍数据采集的起算点；

c) R T K平面控制点可分逐级布设、越级布设或一次性全而布设，每个控制点宜保证有一个以上 

的通视方向；

d) R T K 阁根测量可采用单基准站R T K方法和网络R T K 方法 2 种方法进行；通信条件困难的 

区域，也可以采用后处理动态测fl模式进行测ffl;有 C()R S的地区，宜优先采用网络R T K 方 

法测M 图根控制点；

e) R T K方法测量的T.星状态应符合表4 的规定；

f) 经、纬度记录精确至〇.〇〇〇 〇1"，平面坐标和高程记录精确至 O.OOI m ;天线高量取精确至 

0.001 m 〇

表 4 卫星的状态参数

观测窗口状态 截止高度角 15°以上的卫星个数 卫星空间分布阁形W子参数（PDOP)值

良好 < 4

可爪 5 4〜 6

不可用 <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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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3.2 RTK图根平面控制测量

R T K 图根平面控制测M 的施测过程的要求如下：

a) K T K 图根平面控制点的点位选择要求按照GB/T 18314的规定执行；

b) R T K 图根平面控制点的坪石根据技术设计要求确定；R T K 图根平面控制点测量主要技术要

求应符合表5 的规定；

c)  应按照GB.ZT 39616的规定获取测区坐标系统转换参数；

d) R T K平面控制点测量基准站的技术要求按照GIVT 39616的规定执行；

e) RTK平面控制点测莆流动站，除执行下列技术要求外•其余技术要求按照GB/T 39616的规定执行：

1 )  观测开始前应对仪器进行初始化，并得到固定解，当长时间不能获得同定解时，宜断开通 

信链路，再次进行初始化操作；

2 )  每吋段作业开始前或重新架设基准站后，均应进行至少一个同等级或高等级已知点的检 

核，平面坐标较差不应大于±5 cm;

3) K T K平面控制点测fl平面坐标转换残差不应大于±2 cm;

4 )  数据采集器设H 控制点的单次观测的平面X 方向和Y 方向的同定解收敛_ 值的绝对值 

分别不应大于2 cm;

5) R T K平面控制点测量流动站观测时应采用三脚架对中、整平，每次观测历元数应不小于 

2 0个，采样间隔2 s〜 5 s;

6) R T K 图根控制测量的N —时段观测程序宜参照F.5执行；同一时段内N —个点的 2 次观 

测之间，流动站应2 次开关GNSS接收机，并重新初始化观测手簿（不宜采用天线倒置断 

开信号后重H 信号的方式进行第2 次观测）；2次测量的平面坐标较差应不大于±3 cm; 

应取 2 次测M 的平均坐标作为最终结采。

表 5 —级和二级RTK图根平面控制点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相邻点间平均 

边 长 m
点位中误差/ c m 边长相对屮误差

与基准站的 

距离 /'km

观测

次数
起算点等级

一级阌根 >12 0 <士 5 < 1  5 000 < 5 > 2 二级及以上

二级图根 > 7 0 <± 5 < 1  3 000 < 5 > 2 —级阁根及以上

注 1 :点位中误差指控制点相对于最近恶准站的误差。

注 2 : 采用网络R T K 方法测虽各级图根平面控制点可不受流动站到基准站距离的限制，但要在网络存效服务范

围内。

注 3 :—级图根相邻点间距离宜大于100 m 。 

注 4 : 二级图根相邻点间距离宜大于50 m 。

5.4.2.3.3 RTK图根高程控制测量

R T K 图根髙程控制测量技术要求按照GB/T 3%1(5的规定执行。

5.4.2.3.4 RTK图根控制测量成果数据处理与检查

除按照下列技术要求执行外，R T K 图根控制测量成果数据处理与检查的其他技术要求按照  

GB/T 39616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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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测区整体布设的R T K 图根控制测量成果，应进行 1 0 0 %的内业检査和不少于总点数10% 

的外业检测；外业检测可采用相应等级的静态G N S S定位方法，或全站仪测量的方法，检测点 

应均匀分布测区，检测结果应满足表6 的要求；

b)  当采用全站仪在R T K 图根控制点上设站测量界址点坐标之前，应 1 0 0 %进行测站检査；全站 

仪测量的边长和角度，与 R T K 图根控制点坐标的反算边长和反算角度比较，其限差应满足 

表 7的规定。

表 6 —级和二级RTK方法地籍图根控制点检测结果技术参数表（测区检查）

等级

边长校核 角度校核 坐标校核

水平距离中

误差 /m m
水平边长相对误差

测角中误差 

(")

角度较差限差 

(， )

坐 点 位 较 差  

屮误差 /c m

一级丨冬丨根 <± 15 < 1 / 5  000 <士 1 2 24 <士 5

二级罔根 <± 15 < 1 / 3  000 <± 20 40

表 7 —级和二级RTK方法地籍图根控制点检测结果技术参数表（测站检查)

等级 边 K 相对误差
角度较差限差 

(")

一级阁根 < 1 / 5  000 24

二级图根 < 1 / 3  000 40

5.4.2.4图根平面导线测量

当采用图根平面导线测M 方法时，导线网宜布设成附合肀导线、闭合中.导线或结点导线网，其主要 

技术指标应符合表8 的规定，布设与测量的技术要求如下：

a)  图根导线点用木桩或水泥钢钉作标志，其数量以能满足界址测量和地籍图测量的要求为准；

b)  导线上相邻的短边与长边边长之比不小于1”；

c)  如导线总长超限或测站数超限，则其精度技术指标应作相应的提髙；

d)  因受地形限制图根导线无法附合时，可布设图根支导线，每条支导线总边数不超过2 条，总长 

度不超过起算边的2 倍；支导线边长往返观测，转折角观测一测回；

e)  按照 GB/T 14912的规定进行图根导线平差计箅。

表 8 图根平面导线测量技术指标

等级

附合导线

长度

km

平均边长

m

测 M 数
测回差

n
方位角闭合差 坐标闭合差

m

导线全长相 

对闭合差I)L DJ,

—级 1.2 120 1 2 18 ±24v^" 0.22 1 /5 000

二级 0.7 70 1 — 士 0.22 1 AS 000

注 ：表中〃为测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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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5图根高程导线控制测量

采用三角高程测M 技术施测图根高程控制网点，高程线路宜与一级、二级图根平面导线点重合，其 

技术要求按照GB/T 14912的规定执行。

5 . 4 . 3界址测量

5.4.3.1 —般规定

应根据宗地调查表、宗海调查表或尤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在实地确认界标或界址点的具体位置 

后，j 能实施界址测請工作。界址测句:方法包括解析法和阁解法。应根据不动产类型、保障不动产权利 

人切身利益、不动产管理需要等条件选择界址测量的精度。依不同的界址点精度要求，按照下列规定选 

择不同的界址测量方法：

a)  对于城镇、村庄、独立T 矿等区域的建设用地，宜采用解析法测M 界址点坐标；

b)  对于宅基地或分散、独立的建设用地，可采用解析法也可采用图解法测量界址点坐标；如果选 

杼图解法，则宜利用实地丈M 界址边长采用几何要素法计算土地面积；

c)  对于海域（含无居民海岛）和耕地、林地、园地、草地、水域、滩涂等用地，以及集体所有的土 

地，既可选择解析法也可选择图解法测量界址点坐标；

( 1 )解析界址点精度应符合表9 的规定；

e) 图解界址点精度应符合表10、表 11、表 1 2的规定。

5.4.3.2界址点的精度

5.4.3.2.1解析界址点的精度

解析法获取界址点坐标和界址边长的精度应符合表9 的规定。如果要求实测戾角点坐标，其精度 

可参照表9 的规定执行。

表 9 解析界址点和实测房角点的精度

级別

界址点或房角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相邻界址点或房角点的间距误差 /cm

中误差 允许误差

—级 士 2.0 士 4.0

二级 士 5.0 士 10.0

三级 ±7.5 土 15.0

四级 ±10.0 ±20.0

当耑要采用坐标法汁算建筑而积时 v则实测房角点坐标的精度可按照本表的规定执行。

注 1 :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宗地，明显界址点选择二级精度，隐蔽界址点选择三级精度。 

注 2 : 对于土地所办权、土地承包经荇权宗地，明显界址点选择二、三 、四级精度。

5.4.3.2.2图解界址点的精度

图解法获取界址点坐标和界址边长的精度应符合表10、表 11和表 1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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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 图解界址点精度指标（全野外数字测绘法成图 )

序号 项 n 阁上屮误差 /mm 图上允许误差 mm

1 相邻界址点的间距误差 ±0.3 ±0.6

2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地物点的间距误差 ±0.3 +  0.6

3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 士 0.3 士 0.6

注 ：本表规定的是平原、丘陵地区明显界址点精度指标。荒漠、高原、山地、森林及隐蔽区域可放宽至 1.5倍 。

表 1 1 图解界址点精度指标（数字摄影测量法成图)

序号 项目 图上中误差 /mm 罔上允许误差 mm

1 相邻界址点的间距误差 ±0.4 ±0.8

2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地物点的间距误差 士 0.4 士 0.8

3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 ±0.5 ±1.0

注：本表规定的是平原、丘陵地K 明显界址点精度指标。荒漠、高原、山地、森林及隐蔽区域可放宽至 1.5倍。

表 1 2 图解界址点精度指标（数字编绘法成图)

序号 项 S 阁上屮误差 /mm 图上允许误差 mm

1 相邻界址点的间距误差 ±0.6 ±1.2

2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地物点的间距误差 ±0.6 ±1.2

3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 士 0.6 士 1.2

注 ：4：表规定的是平原、IT:陵地区明显界址点精度指标。荒漠、高原、山地、森林及隐蔽区域可放宽至 1.5倍。

5.4.3.2.3海域（含无居民海岛）界址点的精度

海域（含无居民海岛）界址点的精度应符合表1 3的规定。

表 1 3 海域（含无居民海岛）界址点的精度

级別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相邻界址点的间距误差 /m

中误差 允许误差

-级 ±0.10 ±0.20

二级 士 1.00 ±2.00

三级 ±3.00 士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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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海域（含无居民海岛）界址点的精度（续 )

级别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相邻界址点的间距误差 m

中误差 允许误差

四级 士 5.00 士 10,00

注 1 : 无居民海岛和位于人工海岸、构筑物以及X :他间定标志物上的界址点或标志点选择一级精度。 

注 2 : 离 岸 20  k m 以内的海域界址点可选择一、二级精度。

注 3 : 离 岸 20 km〜 50 k m 的海域界址点可选择二、三级精度。

注 4 : 离 岸 50 k m 以外的海域界址点可选择三、四级精度。

5.4.3.3解析界址点的测量方法 

5.4.3.3.1测量方法和技术要求

解析法界址测量方法的选择和各种方法的技术要求如下。

a)  可根据选择的界址点精度和观测环境选用不冋的//法，主要方法有：极坐标法、直角坐标法（正 

交法）、截距法（内外分点法）、距离交会法、角度交会法、G N S S测M 方法等。

b)  极坐标法主要用于明显界址点的测量，其起算数据为各等级的控制点；宜参照F.6所示的流程 

图开展测M 作业；技术要求如下：

1 )  应做测站检查，检查点可以是定向点、邻近控制点和已测量的界址点；其屮定向点或邻近 

控制点检查结果应符合表7 的规定，界址点检查结果应符合表9 的规定；

2 )  定向边长贫大于50 m ;如果因为界址点与反射棱镜屮心点不在同一铅垂线上（0 标偏 

心），则应利用全站仪内置的偏心测M 程序，消除或减弱偏心影响。

c)  距离交会法、直角坐标法和截距法主要用于隐蔽界址点的测量，也可用于承包地块界址点的测 

景；其起算数据是各等级控制点，也可以是解析法测暈的界址点或辅助点；宜分别参照F.7〜  

F.9所示的流程图开展测量作业；其基本技术耍求如下：

1 )  距离交会法的交会角应控制在30°〜 150°的范闱内；

2 )  直角坐标法的垂距宜小于控制线长度的1/2倍；

3 )  截距法的外分点到邻近起算点的水平距离宜小于起算点之间水平距离的2 倍；

4 )  距离交会法、截距法和直角坐标法的连续运用次数不宜超过2 次；

5 )  采用钢尺或测距仪童距时，宜丈量 2 次，2 次较差的绝对值应小于5 cm，并取 2 次观测值 

的平均值作为丈量结果。

cl) 角度交会法宜参照F.10所示的流程图开展测M 作业。对于角度观测方便而距离测M：有困难 

或放置棱镜特別耗时，并且其他方法测量也十分闲难的界址点，可采用角度交会法施测，但交 

会角应控制在30°〜 150°的范围内。

e) 能满足表9 精度要求的G N S S定位方法主要有G N S S实时动态定位方法（R T K 方法）、网络 

G NSS定位方法；当 采 用 G N S S实 时 动 态 定 位 方 法 （R T K 方 法 ）测景界址点时，按照 

GB./T 39616的规定开展测量作业。

0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测M 界址点，都应进行有效检核。宥 2 种检核界址测误差的方法：一是界 

址点点位坐标检核，即：检测界址点坐标与原来的界址点坐标进行点位对比检核，将检核结果 

填人表 14之中；二是界址边长检核，即：将宗地调査表中界址标示表上的边长，与相对应的实 

测界址点坐标反算边长进行对比检核，将检核结果填人表1 5之中；检核结果应符合表9 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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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否则应全面检査超限的原闪，并修正观测结果，直至成果合格为止；测量员应将检验结果形 

成自检记录。

5.4.3.3.2外业施测的技术要求

a) 如果测童员没冇参与界址凋杳，施测界址点之前应根据地籍凋杳表和丄作底图细致勘査界址

b)  测量界址点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应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才能用于作业；观测角度的仪器级别 

不低于J6 级；全站仪的对中、整平、观测等技术耍求参照GB/T 14912的规定执行;G NSS接收 

机的架设、观测和计箅按照GB/T 39616的规定执行；

c)  经权属调査确认的界址点，如果已有坐标成果，应实地核实界标的损坏、移动情况，并进行检 

测，如检测结果在表9 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内，应使用原界址点坐标成果；如检测结果超过 

表 9规定的允许误差，采用检测的界址点坐标，并在相关调查表的C 事栏、备注栏、说明栏中 

说明；

d)  如果权属来源材料中给定了新增界址点几何条件或解析坐标等参数，可根据给定的参数计算 

放样参数，在实地放样埋设界桩r界址点放样的精度应符合表9 的规定；

e)  界址点坐标取位至0.001 m 。

5.4.3.4图解界址点的测量方法

图解界址点坐标的测ffl方法有 2 种，一种是采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加密或直接从像片卜.量取界址 

点坐标的方法，另一种是在已制作好的地籍图上M 取界址点坐标的方法。宜参照F.11所示的流程图和 

下列规定图解界址点坐标：

a)  采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加密或直接从像片上量取界址点坐标时，依不同的成图比例尺，其技术 

要求分别执行 GB/T 12340、GB/T 13990、GB/T 15967 等;

b)  在已制作好的地籍图h量取界址点坐标时，依不冋的工具和图件形式，可采用 2 种方法：

1 )  如果地籍阁是纸质的，则利用经检验的三角板、钢制直尺、坐标量测仪等工具，依阁件的数 

学基础，根据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准确认定界址点在图上的位置，并M 取界址点坐标；

2 )  如果地籍图是数字的，则依图件的数学基础，利用图形数据处理软件等T 具，根据宗地草

5.4.3.5界址点误差的检验

作业员的自检、作业队（组）的互检、作业中.位的专检和成果验收等环节，都应做界址点点位误差和 

界址边长误差检验，检验结果应填写到表1 4和表 1 5屮，并采用公式（1)或公式（2)计算界址点坐标或间 

距中误差。

a) N 精度观测检验界址点误差时的中误差计算公式见公式（1):

X 论采用哪种方法实测界址点，都按照下列规定开展外业施测下作:

阁或宗海草罔.准确认定界址点在图上的位置，井量取界址点坐标。

式中：

—— 界址点位中误差或界址边长中误差，单位为厘米（cm); 

n —— 检验的界址点数或界址边数，.中•位为个每条(个Z条）；

29



GB/T 42547— 2023

d —— 检测值与原值的较差，单位为厘米（cm)。

b) 卨精度观测检验界址点误差时的中误差计算公式见公式（2):

式中：

m —— 界址点位中误差或界址边长中误差，单位为厘米（cm); 

n —— 检验的界址点数或界址边数，单位为个每条(个Z条）； 

—— 检测值与原值的较差，单位为厘米（cm)。

表 1 4 界址点坐标误差表

界址点号
测M 坐标 检测坐标 比较结果

X m y / m X  / m y / m AX . 'm A Y m AS

注：测M 坐标是指作业组测M 的界址点坐标 •检测坐标是指检査员测S 的界址点坐标。 为界址点点位误差。

解析测M 的房角点精度检验可参照本表执行。

表 1 5 界址边长误差表

界址边号 丈M 边长 / m  反 箅 边 长 m 检测边长 / m  cm AS2/cm 备注

注：丈M 边长是指宗地调査表中的界址边长，反箅边长是指由实测界址坐标计箅的边长，检测边长是指检验时实 

地丈M 的边於。A S, 和 4 & 为 界 址 边 长 误 差 。A S, 表示界址点坐标反算边长与宗地调査表屮边长（勘丈边 

长）之差，AS\ 表示检测边长与宗地调査表中边长（丈毋边长）之差。解析测虽的房角点和实地丈虽边长的精 

度检验 n〖参照本表执行。

5 . 4 . 4房屋和构（建）筑物测量

可选择全野外数字测绘法、数字摄影测量法和数字编绘法等方法施测房屋和构（建）筑物。当采用 

数字摄影测量法和数字编绘法等阁解法施测房屋和构（建）筑物时，用于建筑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计箅 

的房屋边长应实地丈量或实地测量。采用全野外数字测绘法测量房屋和构（建）筑物时，技术要求如下。

a)  房屋应逐幢测绘；不同建筑结构、不同层数的房屋应分別测量；独立成幢房屋，以房屋四面墙体 

外侧为界测量趙连房屋四面墙体，应根据房产草阁上标示的墙体归属，区分「I有墙、共有墙或 

借用墙，以墙体所有权范丨貧为界测量；每幢房屋除按本文件要求的精度测定其平面位置外，应 

分幢、分层、分间或分户丈量作图。

b)  房角点测量。可采用极坐标法、直角坐标法、截距法、边长交会法等方法测M 房角点，测点位置 

在房屋外墙勒脚以上（100±20)c m处的墙角。

c)  房屋附属设施测tt。柱廊以柱外围为准，檐廊和架空通廊以外轮廓水平投影为准，N 廊以柱或 

围护物外围为准，独立柱的门廊以顶盖投影为准，挑廊以外轮廓投影为准，阳台以底板投影为 

准 墩 以 墩 外 围 为 准 ，门顶以顶盖投影为准，室外楼梯和台阶以外围水平投影为准。

d)  其他构（建）筑物测量。工矿专用或公用的贮水池、油库、地下人防十支线、管线设施、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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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构（建)筑物以及其他独立地物，应根据构（建）筑物的几何图形测定其定位点，如亭以杵外闱 

为准，塔、烟囱、罐以底部外围轮廓为准，水井以中心为准。

e)  应根据房屋权属调査和构（建）筑物权属调査的结果测M 房屋和构（建）筑物共有部分的位置和 

界线。

f)  按照 GIVT 17986.1中房屋建筑由积〖卜算的要求进行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数据采集。形状规 

则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应采集总长及分段长度并校核；形状不规则或丈莆边长有闲难导致不 

能够采用儿何要素法计算而积的房M ，可实测房角点坐标，采用坐标法计算房M 建筑而积和建 

筑占地面积；实测房角点坐标的精度应满足表9 的规定。采用儿何要素法i卜算房屋建筑面积 

时，房屋边长丈量精度要求如下：

1 )  明显房屋边长小于或等于50 m 时，边长检核较差不大于±0.01 m ;明显房屋边长大于 

50 m 时，边长检核较差不应超过公式（3)的估算值：

AD =±0.02 X (1 +0.02 X D ) ................ ( 3 )

式中：

A D —— 边长检核较差，单位为米（m );

D —— 丈U：的边长，单位为米（m )。

2 )  隐蔽房屋边长检核较差不大于±8 cm。

g)  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无居民海岛上的建筑物和设施测

1 )  测量精度：建筑物和设施边长中误差不超过土（〇.〇5 m  + J /1 000)，高度中误差不超过 

±(0.05 m  +  A/1 000)，其中（/ 和A 分别表示建筑物和设施的边长和髙度，单位为米（m );

2 )  建筑物和设施边长测采用解析法测 M 建筑物和设施外缘线投影的边长；按照本文件 

中房屋和构（建）筑物测量面积测算的方法与精度要求执行；边长单位为米（m )，结果取小 

数点后 2 位；

3 )  建筑物和设施高度测M :对于平面屋顶的建筑物和设施，应测M 屋顶楼面到室外地坪的 

相对高度；对于坡屋面或其他ffl丨面屋顶的建筑物和设施，应测量屋顶最高点至室外地坪 

的相对高度；可采用实地垂线丈量法、光电测距法、三角高程法等方法测量建筑物和设施 

高度；高度单位为米（m )，结果取小数点后2 位。

5 . 4 . 5地籍图测绘

5.4.5.1 —般规定

地籍图测绘方法的选择和技术要求如下。

a)  针对不同的区域，可选择不同的测绘方法测绘地籍图：

1 )  对城镇、村庄、独立工矿等IK域，宜采用全野外数字测绘法；

2 )  对农村K 域，宜采用数字编绘法或数字摄影测莆法；经济发达的丨X:域.也可采用全野外数 

字测绘法；

3 )  对海域，综合构（建）筑物的密度、规模及其离岸地远近等因素，分別选择全野外数字测绘 

法、数字编绘法或数字摄影测M 法；无居民海岛宜采用全野外数字测绘法或数字摄影测

量法。

b)  地籍图的测绘技术要求除执行本文件外，其他技术要求应根据选择的测图比例尺和测图方 

法，分别按照 G B，T 7930、G B，T 12340、G B，T 13990、GB/T 7931、G B，T 12341、GB/T 13977、

GB/T 14912、GR/T 15967 等执行。

c)  应以地籍图为基础编制宗地图、宗海图（含无居民海岛）；利用房屋权属调杳和构（建）筑物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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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成果和建筑面积测量成果编制房产图。

d) 地籍图的图面应主次分明、清晰易读。

5.4.5.2 基本精度

地籍图上界址点的平面位怦精度应符合表10、表 11、表 1 2的规定，明® 地物点的平面位竹精度应 

符合表 16、表 1 7的规定。

表 1 6 全野外数字测绘法和数字摄影测量法成图的平面位置精度

序号 项 P
图上屮误差  

m m

图上允许误差  

m m
备注

1
邻 近 房 角 点 之 M 、邻 近 明 M 地 物 点 之 问 、邻 

近 房 间 点 与 明 颉 地 物 点 之 间 的 间 距 误 差
±0.4 士 0.8 建 设 川 地 隐 蔽 K 域 及 荒 漠 、高 

原 、山 地 、森 林 、海 域 等 区 域 可 放  

宽 至 1.5倍2
房 角 点 和 明 显 地 物 点 相 对 丁 邻 近 控 制 点 的

点位误差
士 0.5 士 1.0

表 1 7 数字编绘法成图的平面位置精度

序号 项 0
阁上中误差  

m m

图上允许误差  

m m
备注

1
邻 近 房 角 点 之 间 、邻 近 明 显 地 物 点 之 间 、邻 

近 房 间 点 与 明 砧 地 物 点 之 间 的 间 距 误 差
±0.6 ±1.2 建 设 川 地 隐 蔽 I K 域 及 荒 漠 、高 

原 、丨丨丨地、森 林 、海 域 等 区 域 可 放  

宽 至 1.5倍2
房 角 点 和 明 M 地 物 点 相 对 于 邻 近 控 制 点 的

点位误差
士 0.6 士 1.2

5.4.5.3 测绘方法 

5.4.5.3.1 —般规定

全野外数字测绘法、数字摄影测莆法、数字编绘法等都可用于测绘地籍图；可依据当地的自然、社会 

经济条件和地籍管理需求选择不同的测绘方法。

5.4.5.3.2全野外数字测绘法

全野外数字测绘法用于测绘1 : 500、1 : 1 000、1 : 2 0 0 0比例尺的地籍图，其主要的测量工具包括 

全站仪、钢尺和G N S S接收机等，这些工具应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方能用于作业。基本技术要求 

如下：

a)  界址点按照5.4.3的规定进行测量；明显地形要素可采用极坐标法测量，也可采用R T K 方法 

(含 CORS)定位方法测量；可采用角度交会法、距离交会法、直角坐标法和截距法施测隐蔽地 

形要素；

b)  外业测M 时，如果有相N 比例尺的丁作底图，则在底图上详细标注地形要素测M 点的编弓•、属 

性和点与点之间的连接方式；如果没有工作底图，则应实地绘制地形要素观测草图；

C) 根据工作底图、权属调杳成采和实地观测草图，在计算机上采用数字测M 软件系统导入外业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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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按照5.4.S.4规定的内容和表示方法等进行编辑处理生成地籍图；地籍图的数据内容、 

数据质量、数据分层、要素代码等应符合数据库建设的要求。

5.4.5.3.3数字摄影测量法

数字摄影测量法成图可用于4.3规定的所有比例尺地籍图的测绘，其主要的数字摄影工具包拈数 

字摄影仪、激光扫描仪、有人驾驶航空飞机、无人遥控飞机和专用机动汽车及其相关的辅助设备、软件 

等，这些工具应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方能用于作业。其基本技术要求如下：

a)  如果要求界址点精度符合表9 的规定，则按照 5.4.3的规定测绘界址点；解析界址点与数字摄 

影测量的地物点实地为同一位置时，应以解析界址点坐标代替地物点坐标；

b)  根据5.4.5.4规定的内容，外业调绘地形要素；

〇 将解析法测M 的界址点坐标文件导人数字摄影测M 系统，根据丁作底图、权属调査成果和地形 

要素调绘成果，按照5.4.5.1规定的容和表示方法等进行编辑处理生成地籍图；地籍图的数 

据内容、数据质量、数据分层、要素代码等应符合数据库建设的要求。

5.4.5.3.4 数字编绘法

以工作底图为基础，采用野外凋绘方法或全野外数字测绘法或数字摄影测量法，凋绘、修补测地形 

要素，如道路、水系、地类界等。对需要满足表9 规定的界址点应采用解析法测量其坐标。根据具休情 

况，数字编绘法有两种，一种是基于解析界址点的数字编绘法，二是基于阁解界址点的数字编绘法：

a)  基于解析界址点的数字编绘法：利用 GIS平台，以工作底图为基础，根据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 

的数据、解析界址点坐标和调绘、修补测的地形要素，按照5.4.5.4规定的内容和表示方法等进 

行编辑处理生成地籍图：地籍图的数据内容、数据质量、数据分层、要索代码等应符合数据库建 

设的要求；

b)  基于图解界址点的数字编绘法：利用 GIS平台，在工作底图上，采用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的数 

据，依影像纹理图解定位界址点，同时依凋绘、修补测的地形要素，按照5.4.5.4规定的内容和 

表示方法等进行编辑处理生成地籍图；地籍图的数据内容、数据质M 、数据分层、要索代码等应 

符合数据库建设的要求。

5.4.5.4地籍图的内容和表示方法

5.4.5.4.1 —般规定

地籍图的内容包括行政K 划要索、地籍要素、地形要索、数学要素和图廓要索。地籍图上，本文件未 

规定的内容或表示方法，依不N 的比例尺，分别按照GB."r 20257.1、GB/T 20257.2、GB/T 20257.3和 

TD T 1055等执行。

5.4.5.4.2行政区划要素

行政区划要素主要指行政区界线和行政区名称。行政界线级別从高到低依次为：楫级界线、市级界 

线、县级界线和乡级界线，其表示的基本方法如下：

a)  不同等级的行政区界线相重合吋应遵循高级覆盖低级的原则，只表示高级行政冈界线，行政冈 

界线在转折处不应间断，应在转折处绘出点或线；

b)  当按照标准分幅编制地籍图时，应在内外图廓线之间、乡（镇、街道办事处）与内图廓线的交汇 

处的两边注记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名称；

c)  有海域的地籍图上还戍表示海域行政界线（海域勘界线、大陆海岸线、有居民海岛岸线、无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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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岸线、领海基线和领海外部界限等

d)  地籍图上可表示行政村界线和名称，不注记行政区代码和邮政编码。

5.4.5A 3 地籍要素

地籍要索包括地籍K 界线、地籍子R 界线、界址线、界址点、图斑界线、地籍K 代码、地籍子K 代码、 

宗地号或宗海号、地类编码或用海类型编码、定着物位置、幢号、土地所有权人名称等，其表示的基本方 

法如下：

a)  界址线或行政村界线与行政区界线相重合时，只表示行政区界线，同时在行政区界线上标注土 

地权厲界址点；

b)  地籍IX、地籍子K 界线叠ft丁省级界线、市级界线、县级界线、乡级界线、行政村界线或土地权 

厲界线之下；叠S 后其界线仍清晰可见按照标准分幅编制地籍图时，应在内外序丨廓线之间、 

地籍区和地籍子区与内图廓线的交汇处的两边注记地籍区代码和地籍子区代码；

c)  对于土地使用权宗地，宗地号和地类编码用分式的形式标注在宗地内，分子注宗地号，分母注 

地类编码；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分子注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名称，分母注宗地号，地类编码 

注记在图斑适中位置；宗地太小注记不下时，允许移注在空白处并以指示线标明；宗地的坐落 

可选杼性注记；

cl) 按照标准分幅编制地籍图时，若地籍区、地籍子区、宗地、宗海被图幅分割，其相应的编号应分 

别在各图幅内按照规定注记；如分割的部分太小注记不下时，允许移注在空A 处并以指示线 

标明；

e)  地籍阁上应注记单位名称和住宅小区名称；土地权利人为自然人时，不宜将其名称注记在分幅 

地籍图上；

0  可根据需要在地籍图上绘出土地级别界线，注记土地级别；

g) 地籍阁上的宗海号和用海类型编码用分式的形式标注在宗海内，分子注宗海号，分母注用海类 

铟编码（用岛类型代码）；宗海太小注记不下时，允许移注在空白处并以指示线标明；宗海的坐 

落可选择性注记。

5.4.5.4.4 地形要素

地籍阁上主要地形要素包括道路、水系、植被、地理名称、高潮位线、低潮位线等；界址线依附的地形 

要素（地物、地貌）应表示，不可省略；可根据需要表示地貌要素，如等高线、高程注记、悬崖、斜坡、独立山

头等。

地籍图上的海域部分，还应表示海岸线（海阽分界线）、水深要素、明显标志物等。

5.4.5.4.5数学要素

数学要素包拈内外图廓线、内图廊点坐标、坐标格网线、控制点、比例尺、坐标系统等。

5.4.5.4.6 图廓要素

图廊要素包括分幅索引、密级、图名、图号、制作单位、测图时间、测图方法、图式版本、测量员、制图 

员、检査员等。

5.4.5.5不动产单元图的编制

5.4.5.5.1 —般规定

不动产单元图包括宗地图、宗海图和房产图等。不动产单元图卜.，本文件未规定的内容或表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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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不同的比例尺，分别按照GB.ZT 20257.1、GB.XT 20257.2和 GB/T 20257.3等执行。

5.4.5.5.2 宗地图的编制

以地籍图为基础，利用地籍数据编绘宗地图，其比例尺和幅面应根据宗地的大小和形状确定，比例 

尺分母以整百数为宜。下面列出的是宗地图内容和表示方法：

a)  宗地号、所在图幅号、宗地面积、地类号等；可不表示权利人的姓名或名称；

b)  本宗地界址点、界址点号、界址线、界址边长、门牌号码；其中门牌号码标注在宗地门牌号码的 

挂贴处；

c)  以幢为单位的房屋要素，包括房屋的幢号、建筑结构、总层数等；其中幢号可用（1)、（2)、 

(3)… … 表示，也可用（0001)、（0002)、（0003)… … 表示，幢号标注在房屋轮廓线内的左下角;

d)  用加粗黑线表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专有部分所在房屋的轮廓线；如果宗地内的建筑物，不存在 

区分所有权专有部分，则不表示；

e)  宗地内的地类界线、房屋、构（建）筑物及宗地外紧靠界址点、界址线的定着物、邻宗地的宗地号 

及相邻宗地间的界址分隔线；

0  房屋的挑廊、阳台、架空通廊等以栏杆外围投影为准，用虚线表示；

g)  相邻的道路、街巷等名称；

h)  指北方向、比例尺、界址测量方法、制图者、制图日期、审核者、审核日期等;

i) 地籍凋查成果中的宗地图上表示测绘单位的名称井加盖印章，不动产权证书附的宗地图上表 

示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名称并加盖印章。

5.4.5.5.3 宗海图的编制

宗海阁包括宗海位置图和宗海界址图。宗海位置图用于反映宗海的地理位置；宗海界址阁用于反 

映宗海的形状及界址点分布；当宗海位置图尤法清晰反映各宗海间相对位置关系时，应增加反映同一用 

海项目内多宗宗海之间平而布置、位置关系的宗海平面布置图。宗海图的㈧容和编制方法按照 

HY./T 251 执行。

无K 民海岛开发利用阁包括用岛范W 阁、建筑物和设施布置阁。用岛范Ifl阁表示无《民海岛在海 

区中的位置及用岛范間在无居民海岛上的位置；建筑物和设施布置阁表示用岛范丨旬内建筑物和设施的 

分布。

5.4.5.5.4房产图的编制

以宗地图、宗海图（含X 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图）为基础，以幢、层、套、间为单元•根据房M 权属调查和 

测量的结果绘制房产图。编制房产图的技术要求如下。

a)  房产图的规格要求如下：

1 )  房产图的方向应尽可能与分幅地籍图一致；如果不一致，房产图的方位应使房屋的主要边 

线与轮廓线平行，按房屋的朝向横放或竖放，并在适当位置加绘指北方向；

2 )  可选用A 3、A 4、A 5、I35等作为房产图的幅面；

3 )  以地籍图、宗地图、宗海图（含X 居民海岛）等为基础编绘房产图；可根据房屋的大小设计 

房产图的比例尺，比例尺分母以整百数为宜。

b)  房产阁的内容和绘制方法要求如下 ：

1 ) 以幢为单元的房产阁，如果各层不一样，则按层分别绘制，不N 层的空间投影范围一样，可 

只绘制一层的平面图，并注记“X X 层相同”;一张图纸上可绘制多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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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房屋轮廓线，实地丈量或解析房屋边K 、专有部分权属界线、四面墙体的归属、比例尺、指 

北针、绘图员、绘制日期、绘制单位等；

3 )  坐落、宗地号、户号、幢号、结构、所在层、总层数、专有建筑面积等标注在房产图框内；

4 )  楼梯、走道等共有部分，需在范围内加简注名称及用途；

5 )  房屋权厲界线（如墙休及其归厲）；

6 )  房屋轮廓线、房屋所冇权界线与上地使用权界线三者重合时，用上地使用权界线表示。

c) 可将调查的房屋单元（幢、层、套、间）空间范围内的左下角部位空间坐标（x 、y、H )作为房屋坐 

落的附加注释在房产图上（空间标识）。

5.4.5.6地籍索引图的编制

为便于检索和使用，地籍调查工作结朿后，应以县级行政辖区为单位编制地籍索引图。基本要求 

如下：

a)  地籍索4丨图主要表达地籍区、地籍子区的界线和编号，+同比例尺测图区域的分区界线和主要 

道路、铁路、河流和地名等；

b)  地籍索引图应以地籍图分幅结合表为基础编制而成；索引图的比例尺以一幅图能包含全调査 

区范围而定。

5.4.6 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面积计算

5.4.6.1 —般规定

本文件的土地、海域（含尤居民海岛）面积计算是指土地、海域的水平投影面积，采用本文件中的解 

析法而积计算和图解法而积计算。如果需要计算椭球而积，则参照TI)/T 1055规定的方法计算。基木 

要求如下。

a)  投影面按照4.2.1的规定执行。

b ) 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的面积计算项目冇：县级行政区面积、乡级行政区面积、行政村面 

积、地籍区面积、地籍子区面积、宗地面积、宗海面积、用岛而积、地类图斑面积和林木占地面

积等。

c)  计算面积所需数据的来源不N ，则面积所在的投影面不丨司：

1 )  如果坐标或边长、角度是从图上量取的，采用坐标法、几何要素法计算的面积为地籍图投 

影而上的水平面积；

2 )  如果边长、角度是从实地水平量取的，采用儿何要素法计算的面积为地表水平面面积；

3 )  如果坐标是采用解析法测S 的，采用坐标法计算的面积为投影面上的水平面积。

d)  针对不同的区域，计算方法选择的规定如下：

1 )  对城镇、村庄、独立工矿等区域的建设用地，宜采用解析坐标法计算土地而积；

2 )  对于宅基地或分散、独立的建设用地，可采用解析坐标法计算土地面积；如果界址点坐标 

是图解法测M 的，则宜采用解析几何要素法计算土地面积；

3 )  对于海域（含无居民海岛）和耕地、林地、园地、草地、水域、滩涂等用地，以及集体所有的土 

地•既可选择解析法也可选择图解法计算面积。

e)  图解法计算的宗地、宗海面积，应在宗地凋查表或宗海凋查表中的说明栏注明：“本宗地、宗海 

面积为图解面积。”

5.4.6.2 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面积精度估算

土地、海域（含尤居民海岛）面积精度估算方法有两种，即坐标法面积计算精度估算和儿何要素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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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计算精度估算。具体估算的方法要求如下。

a)  坐标法面积计算精度佔算：如果采用坐标计算宗地、宗海面积，其中误差的估算见公式(4):

紙 = 士令 X "!界 出 一X h )2 +  (y 出 一U 2]

................ ( 4 )

式中：

M s —— 宗地、宗海面积中误差（限差取中误差的2 倍），单位为平方米（m 2);

m % ----界址点中误差，单位为米（m );

n —— 界址点个数；当 / —1 =  0 时，久。= ；̂ ，7。= 1 ^ ，当 / +  1 =  " +  1 时，

y w+ . = V i；

(X ^ y,)—— 宗地、宗海第 /个界址点的坐标，单位为米（m );/ =  l，2,…w/。

b)  几何要素法而积计算精度估算：采用几何要素法计算的宗地、宗海而积，精度估算见公式（5):

Ms= 2 Xy/ 2  X XVS ................ ( 5 )

式中：

M 8—— 宗地、宗海而积屮误差（限差取屮误差的2 倍），单位为平方米（m 2);

Mv,—— 界址边长中误差，单位为米（m );

S  — — 宗地、宗海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c)  当采用坐标法计算的宗地、宗海面积小于1 〇〇〇 m 2 时，也可采用几何要索法面积计算精度估 

算公式计算中误差，限差取中误差的2 倍。

d)  采用图解法计算面积时，两次独立计算的较差应满足公式（6)的规定：

AP <  0.000 3 X M  X s/P ................ ( 6 )

式中：

A P —— 宗地、宗海面积中误差，中.位为平方米（m 2);

M —— 地籍图的比例尺分母；

P —— 计算的面积，中位为平方米（m 2)。

5.4.6.3 面积的改正计算

计算的面积为投影面上的水平面积时，如果需要改正到地表水平面积或地表倾斜面面积，其改正的 

近似公式如下。

a) 投影面上的水平面积改正到地表水平面积的计算公式见公式（7):

S +
211
~ R ~

式中：

S —— 地表面上的宗地、宗海水平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 投影而上的宗地、宗海水平而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H —— 地表而至投影而的距离，单位为米（ni);

R ---地球平均半径，取 6 370 k m。

b) 地表水平面积改正到地表倾斜面面积的计算公式见公式（《):

S a ^ s ( l + y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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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a—— 地表倾斜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S —— 地表水平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a —— 坡度（取弧度）。

5.4.6.4面积控制与计算

按照下列规定进行面积控制与计算：

a)  面积控制与计算的原则为“从整体到局部，层层控制，分级计算，块块检核”；

b)  进行面积控制与计算时，应进行“整 体 部 分 ”的面积逻辑检验：

1 )  县级行政区域面积与内含乡（镇、街道办事处）的面积之和相等；&级行政区域的面积与内 

含地籍区的面积之和相等；

2 )  乡（镇、街道办亊处）的面积与内含行政村、居委会、社区的面积之和相等；地籍区面积与内 

含地籍子区面积之和相等；

3 )  行政村的面积与内含的集体土地面积与国有土地面积之和相等；

4 )  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与内含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之和相等；

5 )  宗海面积与宗海内部各单元的面积之和相等。

5 . 4 . 7房屋建筑面积计S

5.4.7.1 —般规定

宜参照F. 12所示的流程图和下列规定开展建筑而积计算工作。构（建）筑物的建筑面积计算参照 

本条的规定执行。

a)  应采用解析几何要素法（见附录I中 1.1)计算建筑面积，包括专有建筑面积和共有建筑面积; 

形状不规则或直接丈M 边长有闲难的层，可实测房屋层特征点坐标，采用坐标法计算层建筑面 

积，应采用几何要素法计算层内的专有建筑面积和共有建筑面积；实测房角点坐标的误差应满 

足表 9 的规定。

b)  在宗地范围内，房屋建筑面积计算项H 如下：

1 )  以层为基本单元的面积计算项0 有层建筑面积、层不同功能部位的建筑面积、层专有建筑 

面积和层共有建筑面积;层建筑面积等于层专有建筑面积与层共有建筑面积之和；

2 )  针对成套住宅，以套为单元计算套专有建筑面积（含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套内阳 

台面积）;

3 )  针对商业、办公以及其他商品房，以间为单元计算间专有建筑面积；

4 )  以幢为单位的而积计算项0 有幢建筑而积、幢专有建筑而积和幢共有建筑面积；幢建筑而 

积等于各层建筑面积之和；幢建筑面积等于幢专有建筑面积与幢ft有建筑面积之和；幢专 

杳建筑面积等于层专宥面积之W ，幢共有建筑面积等于层共杳建筑面积之和；

5 )  宗地内的计算项H 冇：总建筑面积、专冇总建筑面积、共冇总建筑面积等；总建筑面积等于 

幢建筑面积之和；总建筑面积等于专有总建筑面积与共有总建筑面积之和。

c)  针对古建筑，各地可依据历史沿革的建筑而积计算方法计算房屋建筑而积。

d)  面积计算的精度应满足表1 8的规定。

GB/T 42547—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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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8 各级房屋建筑面积计算精度要求表

房屋建筑面积的精度等级 限差（AS) 中误差

一级 0.02>/S +0.000 6S 0.01 >/S +0.000 3S

二级 0.04>/S +0.002S 0.02/S +0-001S

三级 0.08v/S +〇.〇〇6S 0.04 7 s +0.003S

注 1: AS—— 两组独立计箅面积的限差，单位为平方米（m2);S—— 实M 房屋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注 2 : 农村宅基地上房屋建筑面积的精度可放宽到三级精度的 1.5倍 。

注 3 : 形状不规则或直接丈M边长有阐难的房屋，可实测房屋特征点坐标，采用坐标法计箅房屋建筑占地而积和  

建筑面积，其精度按照5.4.6.2的规定估算面积中误差，检核较差不超过中误差的 2 倍。

5.4.7.2房屋建筑面积计算

按照 GB/T 17986.1或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计算。

5 . 4 . 8房屋建筑占地面积计算

应以幢为中•元，采用解析几何要素法计算房屋的建筑占地面积;形状不规则或直接丈M 边长有闲难 

的房屋占地范围，nf实测房角点坐标，采用坐标法计算房屋的建筑占地面积；当宗地界址与玢屋建筑占 

地范围完全重合时，则房屋建筑占地面积等于宗地面积，不再采用儿何要素法计算。

采用儿何要素法或坐标法H•算建筑物和设施占岛外缘线围成K 域的水平投影面面积，单位为平方 

米（m 2)，结果取整数。

5 . 4 . 9用岛面积计算

按照 7 列规定M•算用岛面积。

a)  数字高程模型构建。依据地形图构建比例尺不小于1 : 5 0 0 0的数字高程模型。格M 尺寸、高 

程精度和接边精度按CH/T 9009.2执行。

b)  用岛面积计算。用岛而积指的是无居民海岛幵发利用范围内的丨'丨然表面形态面积，按照下列 

规定计算：

1 )  基于 a)构建的数字高程模型，汁算求得用岛范围自然表面形态面积；海岛自然表面形态 

面积小于海岛投影面积的，用岛面积按海岛投影面积计算；

2 )  用岛范围涉及海岛岸线的部分，以海岛岸线为用岛范围边界；海岛岸线通过实际测量或者 

有效图件提取获得，测量精度不低于构建的数字高程模型精度；

3 )  单位为平方米（m 2)，结果取整数。

c)  海岛投影面积i卜算。海岛投影面积根据海岛岸线围成区域的水平投影面，采用平面解析法计 

算得到，单位为平方米（m 2)，结果取整数。

d)  无居民海岛的体积和土石采挖景计算方法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1 )  岛体体积和土石采挖量计算：利用构建的数字高程模型，与岛体、土石采挖范W 准确叠 

置，计算岛体体积、土石采挖量；涵洞式或坑道式采挖，按实际土石采挖量计算；岛体体积 

和土石采挖量单位为立方米（r̂ ) ，结果取整数；

2 )  岸滩和植被面积及减少面积计算：岸滩和植被（含乔木、灌木、草地 3 种类型）面积、减少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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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应当实测获取；面积较大不能实测获取的，按构建的数字高程模型，与岸滩和植被覆盖 

范围、减少范围叠置，分別计算岸滩和植被覆盖的r丨然表面形态面积、减少范围丨'丨然表面 

形态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结果取整数；

3 ) 海岛岸线长度及改变长度汁算：海岛岸线（食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2 种类型）长度及改变 

长度应当依据实测数据计算；海岛岸线实测范围为多年平均大潮高潮时海洋与海岛分界 

的痕迹线；确实不能实测的，按照本文件要求获取或使用高分辨率卫星或航空遥感影像获 

取；长度单位为米（m )，结果取整数。

6 地籍总调查

6 . 1 地籍总调查的情形

针对特定区域内的全部不动产或某类ffl不动产，需要开展地籍总调查的情形如下：

a)  未开展过总登记或总调査；

b)  已有地籍材料陈旧散乱；

c)  国家或地方有新的需求。

6 . 2 调查程序

参照 F.1所示的流程图开展总调查，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准备工作、工作底图测制、权属调查、不动产 

测绘、调査成果公示、地籍数据库建设与更新、检査验收、成果整理与归档等。其中：

a) 准备丁.作包括组织准备、材料准备、丁.具与表册准备、地籍区与地籍子区划分等；

h) 权属调査包括土地权属调査、海域权属调査、无居民海岛权属调査、房屋权属调査、构（建）筑物 

权厲调查和森林、林木权厲调查等；

c) 不动产测绘包括控制测M 、界址测景、房屋和构（建）筑物测量、地籍图测绘、面积计算等。

6.3 准备工作

6.3.1 组织准备

总调查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成立调查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负责组织编制实施方案和技术设计书、宣传调査目的和意义、培训技术人员和开展前期试点等工作。 

其中：

a)  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査的范围、任务、方法、经费、时间、步骤、人员和组织等；

b)  技术设计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的范围、技术路线和程序、技术耍求、成果质量控制和成果整 

理与归档等。

6 . 3 . 2材料准备

总调查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拈地籍材料、测绘材料等。应根据总调查的H 的和内容，有选择地收集整 

理下列材料。

a) 收集、整理地籍材料。下列地籍材料中包括权利人证明材料、权属来源材料和已有地籍调查成 

果等：

1 )  身份证、户口簿、社会信用代码证等权利人身份证明材料；

2) 土地征收、用地审批、土地整治等材料；

3 )  历史形成的各类不动产登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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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不动产权属争议调解书或裁定书；

5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不动产权属或利用的枇准文件或处理决定；

6 )  县级以上司法机关对不动产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

7 )  用海用岛项冃设计、审批材料等；

8 )  房屋、构（建)筑物、填海的竣工验收资料、普查资料、买卖合同、登记资料，森林林木的普查 

资料、买卖合同、登记资料等定着物的地籍材料；

9) M 行指界程序形成的调査表、权属界线协议书、地籍调査报告等地籍调査成果；

1 0 )  建设项H 用地的地籍凋査报告；

1 1 )  其他地籍材料。

b)  收集、整理测绘材料。包括地形阁、控制网点和其他已有图件等。

c)  收集、整理历史上的凋查、普查、规划等材料。包括文字报告、图件（如地籍图、房产图、林权图、 

土地利用现状图等）、数据库等。

d)  收集、整理其他材料。包括行政区划、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标准地名地址等材料。

e)  针对住宅小区，可收集物业、水、电、燃气等缴费人员信息。

0  其他需要收集的材料。

6 . 3 . 3工具与表册准备

下列为总调查需要准备的工具与表格：

a)  表册：包括地籍调查表、指界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明书、指界通 

知书、违约缺席定界通知书等；在实际X 作中应根据具体的调杳对象[土地、海域、无居民海岛、 

房屋、构（建）筑物、林木]，按照附录A 的规定组织准备地籍调查表；

b)  仪器：经过检验合格的GNSS接收机、全站仪、钢尺、测距仪、计算机等；

c)  软件：包括全野外数字测绘系统、数字摄影测M 系统、遥感影像处理系统、数据建库和地籍信息 

系统等软件；

d)  界址点标志（见 G .5)。

6 . 3 . 4地籍区与地籍子区划分

按照 GB/T 37346的规定划分地籍区和地籍子区。

6 . 4 工作底图测制 

6 . 4 . 1工作底图测制流程

工作底阁是指开展总调査所需要的工作阁件。主要利用收集或测绘得到的调查区基础阁件，采用 

实测、修补测、编绘相结合的方法测制。宜参照F.2的流程图测制工作底图。

6 . 4 . 2基础图件的选择与测绘

6.4.2.1基础图件的选择

已有地形图、地籍图、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图件都可作为基础图件。应根据具体的调查任 

务，按照下列要求作出合理的选择：

a)  基础图件比例尺宜与测绘制作的地籍图成图比例尺一致；

b)  宜选杼现势性强、精度高的图件；

c)  宜优先选择数字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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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基础图件的测绘

当已W 的基础图件不能够满足权属调査时，可根据总调査的目的和内容编制调査区域的基础图件 

测绘技术设计书，并测绘基础图件，其比例尺宜与需要测绘制作的地籍图比例尺相同。

6 . 4 . 3工作底图的制作

以基础图件为基础并结合总调査的具体任务，按照下列规定制作工作底图：

a)  如果是纸质图件，则应对其数字化；

b)  依收集的材料，应在基础图件上叠加套合行政界线、行政村界线、地籍区界线、地籍子区界线和 

土地所有权界线；

c)  依收集的材料，宜在基础图件上标注便于开展地籍调查工作的地籍、地物、地貌等要素；

cl) 如果基础阁件的现势性不强，可对基础图件进行地形要索的调绘或修补测，基本技术要求 

如下：

1 )  通过野外凋绘对基础图件上地物、地貌进行确认和取舍，标注地理名称，对新增或表示冇 

误的地形要素进行修补测；

2 )  基础图件的调绘和修补测可与界址调查同步进行。

6 . 5 权属调查

6.5.1 土地权属调查

6.5.1.1 —般规定

土地权属调査的单元是宗地，其T 作内容包括标绘工作底图、编制宗地代码、土地权属状况调査、土 

地权厲界址凋查、绘制宗地草图或土地权厲界线协议书附图、填写宗地调查表、编制土地权属界线协议 

书或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等。宜参照F.3所示的流程图和下列规定进行土地权属调査。

a)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土地的权属、界址和用途等状况，如符合 5.2 c)的规定，依其原调查表 

格式和内容与本文件规定的调查表格式和内容是否一致，作出不同处理：

1 )  当一致时，无须重新填写宗地调查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査表，原 

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查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宗地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卜

2 )  当不一致时，则利用已有地籍材料重新填写宗地调査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农用地的其他 

使用权调查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查成果的附件，冋时预编宗地代码并标注在工作 

底图上。

b)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土地的权属、界址和用途等状况，如不符合5.2 c)的规定，则需要丌展 

外业调查，即：到实地查清土地的权属、界址、用途等状况，将调查结果填写到宗地调查表、土地 

承包经营权或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杳表中，井绘制宗地草图或编制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 

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查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宗地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c)  外、丨k凋查时，发现利害关系人对地籍材料的内容提出异议导致权厲争议或纠纷的，则按照 

附录 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d)  无权属来源材料的，按照用地现状查淸土地的实际使用人、用地范围及其实际使用状况，将调 

杳结果填写到宗地调杳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杳表中，并绘制宗地草图 

或编制土地权属界线协议15,同时预编宗地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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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收集的地籍材料是否完整齐全、地籍材料之间是否能够相百印证、地籍材料现势性的强弱进行 

分析，评价选择土地权属调査方法（内业核实或外业调査），并在工作底图上进行标注。如无地籍材 

料，则需要外业调査，并在工作底图上进行标注。

6.5.1.3 编制宗地代码

在地籍子区范围内，如果原宗地代码不符合GB./T 37346的规定，或原宗地无代码，或需要外业调 

杳的新宗地，则在地籍子K 最大宗地代码后预编宗地代码..并填写到宗地调杳表上。待地籍子K 范围内 

的宗地全部调查完成后，正式确定宗地代码。

6.5.1.4 土地权属状况调查

按照 5.3.2.1的规定调査土地的权属状况。

6.5.1.5 土地权属界址调查

按照5.3.2.2的规定调查土地权属的界址。

6.5.1.6宗地草图的绘制

按照5.3.2.3的规定绘制宗地草图。

6.5.1.7 宗地调查表填写

按照 B.5.1的要求填写宗地调査表。对于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滩涂等，还应按照B.5.3的要 

求填写土地承包经营权、农W 地的其他使W 权凋查表。

6.5.1.8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的编制

面积较大、界线复杂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_ 有土地使用权宗地等，宜按照 B.2样式和 B.5.2的 

耍求编制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并签字盖章。

6.5.1.9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

对有争议的土地，按照附录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山书并签字盖章。

6 . 5 . 2海域权属调查

6.5.2.1 —般规定

海域权属调查的单元是宗海，其工作内容包括标绘T 作底图、预编宗海代码、海域权属状况调查、海 

域权属界址调査、指界、填写宗海调査表和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等。宜参照F.3所示的流程阁和 

下列规定进行海域权《调查。

a)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海域的权属、界址、用海类型等状况，如符合 5.2 c)的规定，依其原调 

查表格式和内容与本文件规定的调查表格式和内容是否一致，作出不同处理：

1 )  当-•致时，无须重新填写宗海调查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查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 

宗海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2 )  当不一致时，则利用已有地籍M 料重新填写宗海调査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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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件，同时预编宗海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b)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海域的权属、界址、用海类型等状况，如不符合 5.2 c)的规定，则需要 

开展外业调查，即：到实地查清海域的权属、界址、用海类型等状况，将调查结果填写到宗海调 

査表中，并绘制宗海草图。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凋査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宗海代码并标注在 

工作底图上。

c)  外业调查时，发现利害关系人对地籍材料的内容提出异议导致权属争议或纠纷的，则按照 

附录 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d) X 权属来源材料的，按照用海现状查清海域的实际使用人、用海范围的界址及其实际使用状 

况，将调查结果填写到宗海调查表中，并绘制宗海草图，同时预编宗海代码并标注在工作侦 

图上。

6.5.2.2标绘工作底图

按照收集的地籍材料是否完整齐全、地籍材料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地籍材料现势性的强弱进行 

分析，评价选择海域权厲调查方法（内业核实或外业调查），并在工作底图上进行标注。如无地籍材 

料，则需要外业调査，并在工作底阁上进行标注。

6.5.2.3 编制宗海代码

在县级行政辖(X内，如果原宗海代码不符合GIVT 37346的规定，或原宗海无代码，或需要外收调 

查的新宗海，则在县级行政辖冈最大宗海代码后，统一预编宗海代码，井填写到宗海调查表上。待县级 

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宗海全部调査完成后，正式确定宗海代码。

6.5.2.4海域权属状况调查

按照 5.3.3.1的规定调查海域的权厲状况。

6.5.2.5海域权属界址调查

按照5.3.3.2的规定调查海域的权属界址。

6.5.2.6宗海草图的绘制

按照5.3.3.4的规定绘制宗海草图。

6.5.2.7 宗海调查表填写

按照附录C 的要求填写宗海调査表。

6.5.2.8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

对冇争议的海域，按照附录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厲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6 . 5 . 3无居民海岛权属调查

6.5.3.1 —般规定

无居民海岛权厲凋查的单元是宗海，其T.作内容包括标绘工作底图、预编宗海代码、无居民海岛权 

厲状况调查、无居民海岛权属界址凋查、指界、填写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和编制不动产权厲争议原巾

书等。宜参照F.3所示的流程图和下列规定进行无居民海岛权属调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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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无店民海岛用岛的权属、界址、用岛类型等状况，如符合 5.2 c)的规 

定，依其原调查表格式和内容与本文件规定的调查表格式和内容是否一致，作出不冋处理：

1 )  当一•致时，尤须重新填写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查成果的附 

件，同时预编宗海代码丼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2 )  当不一致时，则利用已有地籍材料重新填写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査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 

为调査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宗海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b)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无居民海岛用岛的权属、界址、用岛类型等状况•如不符合5.2 c)的规 

定，则需要开展外业调查，即：到实地查清无居民海岛用岛的权厲、界址、用岛类型等状况，将调 

杳结果填写到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査表中，并绘制宗海草阁。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杳成果的 

附件，同时预编宗海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c)  外业调查时，发现利害关系人对地籍材料的内容提出晃议导致权属争议或纠纷的，则按照 

附录 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d)  无权厲来源材料的.按照用岛现状查清无居民海岛用岛的实际使用人、用岛范围的界址及其实 

际使用状况•将凋査结果填写到无居民海岛用岛凋査表中，并绘制宗海草图，同时预编宗海代 

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6.5.3.2标绘工作底图

按照收集的地籍材料是否完整齐全、地籍材料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地籍材料现势性的强弱进行 

分析，评价选择无居民海岛权属调杳方法（内、Ik核实或外业调查），丼在工作底图上进行标注。如无地籍 

材料，则需要外业调査，并在工作底图上进行标注。

6.5.3.3 编制宗海代码

在县级行政辖区内，如采原宗海代码不符合GB.ZT 37346的规定，或原宗海无代码，或需要外业调 

査的新宗海，则在县级行政辖区最大宗海代码后，统一预编宗海代码，并填写到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査表 

上。待县级行政辖区范_ 内的宗海全部调査完成后，正式确定宗海代码。

6.5.3.4无居民海岛权属状况调查

按照 5.3.4.1的规定调査无居民海岛用岛的权属状况。

6.5.3.5无居民海岛权属界址调查

按照5.3.4.2的规定调查尤居民海岛用岛的权厲界址。

6.5.3.6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填写

按照附录C 的要求填写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査表。

6.5.3.7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

对冇争议的尤居民海岛用岛，按照附录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厲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6 . 5 . 4房屋权属调查

6.5.4.1 —般规定

房屋权属调杳基本中•元为幢、层、套、间等定着物单元，其工作内容包括标绘工作底图、预编房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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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物单元代码、房屋权属状况调査、房屋权属界线调査、绘制房产草图、填写房屋调查表和编制不动产权 

属争议原III书等。宜参照F.3所示的流程阁和下列规定开展房屋权属调査。

a)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房屋权属状况和界线，如符合 5.2 c:)的规定，依其原调査表格式和内 

容与本文件规定的调査表格式和内容是否一致，作出不同处理：

1 )  当一致时，无须重新填写房屋调查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查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 

房屋定着物单元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2 )  当不一致时，则利用已有地籍材料觅新填写房屋调査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查成果 

的附件，N 时预编房屋定着物肀元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b)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权属状况和界线，如不符合5.2 c)的规定•则需要开展外业调杳，即： 

到实地查清房屋权属状况和界线，利用已有地籍材料重新填写房屋调查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 

作为调查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定着物单元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〇 外业调查时，发现利害关系人对地籍材料的内容提出异议导致权属争议或纠纷的，按照附录H 的 

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d) 无权属来源材料的，按照现状査清房屋的实际使用人、界线和用途等，将调査结果填写到房屋 

调査表中，同吋预编房屋定着物单元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6.5.4.2标绘工作底图

按照收集的地籍材料是否完整齐全、地籍材料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地籍材料现势性的强弱进行 

分析，评价选择房屋权属调查方法（内业核实或外业调查），并在:T作底图上进行标注。如X 地籍材 

料，则需要外业调査，并在工作底阁上进行标注。

6.5.4.3编制房屋定着物单元代码

在宗地、宗海或地籍子区范围内，如果原房M 定着物单元代码不符合GB/T 37346的规定，或原房 

屋定着物单元无代码，或需要外、Ik i周查的新房屋，则在宗地、宗海或地籍子区范围内的最大定着物单元 

代码后，统一预编房屋定着物单元代码，并填写到房屋调查表上。待宗地、宗海或地籍子区范围内的全 

部房屋调查完成后，正式确定房屋定着物单元代码。

6.5.4.4 房屋权属状况调查

按照 5.3.5.1的规定调查房屋的权厲状况。

6.5.4.5房屋权属界线调查

按照5.3.5.2的规定调查房屋的权厲界线。

6.5.4.6房产草图绘制

按照5.3.5.3的规定绘制房产草图。

6.5.4.7房屋调查表的填写

按照附录D 的要求填写房屋调杳表和建筑物K 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杳表。

6.5.4.8 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

对有争议的房屋，按照附录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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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 . 5构（建）筑物权属调查

6.5.5.1 —般规定

构（建）筑物权属调杳基本单元为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其工作内容包括标绘工作底图、预编构 

(建）筑物定着物平元代码、构（建)筑物权属状况调査、构（建）筑物权属界线的调査、绘制房产草图、填写 

构（建）筑物调查表和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III书等。宜参照F.3所示的流稈阁和下列规定开展构（建) 

筑物权属调查。

a)  根据地籍材料，内、Ik核实构（建)筑物权厲状况和界线，如符合 5.2 c)的规定，依其原调查表格 

式和内容与本文件规定的调查表格式和内容是否一致，作出不同处理：

1 )  当一致时，无须重新填写构（建)筑物调査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査成米的附件，N  

时预编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阁上；

2 )  当不一致时，则利用已有地籍材料重新填写构（建)筑物调查表，质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 

查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代码并标注在T.作底图上。

b)  根据地籍紂料，内业核实权属状况和界线，如不符合 5.2 c)的规定，则需要开展外业调查，即： 

到实地査清构（建）筑物权属状况和界线，利用已有地籍材料重新填写构（建）筑物调査表，原地 

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查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代码并标注在丁作底 

图上。

c)  外业调查时，发现利害关系人对地籍材料的内容提出异议导致权厲争议或纠纷的，按照 

附录 II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d)  无权属来源材料的，按照现状査淸构（建）筑物的实际使川人、界线和jll途等，将调査结果填写 

到构（建）筑物调查表中，同时预编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阁上。

6.5.5.2标绘工作底图

按照收集的地籍材料是否完整齐全、地籍材料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地籍材料现势性的强弱进行 

分析，评价选择构（建）筑物权属调查方法（内业核实或外业调查），并在工作底阁上进行标注。如无地籍 

材料，则需要外业调查，并在工作底图上进行标注。

6.5.5.3编制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代码

在宗地、宗海或地籍子区范围内，如果原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代码不符合GB/T 37346的规 

定，或原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X 代码，或需要外业调查的新构（建）筑物，则在宗地、宗海或地籍子区范 

围内的最大定着物单元代码后，统一预编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代码，并填写到构（建）筑物凋查表上。 

待宗地、宗海或地籍子K 范围内的全部构（建）筑物凋査完成后，正式确定构（建）筑物定着物单元代码。

6.5.5.4构（建）筑物权属状况调查

按照 5.3.6的规定调査构（建）筑物的权厲状况和界线状况。

6.5.5.5构（建）筑物调查表的填写

按照附录D 的要求填写构（建）筑物调查表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查表。

6.5.5.6 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

对有争议的构（建)筑物，按照附录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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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 . 6森林、林木权属调查

6.5.6.1 _ 般规定

森林、林木权属调査（以下简称为林木权属调査）的单元是林木定着物单元，其工作内容包括标绘工 

作底图、预编林木定着物单元代码、林木权属状况调査，填写林木调査表和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山书 

等。宜参照F.3所示的流程图和下列规定开展为林木权属调査。

a)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林木权属状况，如符合 5.2 c)的规定，依其原调査表格式和内容与本 

文件规定的调査表格式和内容是否一致，作出不N 处理：

1 )  当一致时，无须重新填写林木调査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査成果的附件，N 时预编 

林木定着物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2 )  当不一致时，则利州已有地籍材料重新填写林木调査表，原地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査成采 

的附件，同时预编林木定着物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b)  根据地籍材料，内业核实林木权属状况，如不符合5.2 c)的规定，则需要开展外业调査，即：到 

实地査淸林木或森林的权属、界线、位置等状况，利用已有地籍材料電新填写林木调査表，原地 

籍材料复印件作为调査成果的附件，同时预编林木定着物代码并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c)  外业调杳时，发现利害关系人对地籍材料的内容提出异议导致权属争议或纠纷的，则按照 

附录 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井签字盖章。

d)  无权属来源材料的，按照现状杳清林木或森林的实际使用人、界线等，将调杳结果填写到林木 

调査表中，同吋预编林木定着物代码丼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6.5.6.2 标绘工作底

按照收集的地籍材料是否完整齐全、地籍材料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地籍材料现势性的强弱进行 

分析，评价选抒林木权属调査方法（内业核实或外业调査），并 /!•:工作底图上进行标注。如无地籍材 

料，则需要外业调查，并在工作底图上进行标注。

6.5.6.3编制林木定着物单元代码

在宗地、宗海或地籍子区范_内，如果原林木定着物单元代码不符合GB/T 37346的规定，或原林 

木定着物单元无代码，或需要外业调査的新林木定着物单元，则在宗地、宗海或地籍子K 范围内定着物 

革元M 大号后，统一预编林木定着物单元代码，并填写到林木调査表上。待宗地、宗海或地籍子区范围 

内的全部林木调査完成后，正式确定林木定着物单元代码。

6.5.6.4林木权属状况调查

按照 5.3.7.1的规定调查林木的权属状况。

6.5.6.5 林木调查表填写

按照附录E 的要求填写林木调查表。

6.5.6.6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

对有争议的森林、林木，按照附录H 的要求编制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6.6 不动产测绘

按照 5.4的规定开展不动产测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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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7 调查成果公示

权属调査和不动产测绘成果在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乡镇、街道办等场所公示7 丨」。公示期间，权 

利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应及时组织指界人、调杳员、不动产权利人及相邻不动产权利人同时到 

现场进行修正，修正过程同步记录，到场人员对记录结果签字确认；修正结果再次公示7 日，直至无异议 

为止。

6 . 8 地籍数据库建设与更新

应根据第8 章的要求建设与更新地籍数据库。在验收之前，利用地籍数据库生成不动产中元表。

6 . 9 检查验收

6.9.1 —般规定

检査验收的基本要求如下：

a)  总调査成果实行三级检査、一级验收的“三检一验”制度，即作业员的自检、作业队（组）的互检、 

作业单位的专检和调查领导小组的验收；

b) “三检”工作山作业单位组织实施，接受不动产登id机构的监督和指导；三级检査和一级验收的 

结果和过程应形成完整的检査验收记录，专检和验收结朿后应编写检査（验收）报告；

c)  各级检查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应做好记录并提出处理意见，交被检验单位进行改正；检查验收 

工作完成后，应编写检查验收报告；

d)  检查结朿后应及时对成果进行整理，井装订成册归档入库。

6 . 9 . 2检查验收的内容 

6.9.2.1权属调查

权属调查成果检查验收的内容和要求如下：

a)  地籍K 、地籍子区的划分是否正确；

b)  权源文件是否齐全、有效、合法；

c)  权属调查确认的权利人、权属性质、用途、年限等信息与权属来源材料上的信息是否一致；

d)  指界手续和材料是否齐备，界址点位和界址线是否正确、有无遗漏，设立界标是否规范；

e)  地籍调查表填写内容是否齐全、规范、准确，与地籍图上注记的内容是否一致，冇尤错漏；

D 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与实地是否相符，要素是否齐全、准确，四邻关系是否清楚、正确，注记是 

否清晰合理；

g) 不动产单元代码是否符合要求，冇尤重、漏。

6.9.2.2 不动产测绘

不动产测绘成果检查验收的内容和要求如下。

a) 控制测ft:

1 )  坐标系统的选杼是杏符合要求；

2 )  控制网点布设是否合理，埋石是丙符合要求；

3 )  起算数据是否正确、可靠；

4 )  施测方法是杏正确•各项误差有无超限；

5 )  各种观测记录手簿记录数据是否齐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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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成果精度是否符合规定；

7 )  材料是否齐全。

b)  界址点测量：

1 )  观测记录及数据是否齐全、规范；

2 )  界址点成米表有无错漏；

3 )  界址点、界址边和地物点精度是否符合规定。

c)  地籍阁测绘：

1 )  分幅地籍图、不动产单元图上的地籍、地形要素冇尤错漏；图上表示的各种不动产的地籍 

要素与地籍凋查结果是否一致；

2 )  分幅地籍图、不动产单元图精度是否符合规定；

3 )  房厗及地类号、结构、层数、米落等有无错漏；

4 )  图幅编号、坐标注记是否正确；

5 )  各种符号、注记是否正确；

6 )  阁廓整饰及阁幅接边是杏符合要求；索引阁的绘制是否正确。

d)  各种而积计算或计算方法及结果、分类面积汇总是否正确。

6.9.2.3地籍数据库

建设或吏新的地籍数据库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6.9.3 检查

按照下列要求开展地籍调杳成采的自检、互检和专检：

a)  自检：自检是作业员在作业过程屮或作业阶段结束时对作业质量的检查，自检比例为100%;

b)  互检：互检是下一工序的作业队（组）对上一工序的作业成果进行的全而检查；互检的检查比 

例，内业为 1 0 0 %，外业可根据内业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检査，但实际操作的 

检査比例不应低于3 0 % ，巡视检査比例不应低于70%;

c)  专检：专检是由作业平位质M 管理机构组织的对成果质M 进行的检査；专检的检査比例，内业 

为 1 0 0 %，外业实际操作的检査比例不低于2 0 % ，巡视检査比例不低于4 0 % ;专检除按照规定 

的内容进行检杳外，还应检杳自检、互检和专检的记录和技术方案执行情况、总结报告、工作报 

告等是否符合要求。

6 . 9 . 4验收

按照下列要求进行地籍调查成果的验收。

a)  成果抽检和质ffl评定：内、Ik随机抽检5 % 〜 1 0 %，外、lk实际操作的抽检比例视内业抽检情况决 

定，但不应低于 5 % ，地籍数据库 1 0 0 %检查，根据柚检情况进行质量评定；对抽检发现的问 

题，作业单位砬积极采取解决措施，及时进行返工；如果问题较多或较严重，质量评定为不合格 

的，要求作业单位整改后再_请验收。

b)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评定为不合格，不予验收，退回整改后再申请验收：

1 )  作业中有伪造成果行为的；

2 )  实地界址点设定不正确比例超过5 % 的；

3 )  控制网点布局严重不合理，或起算数据有错误，或控制测量主要精度指标达不到要求的；

4 )  界址点点位中误差或间距中误差超限或误差大于2 倍中误差的个数超过5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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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面积计算错误的宗地数或幢数超过5 % 的；

6 )  数据库尤法打开、数据拓扑关系混乱、厲性数据表混乱的。

c) 验收组应出具验收报告和存在问题的书面处理意见：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数据准确、结论 

可靠。验收报告一份交被检单位，一 份由地籍管理机构存档。

6 . 1 0 成果整理与归档

6.10.1 基本要求

地籍调查成果整理与归裆的基本要求如下：

a)  应建立地籍调査档案管理制度.明确地籍凋杳档案整理、归档、管理和使用要求；

b)  在地籍调査工作结束后，应对成果进行整理归档；

c)  地籍数据库经检查验收后，生成不动产单元表。

6. 1 0 . 2成果分类

地籍调杳成果的分类方法如下：

a)  按照介质分，地籍调查成果包括纸质成果和电子数据；

b)  按照类型分，地籍调查成果包括文字、图件、簿册和电子数据等成果：

1 )  文字成果包括工作方案、技术方案、工作报告、技术报告、质检报告等；

2 )  图件成果包括工作底图、地籍图、不动产单元图等；

3 )  簿册成采包括地籍调杳外业i己录手簿、控制测景原始记录与平差成采、不动产测绘原始i己 

录、地籍调查表册、各级质量控制检查记录等；

4 )  电子数据成果包括数字地籍图、数字不动产单元图、影像数据、电子表格数据、文本数据、 

界址点坐标数据、土地（海域）分类面积统计汇总数据、房屋和构（建)筑物分类面积统计数 

据、不动产单元表、各类数字扫描件和地籍数据库等。

6. 1 0 . 3成果整理归档

地籍调杳成果整理归档的方法如下：

a)  成果按照统一的规格、要求进行整理、立卷、组卷、编 档 等 ；

b)  成果整理时，应核查成果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要求，凡发现成果不全、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补 

充修正；

c)  卷宗号应与不动产单元代码建立对应关系。

7 日常地籍调查

7 . 1 日常地籍调查的情形

需要开展日常地籍调查的情形如下：

a)  新设不动产单元的；

b)  不动产平元界址变化的；

c)  已有地籍材料现势性不强、不清晰、存在疑问或存在明显错误的；

d)  有必要开展地籍调查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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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调查程序

宜参照F.13所示的流程图开展U 常地籍调査.T作，主要丁作内容为准备工作、核实确认不动产的 

状况、权属调查、不动产测绘、编制地籍调查报告和不动产单元表、成果帘查与入库（地籍屮核确认）、成 

果整理与归档等。

7 . 3 准备工作

根据授权委托的地籍凋查任务，调查单位应针对不动产的特点，判定需要收集的材料类塑，确定材 

料收集的方法和途径•按照下列规定做好权属来源等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等准备工作。

a)  日常地籍调查需要收集的主要材料（档案或数据）如下：

1 )  不动产登记材料，已有的地籍调査成米，不动产依法变更的申请、审核、枇准、会议i己录、会 

议表决等树料，土地勘测定界树料以及其他的地籍树料等；

2 )  地籍图、土地勘测定界罔、土地利用现状罔、规划用地（用海）范围图（红线图）、项目设计的 

用地（用海）范围图、建设项H T.程总平面布置图、地形图、影像图等图件；

3 )  控制点成果资料。

b)  如确认需要到相关部门收集材料，则调查人员应携带地籍材料丨办助查询单（见附录J屮 J.1)到 

自然资源、房管、林业、农业、水利、水务、档案等部门的档案室查询或在数据库中查询、核对并 

获取被调查不动产的档案材料和数据，并要求出具证明或在材料复印件上加盖档案材料专

用章。

c)  将收集的材料按照权利人证明、权属来源材料、已有地籍调査成果等类型做好分类整理，并对 

材料的可W 性和使用方法作出分析，为具体调杳工作做好必要的技术准备。

cl) 其他准备包括：

1 )  地籍调查表、绘图工具、测量仪器和调查人员的身份证明等；

2 )  如果需要指界，则制作指界通知书，送达被凋查的宗地、宗海和相邻宗地、宗海权利人并留 

存In丨执；如果相邻权利人尤法联系的，pf采取公告方式，告知其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 

出席指界；

3 )  如果需要采用测量手段检査界址状况或放样界址位置，则准备界址数据、计箅界址检査或 

放样数据。

7 . 4 核实确认不动产的状况

根据收集的地籍材料，在室内核实确认不动产权厲状况和界址状况，然后按照界址（含界址线、界址 

点及其所依附地物）是否发生变化的情形选择适宜的权属调査方法和不动产测绘方法。界址是否发生 

变化的具休情形如下。

a)  宗地、宗海新设界址和界址发生变化的主要情形有：

1 )  中请不动产首次登记，需要新设界址的；

2 )  宗地或宗海分割、合并、重划或界址发生调整的；

3 )  界址线或界址点所依附的地物发生变化的；

4 )  界址发生变化的其他情形。

b)  宗地、宗海界址不发生变化的主要情形有：

1 )  整宗转移、抵押、继承、交换、收回土地使用权或海域使用权或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

2 )  宗地、宗海内定着物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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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需要精确测量界址点坐标和不动产单元面积的；

4 )  权利人名称、不动产坐落、不动产用途等变更的；

5 )  不动产所属行政管理区的IK划变动，即县市区、街道、街坊、乡镇等边界和名称变动的;

6 )  权利取得方式、权利性质或权利类型发生变化的；

7 )  界址未发生变化的其他情形。

c)  定着物单元界线发生变化的主要情形有：

1 )  房屋或构(建）筑物的新增、改建、扩建、重建、灭失的；

2 )  林木、森林等定着物的新增、更新、灭失的。

d)  定着物单元界线不发生变化的主要情形有：

1 )  转移、抵押、继承、交换定着物所有权的；

2 )  权利人名称、定着物位置名称、定着物的类型和用途等变更的；

3 )  需要精确计算定着物单元面积的；

4 )  权利取得方式、权利性质或权利类型发生变化的。

7 . 5 权属调查

7.5.1 基本要求

日常权厲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核实不动产权厲状况和界址状况、绘制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填 

写地籍调杳表等。按照 5.3.1规定的方法开展日常权属凋杳。对界址线冇争议、界标发生变化和新设 

界标等情况，宜现场记录并拍摄照片。

权属调查工作结束后，按 照 J.2 的规定，将权属调查的内容、程序、方法和成果等写人地籍调查

报告。

7 . 5 . 2宗地、宗海新设界址与界址发生变化的权属调查

新设界址与界址发生变化的土地或海域（含无居民海岛），应到实地开展权厲调査，技术要求如K :

a)  针对新设界址与界址发生变化的宗地、宗海，按照 5.3.2〜 5.3.4的规定开展权属调査；

b)  如果需要新编或变更宗地、宗海代码，则按照GB/T 37M 6 的规定执行；新增界址点点号，在最 

大界址点号后续编；

c)  根据具体的界址变化情形，选杼下列方法之一变更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

1 )  按照 5.3.2.3或5.3.3.4的规定绘制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

2 )  按照5.3.2.3或5.3.3M 的规定重新绘制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原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复 

印件一并归档；

3 )  在原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复印仲上修改制作成变更后的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变化和新 

增部分使用红色标注，标注方法为：对废弃的界址点、界址线用“X ”标注；新增的界址点用 

界址点符号表示，新增的界址线用单实线表示，注明相应的丈量距离；对变化的数据用单 

红线划去，并标注正确的数据。

7 . 5 . 3宗地、宗海界址未变化的权属调查

针对界址未发生变化的情形，按照下列规定，采用内业核实和外业调査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调査

工作。

a) 内业核实时，如确认不需要到外业调查，则在复印后的原宗地调查表、宗海调查表或无居民海 

岛用岛调杳表内变更部分加盖“变更”字样印章，井填写新的宗地调杳表、宗海调杳*或无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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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用岛调查表，不重新绘制草图。

b)  内业核实时•如确认需要外业调查•则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调查•并填写新的宗地调查表、宗海调 

査表或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査表，并在说明栏、记亊栏或审核栏中作出相应的说明：

1 )  发现宗地、宗海权属现状与收集的材料完全一致的，按 7.5.3 a)的规定处理；

2 )  发现宗地、宗海权属现状和界址现状与地籍材料不一致的，则按照 7.5.2的规定开展界址 

调査；

3 )  发现原+动产登记、征收、转用、审枇等权属来源中存在+正确内容的，则在权属来源材料 

的复印件上用红线划去，标注正确内容，并在标注处签字；

4 )  发现原宗地凋查表、宗海凋查表或尤居民海岛用岛凋查表中存在不正确内容的，则在原宗 

地凋查表、宗海凋查表或尤居民海岛用岛凋查表的复印件上用红线划去，标注正确内 

容，并在标注处签字；

5 )  发现原宗地调查表、宗海调查表或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屮的界址边长数据不正确的，应 

在宗地调查表、宗海调查表或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的复印件上用红线划去不正确的数 

据 4示注检测的正确数据，并在标注处签字；

6 )  视具体情形，可按照S.3.2.3或 5.3.3M 的规定绘制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也可在原宗地草 

图或宗海草阁复印件上标注修正，对错误的数据，用红色水笔加“\”划去，标注正确的数 

据•并在标注处签字。

c)  如果需要新编或变更宗地、宗海代码，则按照GB./T 37346的规定执行。

7 . 5 . 4定着物单元界线发生变化的权属调查

对于新增定着物或界线发生变化的定着物，按照下列规定，采用外业调查的方法开展房屋、林木等 

定着物的权属调査工作：

a)  如果新设宗地、宗海内存在林木或房屋或构（建)筑物，则分别按照5.3.7或 5.3.5或 5.3.6的规 

定开展林木或房屋或构（建）筑物的权属调査；

b)  宗地、宗海内的房屋或构（建)筑物发生新增、改建、扩建、重建、灭失等情形，按 照 5.3.5的规定 

到实地进行房屋权属变更凋査，按照 5.3.6的规定到实地进行构（建）筑物权属变更凋杳；林木 

发生新增、更新、灭失等情形，按照 5.3.7的规定到实地进行林木权厲变更调查；

c)  如果需要新编或变更房屋、林木等定着物单元代码，则按照GB/T 3734(5的规定执行。

7 . 5 . 5定着物单元界线未发生变化的权属调查

对于定着物单元界线未发生变化的定着物，按照下列规定，采用内业核实和外业调査相结合的方法 

开展调查工作。

a)  宗地、宗海内房屋、林木等定着物发生买卖、交换、继承等情形，其材料齐全、规范，可不到实地 

进行权属变更调查。在复印后的原房屋调查表、构（建）筑物调查表或林木调查表内变更部分 

加盖“变更”字样印帝，并填写新的房屋调查表、构（建）筑物调查表或林木调查表内，不重新绘 

制草图。

b)  内业核实确认需要外业调査，则按照下列规定开展调查丁作，并填写新的房屋调查表、构（建) 

筑物调査表或林木调査表，在说明栏、记事栏或审核栏中作出相应的说明：

1 )  发现定着物权属现状与收集的材料完全一致的，按 7.5.5 a)的规定处理；

2 )  发现定着物权属状况和界线状况与地籍材料不一致的，则按照 7.5.4的规定开展权属 

调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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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发现原来定着物权属来源中存在不正确内容的，则在权属来源材料的复印件上用红线划 

去，标注正确内容，并在标注处签字；

4 )  发现原房屋凋査表、构（建）筑物凋査表或林木调査表中存在不正确内容或数据的，则在原 

房屋调査表、构（建）筑物调査表或林木调査表的复印件上用红线划去，标注正确内容或数 

据，并在标注处签字。

c) 如果需要新编或变更房屋、林木等定着物代码•则按照GIVT 37346的规定执行。

7.6 不动产测绘

7.6.1 基本要求

日常不动产测绘包拈界址检查、界址放样与界址测量、房屋和构（建）筑物变更测量、地形要素变更 

测M 、面积计算与变更等工作。应视具休情形，选择适宜的测量方法：

a)  对新增宗地、宗海及其房屋、林木等定着物，按照 5.4的规定开展不动产测绘；

b)  对发生变化的界址，应根据变化的条件，分别开展界址检查、界址放样、界址测量和重新计算宗 

地面积、宗海面积或用岛面积等丁.作；如果宗地、宗海内的房屋、林木等发生变化，则对变化的 

部分进行测fi并计算面积；

c)  对未发生变化的界址，当需要外业调查时，主要开展界址检查和界址放样工作；如果宗地、宗海 

内的房屋、林木等发生变化，则对变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并计算面积；

c〇 经成果审杳符合要求的测M 成果，应及时更新到地籍数据库中；应利用更新后的地籍数据库编 

制宗地图或宗海图（含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图）或房产图；

e) 测量工作结束后，按照 J.2 的规定，将不动产测绘的内容、程序、方法和成果等写人地籍调查 

报告。

7.6.2 界址检查

界址检奄包括界址点、界址线及界标的检査和界址边长、坐标的检测等。宜参照 F.U 所示的流程 

图和下列规定开展界址检査作业：

a)  界址点、界址线及界标的检查：实地查看界址点及其界标是否与地籍材料所描述的一致、是否 

完好；如界标丢失、损坏或移位，应恢复原界址点位置；其技术要求如下：

1 )  有解析坐标且精度满足表9 规定要求的，按照原解析界址点精度的要求进行界址放样，并 

重新设立界标；

2 )  只有图解坐标的，不应通过界址点图解坐标放样恢复界址点位置，应根据宗地草图、宗海 

草图、权属界线协议书、不动产权厲争议原由书等材料，采用放样、勘丈等方法放样复 

位，重新设立界标；

b)  界址边长、坐标检测：本项检测仅针对解析法测量的边长或坐标；实地量取界址边长或测量界 

址点坐标，与原值相比较，其较差在表9 规定的允许误差范 _内，则不修改原来数据；否则，分 

析记录原因，并将检测数据作为正确值使用。

7 . 6 . 3界址放样与界址测量

宜参照F.15所示的流程阁和下列规定丌展界址放样、测量作业：

a)  新设界址点按照5.4.3的规定进行界址测量；

b)  界址发生变化的界址点，按照 5.4.3的规定进行界址测fl;

c)  宗地、宗海分割或界址调整的，可根据给定的分割或调整的几何参数3十算界址点放样元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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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放样测设新界址点的位置并埋设界标；也可在权利人的同意下，预先设置界标，然后测量界 

标的坐标。

7 . 6 . 4房屋和构（建）筑物变更测量

对新增、改建、扩建、重建、灭失的房屋或构（建）筑物，按 照 5.4.4的规定进行变更测fi。变更测量 

完成后，应将变更测量的过程、方法以及相应的情况说明写人地籍调查报告。

7 . 6 . 5地形要素变更测量

对宗地、宗海内外的地物、地貌发生变化部分，按 照 5.4.5的规定进行变更测讀。变更测M 完成 

后，应将变更测量的过程、方法以及相应的情况说明写人地籍调査报告。

7 . 6 . 6面积计算与变更

按照 5.4.6或 5.4.7的规定进行土地、海域（六无居民海岛）及其房屋等定着物的面积〖卜算。面积变 

更的方法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a)  面积变更采取高精度代替低精度的原则，即用高精度的面积值取代低精度的面积值；若原面积 

计算冇误的，在确认重新计算或汁算的面积值正确后，应以新ffi积值取代原面积值，并说明 

原W :

1 )  变更前后均为解析法计算的面积（含房屋建筑面积），如原界址点坐标或界址边长或房屋 

边长满足精度要求，则保持原面积不变；

2 )  变更前为图解法计箅的面积，变更后为解析法计算的面积，用解析法计箅的面积取代原 

面积；

3 )  变更前后均为图解法计算的面积，两次面积计算差值满足5.4.6.2 d)的规定，保持原面积 

不变；两次面积差值超限的，应査明原因，取正确值。

b)  针对不动产分割的情形，分割后面积之和与原面积的差值满足规定限差要求的，将差值按分割 

面积比例配赋到变更后的不动产面积，如差值超限，则应查明原W 并修正。

c)  在宗地、宗海或房屋的调杳表记事栏和地籍调査报告中，应正确表述变更前后的面积、变更原 

W 和不动产分割前后的面积、分割原W 。

7 . 7 编制地籍调查报告

地籍调查工作结束后，应编制地籍调查报告，编制内容、程序、//法、成果和格式按照 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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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编制不动产单元表

根据地籍调查成果，编制不动产单元表（见附录K )。

7 . 9 成果审查与入库

日常地籍凋杳成果主要为文字成果、表格成果、图件成果（相关阁件样图见附录U ，包括权属来源 

材料、地籍调查表、界址点坐标成果表、地籍调查报告、宗地图、宗海图（含尤居民海岛幵发利用图）和房 

产图等。按照下列规定进行成果审查与人库。

a)  地籍凋查成果应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或授权机构审查；凡在前期审批、交易、竣工验收等形成的 

且符合登记要求的成果，可继续沿用。

b)  审杳的内容有6 个方面：

1 ) 调查程序是否规范，即权属调查、不动产测绘等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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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调查成果是否完整，即测绘材料、地籍材料等是否齐全；

3 )  调査成果是否有效，包含调査表中内容填写是否符合要求、调査成采是否经过自检、界址 

边长和坐标的精度是否符合的规定等；

4 )  调杳成采格式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5 )  调杳成果是否正确保持宗地、宗海及其房屋、林木等定着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6 )  不动产单元图的空间要索与相邻的界址、地物、地貌是否存在空间位置矛盾。

c) 主要采用室内外复核的方法审查地籍调查成果：

1 )  应充分利用已有数据库、信息系统、办文系统、电子政务系统审查调查成果；

2 )  应将调查机构提供的宗地图、宗海图（含无居民海岛）和房产图的电子数据导入已有的地 

籍空间数据库，查看其与相邻的界址、地物、地貌是否存在空间位置矛盾；

3 )  对地籍空间要素，如果室内无法判定其是否正确时，可到实地查看；

4 )  对调查成果存在的问题，应责成调查机构修改完善，直至成果合格为止。

c丨） 成果通过审查后，审查部门或单位应将审查后的成果提交给地籍数据库和成果的管理机构，及 

时更新地籍数据库，生成不动产单元表。

7 . 1 0 成果的整理与归档

地籍调杳工作结束后，按照下列规定对成果进行整理和归档：

a)  地籍调查成果经相关部门审查确认后，调查机构应以宗地、宗海为单位，按照统一的地籍调查 

表、地籍调查报告、不动产单元表和地籍图等成果样式•形成地籍调查成果，提交纸质成果和相 

应的电子数据；

b)  地籍调查成果按照统一的规格、要求进行整理、立卷、组卷、编 H 和归档。

8 数据库建设 

8 . 1 基本要求

地籍调查成果应纳入地籍数据库统一管理。参照地籍数据库相关技术标准，开展地籍数据库建设 

与管理。基本要求如下：

a)  依托地籍总调查、日常地籍调查等成果，衔接土地、房屋、海域（含无居W 海岛）、土地承包经营 

权、林木等各类不动产登记数据，建立地籍数据库并实时更新，实现地籍调查数据与登记数据 

的关联管理；

b)  通过定期史新调查、日常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等T 作，建立地籍调查成果史新机制，保持地 

籍调查数据的现势性；

c)  建立健全地籍调査成果共享应用机制，依法依规为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数据服务。

8 . 2 数据库内容

地籍数据库包括地籍区、地籍子区、权属、利用、M 础地理等数据，其中：

a)  权属数据主要包括不动产的权属、位置、界址、面积、用途等；

b)  利用数据主要包括行政区（含行政村）内图斑的权属、地类、面积、界线等；

c)  基础地理数据主要包括数学基础、控制点、境界、交通、水系、居民地、地貌、注i己等。

8 . 3 数据库的建设、更新与维护

地籍数据库建设、史新与维护的主要丁作内容包拈：准备丁.作、材料预处理、数据库结构设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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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和编辑处理、数据库建设、质量控制、成果输出、文字报告编写、检查验收、成果归档、数据库更新与 

应用、数据库运行与维护等：

a)  准备工作：制定建库方案、优选建库软件、搭建硬件环境、培训建库人员、熟悉地籍调査成采和 

不动产登记裆案、了解成果质检报告和验收结论等；

b)  材料预处理：检查建库材料的完整性、检查权属调查材料的合理性和逻辑一致性、检查坐标系 

和投影系统、进行必要的坐标变换和投影转换、检査纸质地籍图图面内容、接边和电子地籍图 

的分层、属性标记等；

c)  数据库结构设计:根据地籍数据库标准设计地籍数据库结构；

d)  数据采集和编辑处理：图形数据采集和属性数据采集、建立图形数据的拓扑关系、建立图形与 

属性逻辑关系、图形编辑和属性编辑、拓扑错误的处理、属性数据的检校、图形与属性逻辑一致 

性的检校等；

e)  数据库建设:按照地籍数据库文件命名规则、空间数据分层要求和属性数据库结构，建立空间 

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形成标准的数据交换文件、数据字典和元数据文件；

f)  质量控制：填写建库图历表、遵守建库工艺流程、落实质量保证措施和自检、互检、质检；

g)  成果输出：地籍图输出、宗地图输出、界址点成果表输出、面积统计汇总成果数据输出、地籍调 

査表和不动产单元表输出、扫描影像文档成果输出、专题图和专题统计汇总成果的输出等；

h)  文字报告编写：编写地籍数据库建设自检报告、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i) 检杳验收：检査库体结构和内容的完整性、图形分层的正确性、层间和层内图形拓扑关系的正 

确性、属性内容的正确性、图形和属性的逻辑一致性、数据字典和元数据描述的正确性等，出具 

验收报告等；

j)  成果归档：数据库建设成果的整理、立卷、编 H 、归档等；

k)  数据库更新与应用：按照地籍数据库更新的要求，利用日常地籍调查等工作所产生的变更数据 

对已有数据库成果进行更新，保持地籍数据库成果的现势性，满足地籍调杳成果为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服务的需要；

l) 数据库运行与维护：地籍数据库运行所必需的网络环境、系统软硬件环境、应用系统环境等的 

管理、优化、升级、更新与维护，保障地籍数据库的正常运行。

GB/T 42547—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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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地籍调查表的组成

A. 1 地籍调查表的组成

地籍调查表山封面、宗地调查表、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査表、集体土地所奋权 

宗地分类面积调杳表、房屋调査表、构（建）筑物调查表、林木调查表、宗海调查表、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 

表和不动产单元表等组成。针对不同的不动产单元，按照下列要求组织地籍调杳表：

a) 表格采用活页的形式，对整页无内容的，可不归人成果；

1 ) )如原表格式与本文件规定的表格式一致，并且内容没有任何变化的，其复印件加盖“复印件”印 

章后，可直接利用归人成采；

c) 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针对调杳、确权、登记、管理的需要，可统一调整改造本文件的* 格格 

式，但是表中的内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r如果增加的内容较多，可增加附表；增加的内容应该 

是管理工作需要的•并且符合“权属清楚、界址清晰、面积准确”的原则；调整后的表格和增加内 

容的附页，应上报省、市不动产登〖己机构备案。

A. 2 地籍调查表填写的总体要求

以宗地、宗海为基础，按照下列规定填写地籍调查表。

a)  不同的不动产.中•元，填写不同的调査表，具体要求如下：

1 )  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填写宗地调査表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分类面积调査表；

2 )  对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宗地，填写宗地调査表；如果其上存在房屋，则需 

填写房屋调査表；如果其上存在构（建）筑物，则需填写构（建）筑物调査表；

3 )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宗地、非承包方式取得的草原使用权宗地和水域滩涂养殖权宗地，填写 

宗地调査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査表；对非承包方式取得的林地使 

用权宗地，仅填写宗地调査表。如果林地上存在森林、林木，还需填写林木调査表。

4 )  对海域使用权宗海，填写宗海调査表（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査表）；如米其上存在房屋，则需 

填写房屋调査表；如米其上存在构（建）筑物，则需填写构（建）筑物调査表；

5 )  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情况，填写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査表；如米其上存在房屋，则需填写 

房屋调査表；如采其上存在构（建)筑物，则需填写构（建）筑物调査表；

6 )  不动产中.元表包括宗地表、宗地内房屋自然幢汇总表、房屋定着物中.元汇总表、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汇总表、宗海表、林木表、构（建）筑物表和无居民海岛)丨】岛表等组 

成；根据不动产单元类型，提取相应的地籍调查成果或部门共享信息编制形成不动产单 

兀表。

b)  地籍调查表应做到图表内容与实地一致，表达准确无误，字迹清晰整洁。

c)  表中填写的项目不应涂改，每一处只允许划改一次，划改符号用“\”表示，并在划改处由划改人 

员签字或盖章；全表划改不超过2 处。

d)  表中各栏B 应填写齐全，不应空项；确属不填的栏S ，使用“/”符号填充。

e)  文字内容使用蓝黑钢笔或黑色签字笔填写表格；除签名签字部分需本人手写外，也可利用计算 

机软件填写打印输出；不应使用谐音字、国家未批准的简化字或缩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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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地籍调查表中需要采用语言叙述方式填写的栏目，填写不下的可另加附页，如说明栏、id亊栏、 

屮核栏等；宗地草图或宗海草图/宗地图或宗海图（含尤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图）吋以附贴r凡附 

页和附贴的，应加盖相关单位部门印章。

A. 3 地籍调查表封面

地籍调查表封面见阁A .1 。

地 籍 调 查 表

编号：

宗地/宗海代码： 

调查单位(机构）：

调查时间： 年 月 曰

图 A. 1 地籍调查表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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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地籍调查表封面的填写

地籍调查表封面的填写要求如下：

a) 宗地/宗海代码：填写按照GB/T 37346规定编制的代码；

丨> ) 调杳平位（机构）：填写负责承担地籍调杳任务的中.位（机构）全称；

c) 调查时间：按照“X X X X 年X X 月X X 日”的形式填写调查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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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宗地调查

B. 1 宗地调查表

宗地调査表由宗地基本信息表(见表B.1)、界址标示表（见表 B.2)、界址签章表（见表 B.3)、宗地草 

图（见表 B M )、界址说明表（见表 B.5)和调查审核表（见表 B.6)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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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1 宗地基本信息表

宗地基本信息表

所有权 权利人

使用权
□权利人 

□实际使用人

权利人或实际使叫人类型

证件种类

证件号

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诂

权利类塑 权利件质
土地权属来 

源证明材料

坐落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姓名

证件种类
电话

证件号

代理人姓名
证件种类

电话
证件号

权利设定方式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预编宗地代码 宗地代码

不动产单元代码

所在图幅号
比例尺

图幅号

宗地四至

北 ：

东 ：

南 ：

等级 价格 /元

批准用途 实际用途
地类编码 地类编码

批准面积/m2 宗地面积/m2

总建筑占地面积 /nV

总建筑面积/m2

土地使用期限

共有情况

说明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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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标类M

界址标示表

界址 

边长/

m

界址线类別 界址线位晋

说明道

路

沟

渠

闹

墙

墙

壁

illJLWJ

栏

田

埂

滴

水

线

内 中 外

表 1 3 . 2界址标示表

填 表 人 ： 填 表 时 间 ： 年 月  U

喷

涂

混凝土

桩

钢

钉

址号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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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3 界址签章表

界址签章表

界址线 邻宗地 本乐地

曰期
起点号 中间点号 终点号

相邻宗地权利人 

(宗地号）

指界人姓名

(签章）

指界人姓名

(签章）

填 表 人 ： 填 表 时 间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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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宗地草图

宗 地 草 图

北

丈毋者 丈量日期

检査者 检査曰期
概略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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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5 界址说明表

界址说明表

界址点位说明

界址线走向说明

填 表 人 ： 填 表 时 间 ：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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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调查审核表

调查审核表

权属调丧记事

调查员签名: 曰期： 曰

不动产测绘记事

测量员签名： R 期： 年 月  R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审核 n 期： 年 月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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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由封面（见表 B.7)、文字与签章表（见表 B.8)、附图（见表 B.9)和界址说明表 

(见表B.10)组成。

表 B.7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封面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

签汀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与

年_______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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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文字与签章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与____________________ 相邻的土地权属界线，根据历史上形成的权属

界线和有关文件规定，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于________年________ 月__________ 日，经

相邻双方实地核实，确认土地权属界线正确无争议。

土地权属界线所涉及阁幅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〇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界线双方和县（市、区）不动产登记机构各存一份。

本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签订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指界人（签章

年 月 II

签订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音）：

指界人（签章）：

年 月 日

调杳人员（签章）:

年 月  U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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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员:

表 B . 9 附图

绘阁口期： 检查员： 检查 n 期: 第 页共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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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1 0 界址说明表

界址说明表

界

址

I 1 !

位

说

明

点号 说明

界

址

线

走

向

说

明

界址线段 说明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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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查表

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査表见表B.11。

表 B.11 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查表

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查表

宗地代码

不动产单元代码

发包方

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负责人地址 邮政编码

证件种类 证件号

承包方或 

土地经营权人

承包方（代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有无承包合问 承包合同编号

土地经营权人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有无流转合同 流转合同编号

取得方式
□家庭承包 □招标 □公开协商 □出租 □转包 

□人股 □拍卖 □转让 □互换 □其他

注：本部分信息仅供家庭承包方式填写 家庭成员总数 共 人

成员姓名 与户主关系 身份证号码 成员备注

土地用途 □种植收 □林业 □畜牧业 □渔、丨k □其他

地力等级 是否永久基本农田 □是 □否

水域滩涂类型

养殖业方式

适宜载畜S

草原质M

草原等级

植被（草群）盖度 %

优势种

建群种

产草量 鲜草 g/n f /干草 g/m2

说明

填表人： bl期 ： 年 月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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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 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分类面积调查表

集体土地所备权宗地分类面积调査表见表B.12。 

注：集体土地所打权宗地调査时需填写此表。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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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调查表的填写 

13.5.1宗地调查表

B.5.1.1 基本要求

除按照A .2的要求填写外，宗地调查表填写还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a)  宗地凋查表由宗地基本信息表、界址标示表、界址签章表、宗地草阁、界址说明表、调查审核表 

等组成；

b)  宗地调査表以宗地为中•位填写，每宗地填写一份；

c)  宗地调査表的内容与实地一致，表达准确无误，字迹清晰整洁；

d)  对面积较大、界线复杂的集体土地所右权宗地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宜签订土地权属界 

线协议书并签字盖章（见 B.2);界址线有争议的土地，填写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B.5.1 . 2 宗地基本信息表的填写方法

B.5.1 . 2 . 1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状况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的状况。

a)  当无权厲来源材料时，ISTV”选择实际使用人，否则选择权利人。

b )  所有权、权利人：属于同家所有的，权利人填写全民；属于集休所有的，权利人填写X X 农民集 

体；如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则将共有的全部农民集体名称填人表中。

c)  使用权、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对于共有宗 

地，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W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过多填写 

不下时，则填写“ X X X 等”，并附加贞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

1 )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_ 家机关等；

2 )  证件种类：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的种类；境内A 然人，填写居民身份证，无居 

民身份证的，填写户口簿、军官证等；法人或其他组织，填写营业执照、法人证书等r港澳同 

胞，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同胞回乡证、居民身份证；台湾同胞，填写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其他有效旅行证件、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身份证件、经确认的身份 

证件；外籍人士，填写护照或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

3 )  证件号：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编号；

4 )  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cl)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法人单位的，填写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非法人 

单位的，填写负责人相关信息；个人的，填充“/”符号：

1 )  证件种类：填写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的种类；境内自然人，填写居民身份证，无居 

民身份证的，填写户口簿、军官证等r港澳同胞，填写港澳居民來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同胞 

回乡证、居民身份证；台湾N 胞，填y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其他有效旅行证件、在台 

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身份证件、经确认的身份证件；外籍人士，填写护照或中国政府主管机 

关签发的居留证件；

2 )  证件号：填写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上的编号。

e)  代理人姓名：填写代理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无代理的，填充“/”符号：

1 ) 证件种类：填写代理人身份证件的种类；境内自然人，填写居民身份证，无居民身份证

的，填写户口簿、军官证等；港澳同胞，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同胞回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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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民身份证；台湾同胞，填写台湾店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其他有效旅行证件、在台湾地区 

K 住的有效身份证件、经确认的身份证件；外籍人士，填写护照或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 

的居留证件；

2 ) 证件号：填写代理人身份证件上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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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2.2权属状况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权厲状况：

a)  权利类型：填写具体的权利类型，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国家土地所有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休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 

林地承包经营权、林地经营权、林地使用权等；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包括耕地、闶 

地、林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土地经营权；

b)  权利性质：_冇土地的，填写划拨、出让、作价出资（入股）、国冇土地租赁、授权经营、⑴租（转 

包）、转让、家庭承包、其他方式承包等；集体土地的，填写家庭承包、出租（转包）、转让、其他方 

式承包、批准拨用、人股、联营等；土地所有权，填充“ / ”符号；

c)  权利设定方式：填写地t 、地表、地下；

d) 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材料：填写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的名称和编号；

e)  批准用途和地类编码：填写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中的地类名称和编码；

0  实际用途和地类编码：填写按照GB/T 21010及相关规定的地类名称和地类编码；当涉及多种 

地类时•填写主要地类名称和地类编码，其他地类名称和地类编码在说明栏中进行填写；对集 

体土地所杳权宗地，不填写批准用途和实际用途，在说明栏填写“本宗地的实际用途见集体土 

地所有权宗地分类面积表”；

g)  同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根据GIVT 4754的大类，填写类别名称及编码;没有的，填充“ / ”符号；

h) 土地使用期限：填写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中的使用期限，例如：X X X X 年 X X 月 X X 闩起 

X X  X X 年X X 月X X 丨丨止；有起始时间而无终止时间的，填写X X  X X 年X X 月X X 丨丨起; 

无起始时间而有终止时间的，填写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止；宗地内有多种使用期限的，则 

分別填写；集休土地所冇权宗地填充“ / ”符号；土地权属來源材料或无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中 

没有使用期限的，填充“ / ”符号；

i)  共有情况：填写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以及共有权利人的名称、权利人类塑、证件种类、证件号、 

份额等；无共有情况的，填充“ / ”符号；如因权利人过多填写不下时，可附页；

J) 等级：填写根据土地分等定级的成果确定的土地等別或级別；

k) 价格：填写公开交易的实际成交价格；没有实际成交价的填写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

B.5.1.2.3 宗地位H 与代码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宗地位置与代码。

a)  坐落：如果权属来源材料中畚2 个以上的坐落，则填写最新权属来源材料中标示的坐落，其余 

坐落填写在说明栏H 中；对于X 权属来源材料或权属来源材料中坐落标示不清的，则根据相关 

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中畚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统筹考虑土地权利类型的不同和宗地所处的 

地理K 位，经实地核实后编制填写坐落。

b)  预编宗地代码：填写根据工作底阁预编的宗地代码。

c)  宗地代码：填写根据GB.Z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宗地代码。

d)  不动产単元代码：填 写 根 据 37346的规定编制的不动产中•元代码；若宗地上有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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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填充“ / ”符号。

e) 所在阁幅号：

1 )  比例尺：填写 1 : 500、1 : 1 000、1 : 2 000、1 : 5 000、1 : 10 000、1 : 50 000 等;

2 )  图幅号：填写宗地所在对应比例尺地籍图的图幅号；当宗地被多幅图分割时，则宗地各部 

分地块所在地籍图的图幅号都要填写。

0  宗地四至：有相邻宗地的，填写相邻宗地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的名称；与道路、河流等线型地物 

相邻的，填写线型地物名称；与空地、荒山、荒滩、地类等未确定使用权的上地相邻，填写相应地 

物、地貌、地类的名称，不应空项。

B.5.1.2.4 面积情况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面积情况：

a)  批准面积：填写土地权属来源材料屮的宗地而积，如包含有代征地、代管地而积的，应在说明栏 

内说明清楚；

b)  宗地面积：填写经地籍调查得到的实际占有/占用的宗地面积；

c)  总建筑占地面积:填写宗地内总建筑占地面积；

d)  总建筑面积:填写宗地内总建筑面积；宗地内若有地下建筑物，则地上建筑物与地下建筑物应 

分别填写总建筑面积，用“/”作为分隔符，如“1 000.00/300.00”，其中，“1 000.00”表示宗地地上 

总建筑面积，“300.00”表示地下总建筑面积。

B.5.1.2.5 说明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说明栏。丨丨常地籍调査时，下列内容可在地籍调査报告的权属调查部分进行 

说明：

a) 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的情况；尤权属来源材料的，按照时间节点详细说明实际使用人及其历 

史沿革，如填写不下，可附页，实际使用人应在附贞上手工签字并加盖印章或按手印；

b)  原土地权利人、土地坐落、宗地代码的变更原W ;

c)  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内涉及国有土地或其他农民集体土地的情况；

d)  宗地内存在多种土地用途的情况；

e)  其他需说明的内容。

B.5.1 . 3 界址标示表的填写方法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界址标示表：

a)  界址点号：从宗地某界址点开始按顺时针编列，例 如 ……J 23、J1;

b)  界标类型：根据实际埋设的界标类型在相应位S 両“V ”；表中没有明示的界标类型，补充在“界 

标类型”栏空A 格中，如“石灰桩”等；

c)  界址边长：界址边长小于或等于2 个尺段的，填写实地丈量的界址边长；界址边长大于2 个尺 

段并采用解析法测量界址点坐标的，可填写坐标法反算界址边长，并在说明栏标注“反算”二 

字；图解界址边长不填写；

d)  界址线类别：根据界线实际依附的地物和地貌在相应位置圃“V ”；表中没杳明示的界址线类 

别，补充在“界址线类别”栏空白格中，如“山脊线”“山谷线”等;

e)  界址线位置:界标物自有、共有、借用的，分别在“外”处画“V ”、“内”处 画 中 ”处画“V ”; 

分别自有的在“外”处画“V ”，并在“说明”栏中注明，例如“各自有墙”或“双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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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4界址签章表的填写方法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界址签章表：

a)  界址线起点号、中间点号、终点号：示例：某条界址线的界址点包括J1、J2J 3、J4、J5J 24J 25、 

J6,则：起点号填J1，终点号填J6,中间点号填J2、J3、J4，J5、J24、J25;

b)  相邻宗地权利人（宗地号）：填写相邻宗地权利人名称（或姓名）或相邻宗地的宗地号；与道路、 

河流等线型地物，或空地、荒山、荒滩等未确定使用权的土地相邻的，参考“宗地四至”填写；

c)  指界人姓名（签章）：指界人签字、盖章或按手印；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査时，应加盖集体土地所有 

权人或代理人（如村委会）印章；与未确定使用权的土地相邻时，邻宗地“指界人姓名（签章）”栏 

可不填写；

d)  日期：填写外业调查指界日期。

B.5.1 . 5 界址说明表的填写方法

如果界址标示表无法说明清楚全部或部分界址点、界址线的情况，则需要填写此表，填写要求如下:

a)  界址点位说明：丁.作鹿图和宗地草图，主要说明所依附地物的类型、位置（内、中、外）及其与周 

围明地物地貌的关系；如 J2 号点位于两沟渠屮心线的交点上，J5 号界址点位于X X 山顶最 

高处，J3 号界址点位于X X 工厂围墙两北角处，J8 号界址点位于农村道路与X X 公路交叉点 

中心，J10号界址点位于X X 承包田两南角等；

b)  界址线走向说明：以两个相邻界址点为一节，叙述界址线所依附的地物地貌名称及其与周围宗 

地和地物地貌的关系；例如J1-J2,由 J1 沿 X  X 公路中央走向至J2,是直线;J4-J5,由J4 沿山脊 

线至J5,是曲线;J9-J10,由 J9 沿 X  X 学校东侧围墙至J10,是直线;J6-J7-J8,由 J6 沿围墙的夕卜 

则至J8,是弧线；等等。

B.5.1 . 6 调查审核表的填写方法

地籍总调査时，按照下列规定填写调査审核表。丨I常地籍调査可不填写调査审核表，直接编制地籍 

调查报告。

a)  权属调查记事栏的填写方法：

1 )  实地核实巾请书有关栏目填写是否正确，不正确的做更正说明；

2 )  界线有纠纷时，要id录纠纷原冈（含双方各自认定的界址），并尽可能提出处理意见；

3 )  指界手续履行等情况；

4 )  界址设置、边长丈童等技术方法、手段；

5 )  说明确实无法丈M 界址边长、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的相关距离和条件距离的原因。

b)  不动产测绘记事栏的填写方法：

1 )  测S 前界标检查情况；

2 )  根据需要，记录测S 界址点以及其他要素的技术方法、仪器；

3 )  测算的宗地面积大于或小于权源材料屮而积的说明，宅基地超占面积的说明，权源材料屮 

无面积的说明；

4 )  界址点坐标或边长与权源材料中坐标比较，超出限差的说明；

5 )  遇到的问题及处理的方法；

6 )  提出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

c)  审核意见栏的填写方法：调杳平位（机构）的质M 负责人对宗地调杳结果进行全面审核，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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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签字后加盖单位印章，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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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7 宗地草图示例

宗地草图示例见图B.1 。

图 B. 1 宗地草图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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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的填写方法 

B.5.2.1文字与签章

文字与签章的要求如下：

a) 应使用碳素、蓝黑墨水填写，不应涂改；

W 相邻中位之间的飞地也可用此表；

c)  如填写不下，可另加附页，但粘贴处应加盖印章；

d)  凋查人员：不动产登记机构人员和作业队伍人员双方签字盖章。

B.5.2.2 土地权属界线附图绘制 

B.5.2.2J 绘制要求

按照下列规定绘制土地权属界线附图。

a)  可利用土地利用现状图、地籍图、地形图等制作土地权厲界线附图，也可以在内纸上绘制。

b) Pf以在一张图上绘制一条界线，也可在一张图上绘制多条界线或绘制宗地的全部界线。

c)  按照界址签章表的说明要求，本宗地权利人或指界人和相邻宗地权利人或指界人，都应在附图

上签字盖章。

d)  在工作底图上绘制土地权属界线附图，内容包括：

1) 土地权利人、相邻权利人的名称和印章；

2 )  宗地号、界址点和编号、界址线；

3 )  重要的地理名称和地理表示，如道路名称、山峰名称、山顶点的卨程等。

e)  在内纸上绘制土地权属界线附图，内容包括：

1) 土地权利人、相邻权利人的名称和印章；

2 )  宗地号、界址点和编号、界址线等；

3 )  重要的地理名称和地理表示，如道路名称、山峰名称、山顶点的高程等；

4 )  邻近界线的地类符号；

5 )  地形示意线和地理特征线，如山脊线、山谷线等；

6 )  界址线穿越或依附的沟、渠、路、河流、村庄等地物的符号和名称；

7 )  其他能够突出界址点、界址线的地形要岽。

B.5.2.2.2界址线标注方法

按照下列规定标注界址线：

a)  如果沟、渠、路、河流、田坎、围墙、地类界等明显线塑地物是界标物，按照地籍图、地形图等图式 

规定的界线符号，准确调绘其位置并标绘在附阁上；

b)  如采山脊线（分水线）、山谷线（合水线）是界址线，则应准确判定其位置；在有森林等植被復盖 

的山体上，判读山脊线或山谷线的准确位置有一定难度，则可借助立体观察或参照地形阁将山 

脊线或山谷线准确标绘为界址线；

c)  如果界址线不依附于任何明显线型地物或地形特征线，则应准确调查界址点位置；

d)  如果界址点不依附于任何明显地物，应根据界址点附近的明显地物点，结合地形地貌做好界址 

点位说明；条件允许，应埋设界粧；

e)  界址点用直径0.1 m m 的点表示，并用半径为 1.0 m m 的圆圈圈定标注，界址点号用知或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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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w 为 1、2、3

B.5.2.2.3 界址说明

如果界址标示尤法说明清楚全部或部分界址点、界址线的情况，则需要配合土地权属界线附图填写 

界址说明表。界址说明表的填写要求如下：

a)  界址点位说明：利用工作底图，结合土地权属界线附图，主要说明所依附地物的类型.、位置（内、 

中、外）及其与周围明显地物地貌的关系；

b)  界址线走向说明：说明权属界线的具体走向；以两个相邻界址点为一节，叙述界线所依附的地 

物的状况及其与周围宗地和地物地貌的关系；

c)  界址说明表示例见表B.13。

表 B. 1 3 界址说明表

界址说明表

点号 说明

J3 界址点位于两条沟渠中心线的交点上

界

址

J6 界址点位于X X 山顶最高处

J8 界址点位于X X 工厂闹墙西北角处

点 J 11 界址点位于农W道路与 X X 公路交叉点中心

位 J 12 界址点位于X X 承包HI西南角

说

明

界

址

界址线段 说明

J 1 - J2 由 J1 界址点沿X X 公路中央走向至 J2 界址点，是直线

线
J4 - J5 由 J4 界址点沿山脊线至 J5 界址点，是曲线

走 J9 - J 10 由 J9 界址点沿X X 学校东侧闹墙至 J 1 0界址点，是直线

说

明

B.5.2.2.4 其他要求

协议书各页之间应编总页码和分页码，并加盖协议双方骑缝章。 

B.5.2.2.5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示例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示例如图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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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示例

B.5.3 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B.5.3.1不动产单元代码

填写按照GB/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宗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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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2 发包方

按照下列规定编写发包方信息：

a)  名称：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取得承包经公权的，填写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全称；

b)  负责人姓名/联系电话：填写调查时发包方负责人的姓名、联系电话；

c)  负责人地址邮政编码：填写调查时发包方负责人的通信地址及对应的邮政编码；

d)  证件种类：填写负责人身份证件的种类；

e)  证件号：填写身份证件上的编号。

B.5.3.3 承包方或土地经营权人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承包方或土地经茳权人信息：

a)  承包方（代表）姓名或名称/身份证号码：填写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的其他使用权的权利人 

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或名称z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家庭承包的，填写承包方代表的姓名身份证 

号码；

b)  冇无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编号：填写“冇”或“无”；填写“冇”时，填写相应承包合同编号，填写 

“无”时，编号栏以“/”符号填充；

c) 土地经营权人姓名或名称/身份证号码：填写土地经营权权利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或名称z社 

会统一信用代码；

d)  有无流转合N /流转合N 编号：填写“有”或“无”；填写“有”时，填写相应经营权证编号，填写 

“无”时，编号栏以“/”符号填充；

e)  取得方式：选择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在对应选项前划“V ”；选择“其他”方式 

时，注明取得的具体方式；

〇 家庭成员总数:填写农户家庭成员的总数：

1 )  成员姓名：填写家庭成员姓名，户主填在第一顺序位；

2 )  与户主关系：以 GB/T 4761为依据，填写该家庭成员与本户户主的关系；

3 )  身份证号码：填写家庭成员身份证号码，X 身份证的可填写其他有效证件号码并予以 

注明；

4 )  成员备注：视需要填写相应信息，如“X X X X 年外嫁”“ X X X X 年人赘”“ X X X X 年 

入学的在校学生”“国家公职人员”“军人（军官/士兵）”“X X X X 年新生儿”“ X X X X 年 

去世”等。

B.5.3.4 土地利用状况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土地利用状况：

a) 土地用途：根据土地当前的实际用途在对应选项前両“V ”;选择“其他”时，说明具体用途；

b)  地力等级：按照土地分等定级的成果或土地发包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填写地力等级；

c)  是否永久基本农田：根据具体情况在对应选项前画“V ”；如无法确定该地块是否为永久基木农 

田，应在“调查记事”栏予以注明，相应栏0 山农业主管部门会同不动产登记机构确定后填写；

d)  水域滩涂类型：填写水域滩涂的类型，包括淡水水域滩涂或其他水域滩涂；

e)  养殖业方式：填写批准养殖的方式，如池塘、大水面放养、围栏、工厂化、筏吊式、滩涂底播、网 

箱等；

0  适宜载畜景：填写草地管理部门按照草原的面积、牧草产量和家畜日采食M 核定适宜畜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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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数量；

g) 草原质量：填写草地管理部门按照草原评价体系确定的草原质量情况•包拈草原等级、植被（草 

群)盖度、优势种、建群种、产草最等：

1 )  草原等级：填写根据草原分等定级相关技术标准评定的草原等级；

2 )  植被（草群）盖度：指植被垂直投影面积覆盖地表面积的&分比，一般用针刺法测定；

3 )  优势种：指群落中占优势的种类，它包括群落每层中在数M 、体积上最大、对生态环境影响 

最大的种类；各层的优势种吋以不止一个种即共优种；

4 )  建群种：指在个体数M 上不一定占绝对优势，但决定着群落内部的结构和特殊环境条件; 

建群种是群落的创造者、建设者；

5 )  产草量：是指单位面积内的鲜草Z干草的重量。

B.5.3.5 说明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说明： 

a ) 非承包地块的说明；

h) 土地用途、土地利用类型的变更说明；

c)  农村土地地力等级、是否永久基本农田的说明；

d)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情况；

〇 其他需要说明或注明的情况。

B. 5 . 4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分类面积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分类而积调查表：

a )  权利人：填写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名称，应和宗地调查表的权利人保持一致；

b)  宗地代码：填写按照GB.Z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宗地代码；

c )  农用地：填写宗地内农用地总面积，并分別填写其中耕地、林地、草地和其他农用地分类面 

积，农用地总面积与分类面积之和相等；

d)  建设用地：填写宗地内建设用地而积；

e )  未利用地：填写宗地内未利用地面积；

0  说明：填写“本表引用X  X  X  X 年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査成果”以及其他有关情况说明； 

g ) 面积单位默认为平方米（m 2)，如果需要采用公顷或者亩，填写方式为 X  X  X . X  X m 2 / X  

X  X . X  X 公顷/ X  X  X . X  X 亩；小数取位按照4.4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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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宗海调查

C. 1 宗海调查表 

C.1.1 宗海基本信息表

宗海基本信息表见表C.1。

表 C. 1 宗海基本信息表

宗海基本信息表

预编宗海代码 宗海代码

不动产单元代码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 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 证件种类 证件号

□权利人 单位•个人

□实际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使用人

联系代理人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海域等级

项目
用海类型

用海类型 A( —级类） 构（建）筑物类瑠

用海 用海类型 B(二级类）

海洋及相 

关产业分类
类别名称 类别代码

宗海面积/hm2

用海总面积 /'hm2

不动产

测绘

用海 用海位置（文宇说明）

方式/hm2

占 用 岸 线 m

使用金总额万元 使用金标准依据

使用金缴纳情况

使用期限

权属 相邻用海 东 西 南 北

核査 使川人（签字）

共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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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 1 宗 海 基 本 信 息 表 （续)

权属调查记事:

核查人： 日期： 年 月 日

不动产测绘记事:

i d

节

测量员：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屯核人： U期 ： 年 月  H

备注

调丧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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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列规定填写宗海基本信息表。

a)  宗海代码、不动产单元代码：填写按照GIV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不动产单元代码。

b)  当无地籍材料时，画“V ”选择实际使用人，否则选择权利人。

c)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

1 )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

2 )  单位/个人：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对于共有宗地，填写全部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W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过多填写不下 

时，则填写“X X X 等”，并附加页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 

名称；

3 )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填写屮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如果屮请者是非法人单位，填 

写负责人的姓名并注明；

4 )  联系代理人：填写负责处理本宗海相关问题的授权代表人的姓名；

5 )  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联系代理人的 

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如果是非法人中位，或中.位地址不明确，填写中.位负责人通信地址;

6 )  证件种类：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联系z代理人的身份证件的 

种类；境内自然人，填写居民身份证，无居民身份证的，填写户口簿、军苜证等；法人或其他 

组织，填写营业执照、法人i止书；港澳同胞，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同胞回乡 

证、居民身份证；台湾同胞•填写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其他有效旅行证件、在台湾地 

K 居住的有效身份证件、经确认的身份证件；外籍人士，填写护照或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 

发的居留证件；

7 )  证件号：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联系代理人的身份证件上的 

编号。

d)  项目用海：

1 )  项 U 名称：填写用海项U 名称；

2 )  项 U 性质：根据用海项H 总体情况，填写公益性或经丑性；

3 )  海域等级：填写海洋主管部门按规定确定的海域等级；

4 )  用海类型：按 照 HY/T 123及相关规定的用海类型，填写宗海的一级和二级使用类型；

5 )  构（建）筑物类型：填写构（建）筑物的类铟，即透水构筑物、非透水构筑物、跨海桥梁、海底 

隧道等；

6 )  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包括类别名称和类别代码，按照 GB/T 20794的规定填写。

e)  不动产测绘：

1 )  宗海面积：填写宗海总面积；

2 )  用海总面积：填写用海项目批准使用的全部海域面积；

3 )  用海方式：按 照 HY〃T 123及相关规定的二级用海方式，填写本宗海存在的用海方式及 

其对应内部单元的面积；

4 )  占用岸线：填写本宗海占用的岸线长度；

5 )  用海位置：如果权属来源材料中有2 个以上的用海位置，则填写最新权属来源材料中标示 

的用海，其余用海位置填写在权属调杳记事栏目中；对于无权属来源材料或权属来源材料

中用海位置标示不清的，则根据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中有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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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核实后编制填写用海位置，如用海的地理方位、与明显标志物的相对位置等；

6 )  使用金总额：填写项H 用海使用金总额；

7 )  使用金标准依据:填写确定项S 用海使用金的标准依据、文件名称；

8 )  使用金缴纳情况：填写海域使用人向海域管理部门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方式，即一次性、逐 

年、分期等；逐年、分期缴纳的，逐年、逐期分別记载；可以另加页记载。

0  权属核查：

1 )  使用期限：填写海域权属来源材料中规定的使用期限，例如：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曰 

起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止；只有起始时间而无终止时间的，填写 X X X X 年 X X 

月X X 日起；宗海内有多用途、多种使用期限的，则分别填写；

2 )  相邻用海使用人：由本宗海毗邻用海的业主对双方共有界址点、界址线位W 进行确认，井 

签字；无毗邻用海的，填“无”；W 毗邻用海但业主未签字的，填“未签”；

3 )  共有情况：填写按份共有、共同共有，并填写全部权利人的名称、权利人类型、证件种类、证 

件号、份额等，填写不下，可附页；

4 )  权属调查记事：填写权属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需要说明的情况，例如尚未确权的毗邻用海 

及与本宗海的具休关系等，井由完成权厲凋查的人员签署姓名和日期；无权厲来源材料 

的，按照时间节点详细说明实际使用人及其历史沿革，如填写不下，可附页，实际使用人应 

在附页上手工签字并加盖印章或按手印；

5 )  不动产测绘记事：简要填写测量采用的技术方法和使用的仪器；测M 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 

办法；若存在遗留问题，应填写问题及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山完成测量的人员签署姓名和 

日期；

6 )  审核意见：调査单位（机构）的质fi负责人对宗海调査结果进行全面审核，并给出审核意 

见，签字后加盖单位印章，签署日期。

g)  备注：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h)  调查单位（盖章）：填写负责承担宗海调查任务的单位全称，并加盖印章。

GB/T 42547—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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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 3 宗海及内部单元记录表

宗海及内部单元记录表见表C.2。

表 C. 2 宗海及内部单元记录表

宗海及内部单元记录表

宗海界址线： 宗海总而积/m 2

用海方式
内部单元 

(按用途）
内部单元界址线 使州金数额

用海面枳/'m 2

内部单元而积 合计

(表格行数可调整，可附页)

测毋员：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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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列规定填写宗海及内部单元记录表：

a)  宗海界址线：填写以“ 方式表示的界址线， 代表界址点编号；首尾界址点编 

号应相同，以表示界址线闭合；

b)  宗海总面积：填写宗海总面积；

c)  用海方式：按照《财政部同家海洋局印发〈关于凋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 

知》（财综〔2018〕15号）的规定，填写本宗海的用海方式名称；

d)  内部单元：填写对应用海方式的宗海内部单元名称，按用途取名，如码头、港池等；

e)  内部単元界址线：填写各宗海内部平元的界址线，要求同宗海界址线；

0  使用金数额：按照用海方式填写其对应的使用金数额；

g)  内部单元面积:填写宗海内部单元的面积；

h)  合计:填写每种用海方式的面积合计数；

i)  测量员、审核人：签署测量、审核人员的姓名；

j) 本表中对应各用海方式的宗海内部单元iP.录行数庥根椐实际惜况讲行调盤，ifi写空间不足时 

可加附页。

C. 1 . 4 宗海及内部单元记录表填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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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海现场测M 记录表见表C.3。

表 C. 3 宗海现场测量记录表

C. 1 . 5 宗海现场测量记录表（宗海草图）

宗海现场测星记录表

现 场 测 M 示意阁

项目名称

测 M 单元 标志点编号及坐标 用海设施 /构筑物

测量单位 坐标系

测萤员 测蜇丨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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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 6 宗海草图示例

宗海草图示例见图C.l。

北

紐 0  ▲

岛

回 旋 水 域

# 參 • ■ ■

项口名称

测量单元 标志点编号及坐标 用 海 设 施 /构筑物

X X 码头

1：

2 ：

3 ：

4 ：

透水式码头

测量单位 坐标系

测绘人 测 M R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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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 

C. 2 . 1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

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杳表见表C.4。

表 C.4 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

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

预编宗海代码 宗海代码

不动产单元代码

□权利人 

□实际 

使用人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 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 证件种类 证件号

单位/个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联系 /代理人

项目用岛
项 B 名称 项 S 性质

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 类別名称

无店民

海岛

状况

海岛名称 海岛代码

用岛范闹 用岛而积/m2

海岛位皆 无居民海岛等別

用岛类M 用岛方式

使用金总额/万元 使用金标准依据

权属状况

使用期限

相邻使用人（签字）
东 西 南 北

共有情况

权属调查记事：

调査员: U期 ： 年 月 U

id 不动产测绘 id事 ：

节 测M 员： 日期： 年 月 曰

审核意见：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曰

备注

调査单位（盖章）:

93



GB/T 42547— 2023

C. 2 . 2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查表填写要求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査表。

a)  宗海代码和不动产单元代码：填写按照GIVT 37346规定编制的代码。

b)  当无地籍材料时，画“s/”选择实际使用人，否则选择权利人。

c)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

1 )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

2 )  单位/个人：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用岛范围是共有的，填写全 

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W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过多填写不 

下时，则填写“X X X 等”，并附加贞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 

名称；

3 )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填写屮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如果中请者是非法人单位，填 

写负责人的姓名并注明；

4 )  联系z代理人：填写负责处理本用岛相关问题的授权代表人的姓名；

5 )  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联系代理人的 

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如果$请者是非法人中•位，或中.位地址不明确，填写负责人通信 

地址；

6 )  证件种类：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联系/代理人身份证件的种 

类。境内自然人，填写居民身份证，无居民身份i止的，填写户口簿、军官i正等；法人或其他 

组织，填写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港澳同胞，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同胞回乡 

证、居民身份证；台湾同胞，填写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其他有效旅行证件、在台湾地 

K 居住的有效身份证件、经确认的身份证件；外籍人士，填写护照或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 

发的居留证件；

7 )  证件号：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联系代理人身份证件上的 

编号。

d)  项 H 用岛：

1 )  项 H 名称：填写用岛的项H 名称；

2 )  项 H性质：根据用岛项H 总体情况，填写公益性或经公性；

3 )  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包拈类別名称和类別代码，按照 GB/T 20794的规定填写。

e)  无居民海岛状况：

1 )  海岛名称、海岛代码：填写W 家发布的全国海岛名称及代码；

2 )  用岛范围：填写整岛利用或局部利用；

3 )  用岛面积：填写批准用岛的面积；

4 )  海岛位置：如果权属来源材料中有2 个以上的海岛位置，则填写最新权属来源材料中标示 

的海岛，其余海岛位置填写在权属调查记事栏H 中；对于无权属来源材料或权属来源材料 

中海岛标示不淸的•则根据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中有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经实地 

核实后编制填写坐落，如管辖区域，并描述海岛与周边大陆或海岛的相对位置和距离；

5 )  无居民海岛等别：填写海洋主管部门按规定确定的无居民海岛等别：

6 )  用岛类型：填写旅游娱乐、交通运输、工业仓储、渔业、农林牧业、可再生能源、城乡建设、公 

共服务和国防用岛等；

7 )  用岛方式：填写原生利用式、轻度利用式、中度利用式、重度利用式、极度利用式和填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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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等；

8 )  使用金总额：填写项tl用岛中该海岛的使用金总额；

9 )  使用金标准依据:填写确定项0 用岛使用金的标准依据、文件名称。

0  权属状况：

1 )  使用期限：填写无居民海岛权属來源材料中规定的使用期限，例如：X X X X 年 X X 

月X X 日起X X X X 年 X X 爿 X X 日止；只杳起始时间而无终止时间的，填写 X X X X 

年X X 月X X 日起；用岛范围内有多用途、多种使用期限的，则分别填写；

2 )  相邻使用人（签字）：由本无居民海岛用岛范围毗邻的业主对双方共有界址点、界址线位置 

进行确认，并签字；无毗邻业主的，填“无”;有毗邻但业主未签字的，填“未签”；

3 )  共有情况：填写按份共有、共同共有，并填写全部权利人的名称、权利人类型、证件种类、证 

件号、份额等，填写不下，可附页。

g)  记事：

1 )  权属调杳i己事：填写权属调杳中发现的问题和需要说明的情况，例如尚未确权的毗邻无居 

R 海岛或宗海及与本无居民海岛的具体关系等，并山完成权属调查的人员签署姓名和曰 

期；无权厲来源材料的，按照时间节点详细说明实际使用人及其历史沿革，如填写不下，可 

附页，实际使用人应在附页上手工签字并加盖印章或按手印；

2 )  不动产测绘记事：简要填写测ffi采用的技术方法和使用的仪器；测ffl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 

办法；若存在遗留问题，应填写问题及可行的解决方案，并由完成无居民海岛测M 的人员 

签署姓名和日期；

3 )  审核意见：凋查单位（机构）的质量负责人对无居民海岛凋查结果进行全面审核，并给出审 

核意见，签字后加盖单位印章，签署H 期。

h)  备注：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i)  调杳单位（盖章）：填写负责承担无居民海岛用岛调杳任务的单位全称，井加盖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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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无居民海岛用岛测量成果表

无居民海岛用岛测M 成果表包括界址点坐标测M 成果表（见表 C 5)、建筑物和设施测M 成果表（见 

表 C.6)和其他数值计算成果表（见表C.7)。

表 C. 5 界址点坐标测量成果表

无居民海岛名称 用岛项H名称

委托方名称 测母单位名称（单位公章）

坐标系 测量时间

编号
北纬

(yŷ y/ yy.yyy")

东经

(xxx〇xxxx.xxx；)
编号

北纬

(yy0yy’yy.yyy")

东经

(XXX。XX’XX. XXX")

测量员： 审核人:

表 C. 6 建筑物和设施测量成果表

编号 名称
占岛面积 

m2

建筑曲积 高度

m
备注

测童员：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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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7 其他数值计算成果表

类別 数值

土石采挖M n f

岸滩减少面积 m2

乔木减少面积 m2

灌木减少而积 m2

草地减少面积 m2

海岛自然岸线改变长度 m

海岛人工岸线改变长度 m

测量员：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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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规范性）

房屋和构（建）筑物调查

1).1房屋调查表

房屋调查表见表D.1。

表丨).1房屋调查表

房屋调查表

不动产单元  

代码

县级行政区 .代码  地籍区代码  地籍子区代码  

宗地号  定 着 物 单 元 （房 屋 ）代码

房屋定着物  

中元类型
□幢  □层  □套  □间 项日名称

房屋坐落 邮政编码

□所有权人  

□实际使用人

证件种类

证件号

住址及联系电话

房屋所有权人或  

实际使用人  

类型

规划用途

并有情况
房屋性质 实际用途

共有违筑  

而 积 m 2

房屋状况

幢

号

户

号

总

袞

数

总

层

数

所

在

层

房

屋

结

构

竣

工

时

间

户

型

朝

向

建筑占

地面积

m 2

建

筑

面

积

m 2

专

冇

建

筑

面

积

m 2

分

摊

建

筑

面

积

nr '

产

权

来

源

墙体归属

东 南 西 北

房产草图

附加

说明

调査成果  

审核意见

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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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査表见表D.2所示。

表 D. 2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查表

1 ) . 2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查表

建筑物 区分所有 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查表

宗 地 代 码 ： 项 n 名 称 ： 总 幢 数 ：

幢号 户号 所在层 共科部分名称 共 有 建 筑 面 积 /nr’ 共有部分说明

F 0001 1 半墙 20.33 整幢共有

F0001 0001 1 物业用房 37.54 全体业主共有

填 表 人 ： U 期 ： 年 月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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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 房屋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D.3.1 房屋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房屋调杳表。

a) +动产单元代码：填写按照GB 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代码。

b)  房屋定着物单元类型：画“s/”选择幢或层或套或间。

c)  项目名称：根据建筑工程规划许可文件，填写项目名称。如一幢中存在多个项B ，可在后面追 

加 1、2、3等序号区分。

d)  房屋坐落：如果权属来源材料中有2 个以上的房屋坐落，则填写最新权属来源材料中标示的房 

屋坐落，其余房屋坐落填写在说明栏0 中；对于无权属来源材料或权属来源材料屮房屋坐落标 

示不清的，则根据相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屮有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经实地核实后编制填 

写房屋坐落，如：缺门牌号时，可填写毗迮房屋门牌号及其所处方位（东、南、西、北）；新建住宅 

小区的房屋，还未编制门牌号时n丨附加填写楼盘名称的全称；叫根据需要将测量的房屋单元 

(幢、层、套、间）空间范围内的左下角部位空间坐标（X 、Y 、H )作为房屋坐落的附加注释。

示 例 1 : 以 幢 为 单 元 ，则 填 写 ：X X 市 X X 区 X X 路 X X X 号 蓝 色 天 际 1 杨i。

示 例 2 : 以 层 为 单 元 •则 填 写：X X 市 X X 区 X X 路 X  X X 号 蓝 色 天 际 1 栋 第 1 层 。

示 例 3 : 以 套 为 单 元 ，则 填 写：X X 市 X X 区 X X 路 X X X 号 蓝 色 天 际 1 栋 第 1 单 元 1 0 1室 。

示 例 4 : 以 间 为 单 元 ，则 填 写：X X 市 X X 冈 X X 路 X X X 号 蓝 色 天 际 】栋 第 1 层 1 0 1室 。

e)  邮政编码：填写房屋所在地的邮政编码号。

0  当无地籍材料时，画“V ”选择实际使用人，否则选择所有利人。

g)  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填写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果是共有 

房屋，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因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过多 

填写不下时，则填写“X X X 等”，并附加页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 

名称。

h)  证件种类：填写房屋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的种类。境内自然人，填写居民身份 

证，无居民身份证的，填写户口簿、军官证等。法人或其他组织，填写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港 

澳N 胞，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N 胞回乡证、居民身份证；台湾N 胞，填写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其他有效旅行证件、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身份证件、经确认的身份证件。 

外籍人士，填写护照或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

i) 证件号：填写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编号。

j) 住址及联系电话：填写房屋所冇权人或实际使州人的电话号码和现住地的详细地址。

k)  房屋所冇权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其他等。

l)  房屋性质：填写商品房、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住房、自建房等。

m )  实际用途：填写按照D.5的规定所确认的用途；一幢房屋有两种以上用途，应分别注明。

n)  规划用途：填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及其所附阁件中确定的房屋用途，否则不填写。

〇 )共W 情况：填写按份所有、共冋所有，并填写全部权利人的名称、权利人类型、证件种类、证件 

号、份额等，填写不下，可附页。

P) 房屋状况：

1 )  幢号：填写按照GB/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幢号；

2 )  户号：填写按照GB/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户号；

3 )  总层数：填写幢的总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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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所在层：填写户所在的自然层数；地上层用自然数表示，地下层以负整数表示；

5 )  房屋结构：填写按照D.3的规定所确认的结构，其中其他结构包拈装配式结构、竹木结构、 

窑洞、其他等；

6 )  竣丁.时间：填写幢的实际竣工年份；一幢房屋有两种以上竣丁.时间，应分别注明；

7 )  户型：成套住宅填写X X 居室，如二居室等；

8 )  朝向：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填写东、南、西、北、中、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等；

9 )  建筑占地面积：当房屋定着物单元为幢时，填写幢建筑占地面积，否则

1 0 )  建筑面积:填写房屋定着物平元的建筑面积；K 分所有权的建筑面积包括专有建筑面积 

和分摊建筑面积；

1 1 )  专有建筑面积:填写区分所有权的房屋权利人的专有部分建筑面积；

1 2 )  分摊建筑面积：填写区分所有的房屋权利人分摊的共宥部分建筑面积；

1 3 )  产权来源：填写权利人取得保屋所有权的时间和方式，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方式为继承、分 

析、买受、受赠、交换、新建、重建、征用、收购、调拨、价拨、拨用等；产权来源有两种以上 

的，应全部注明；

1 4 )  墙休归厲：填写自冇墙、共有墙、借墙。

q)  房产草阁：按照 5.3.S.3绘制的房产草阁，加盖印章后作为房屋调査表的附页。

r)  附加说明：说明本表没有列出的其他情况，具体如下：

1 )  当选杼的房屋定着物.中.元为层、套、间吋，说明所在逻辑幢名称、编号和对应的名义层数；

2 )  说明是否有电梯；

3 )  说明产权不清、冇争议、典当权、抵押权等情况；

4 )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s)  调查成果审核意见：调查单位（机构）的质量负责人对房屋调查结果进行全而审核，并给出审核 

意见，签字后加盖单位印章，签署日期。

t)  调查员、审核员：调查员和审核员手签姓名。

D. 3 . 2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建筑物区分所冇权业主共冇部分凋查表：

a)  宗地代码：填写根据GB 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宗地代码；

b)  项 0 名称：根据建筑工程许可文件中的项0 名称；

c)  总幢数：填写宗地范围内容的总幢数；

d)  幢号、户号：填写根据GB.Z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幢号和户号；

e)  所在层：如丨、2、3... ;

f)  共有部分名称：如半墙、物业用房、架空空间、电梯、楼梯、变电房、水泵房… … ;

g)  共有建筑面积:填写共有部分的建筑面积；

丨1 ) 共有部分说明：如整幢共冇、全体业主共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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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 房屋建筑结构分类标准

房屋建筑结构分类标准见表1).3。

表1).3房屋建筑结构分类标准

编号 分类 内容

1 钢结构 承 軍 的 主 要 构 件 是 川 钢 材 料 建 造 的 ，包括悬索结构

? 钢 、钢筋混凝土结构
承 東 的 主 要 构 件 是 用 钢 、钢 筋 混 凝 土 违 造 的 。 如 一 幢 房 屋 一 部 分 梁 柱 采 用  

钢 、钢筋混凝土构架建造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承重的主要构件是 )U 钢 筋 混 凝 土 建 造 的 ，包 括 薄 壳 结 构 、大 模 板 现 浇 结 构 及  

使 用 滑 模 、介 板 等 建 造 的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的 建 筑 物

4 混合结构
承 重 的 主 要 构 件 是 用 钢 筋 混 凝 土 和 砖 木 建 造 的 。如 一 幢 房 屋 的 梁 是 用 钢 筋  

混 凝 土 制 成 •以 砖 墙 力 承 重 墙 ，或 梁 娃 用 木 材 建 造 ，柱娃州钢筋混凝土建造

5 砖木结构
承 重 的 主 要 构 件 是 用 砖 、木 材 建 造 的 。如 一 幢 房 屋 是 木 制 房 架 、砖 墙 、木柱建  

造的

6 其他结构 凡 不 属 于 上 述 结 构 的 房 屋 都 归 此 类 。 如 装 配 式 结 构 、竹 木 结 构 、窑 洞 、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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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5房屋用途分类

房屋用途分类见表1).4。

*  1X4 房屋用途分类表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内容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0 住宅

11 成套住宅
指 由 若 十 卧 室 、起 居 室 、厨 房 、卫 生 间 、室 内 走 道 或 客 厅 等 组 成 的 供 一  

户使用的房屋

12 非成套住宅 指 人 们 生 活 居 住 的 但 不 成 套 的 房 屋

13 集体住宅
指 机 关 、学 校 、企 事 业 单 位 的 单 身 职 工 、学 生 居 住 的 房 屋 。集 体 宿 舍 是  

住宅的一部分

14 农村住宅 指宅基地上用于居住的房屋

15 其他 指 住 宅 小 区 内 用 于 物 业 办 公 、物 业 经 营 、社 区 医 疗 、居家养老等用房

20
工业交

通仓储

21 工业
指 独 立 设 罝 的 各 类 工 厂 、车 间 、手 工 作 坊 、发 电 厂 等 从 节 生 产 活 动 的

房屋

22 公 J U设施
指 A 来 水 、聚 站 、污 水 处 理 、变 电 、燃 气 、供 热 、垃 圾 处 理 、环 卫 、公 厕 、殡 

葬 、消防等市政公用设施的房屋

23 铁路 指 铁 路 系统从事铁路运输的房屋

24 民航 指 民 航 系统从事民航运输的房屋

25 航运 指 航 运 系统从事水路运输的房厘

26 公交运输 指 公 路 运 输 、公 共 交 通 系 统 从 事 客 、货 运 输 、装 卸 、搬运的房屋

27 仓储 指 用 于 储 备 、中 转 、外 贸 、供 应 等 各 种 仓 库 、油库用房

30
商业金

融信息

31 商业服务
指 芥 类 商 店 、N 市 部 、饮 食 店 、粮 油 店 、菜 场 、理 发 店 、照 相 馆 、浴 室 、旅 

社 、招 待 所 等 从 事 商 业 和 为 居 民 生 活 服 务 所 州 的 房 屋

32 经营 指 各 种 开 发 、装 饰 、中 介 公 司 等 从 事 各 类 经 营 业 务 活 动 所 用 的 房 屋

33 旅游 指 宾 馆 、饭 店 、乐 园 、俱 乐 部 、旅 行 社 等 主 要 从 亊 旅 游 服 务 所 用 的 房 屋

34 金融保险
指 银 行 、储 蓄 所 信 用 社 、信 托 公 司 、证 券 公 司 、保 险 公 司 等 从 事 金 融 服  

务所用的房屋

35 电讯信息
指 各 种 邮 电 、电 讯 部 门 、信 息 产 业 部 门 ，从 事 电 讯 与 信 息 工 作 所 州 的

房屋

40
教育民疗  

卫生科研

41 教育

指 大 专 院 校 、屮 等 专 业 学 校 、屮 学 、小 学 、幼 儿 园 、托 儿 所 、职 业 学 校 、业 

余 学 校 、干 校 、党 校 、进 修 院 校 、工 读 学 校 、电 视 大 学 等 从 事 教 育 所 用 的  

房屋

42 医疗卫生

指 各 类 與 院 、门 诊 部 、卫 生 所 （站 ）、检 （防 ）疫 站 、保 健 院 （站 ）、疗 养 院 、民 

学 化 验 、药品检验等医疗丨:丨生机构从事医疗、保 健 、防 疫 、检 验 所 用 的  

房屋

43 科研 指 各 类 从 事 A 然 科 学 、社 会 科 学 等 研 究 设 计 、开发所用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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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U. 4 房屋用途分类表（续)

— 级分类 二级分类

内容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51 文化
指 文 化 馆 、图 1$馆 、展 览 馆 、博 物 馆 、纪 念 馆 等 从 事 文 化 活 动 所 州 的

房屋

52 新闻
指 广 播 电 视 台 、电 台 、出 版 社 、报 社 、杂 志 社 、通 汛 社 、记 者 站 等 从 亊 新

50
文化娱 闻出版所用的房屋

乐体育 53 娱乐 指 影 剧 院 、游 乐 场 、俱 乐 部 、剧 团 等 从 事文娱演出所用的房屋

54 园林绿化
指 公 园 、动 物 园 、植 物 园 、陵 园 、苗丨間、花 _ 、花 园 、风 景 名 胜 、防 护 林 等  

所用的房屋

55 体育 指 体 育 场 、馆 、游 泳 池 、射 击 场 、跳伞塔等从市体育所川的房屋

60 办公 61 办公
指 党 、政 机 关 、群 众 N1体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等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等 所 州 的

房屋

70 军事 71 军事
指 中 网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事 机 关 、营 房 、阵 地 、基 地 、机 场 、码 头 、工 厂 、学校  

等所阁的房屋

81 涉外 指 外 R 使 、领 馆 、驻华办事处等涉外所用的房屋

80 其他

82 宗教 指 寺 庙 、教堂等从事宗教活动所用的房屋

83 监狱 指 监 狱 、看 守 所 、劳 改 场 （所 ）等所用的房屋

84 车 位 、车库 指 专 『1用于停放汽车的位罝或 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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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6构（建）筑物调查表

D. 6 . 1构（建）筑物调查表

构（建）筑物调奄表见表D.5。

表 U. 5 构（建）筑物调查表

构 （建 ）筑物调查表

宗 地 、宗海代码 坐落

不动产单元代码

□所有权人  

□实际使用人

证件种类

证件号

住址及联系电话

所葙权人或  

实际使用人类型

构 (建 ）筑物类瑠

构 （建 ）筑物川途

构 （建 ）筑 物 面 积 /m 2

竣工时问

共有情况

备注

屯核意见

构 （建 ）筑 物 平 面 阁 （可 附 页 ）

调 杳 员 ： 日期： 年 月 日  审 核 员 ：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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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6 . 2构（建）筑物调查表填写方法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构（建）筑物调査表：

a) 宗地、宗海代码：填写根据GB/下37346的规定编制的代码；

h) 不动产单元代码：填写根据GB 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代码；

c)  坐落：如果权属来源材料中有2 个以上的坐落•则填写最新权属来源材料中标示的坐落，其余 

坐落填写在说明栏目中；对于无权属来源材料或权属来源材料中坐落标示不清的，则根据相关 

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中有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经实地核实后编制填写坐落；

d)  当无地籍材料时， 选择实际使用人，否则选择所有权人；

e)  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填写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是共有的构 

(建）筑物，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W 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 

过多填写不下时，则填写“X X X 等”，并附加页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 

名或名称；

f)  证件种类：填写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的种类；境内「I然人，填写居民身份证，无居民 

身份证的，填写户口簿、军官证等；法人或其他组织，填写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港澳同胞，填写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同胞回乡证、居民身份证；台湾同胞，填写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其他冇效旅行证件、在台湾地区居住的冇效身份证件、经确认的身份证件；外籍人士，填 

写护照或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

g)  证件号：填写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编号；

h)  住址及联系电话：填写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的电话号码和现住地的详细地址；

i)  所有权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

j)  构（建）筑物类型：填写构筑物的类塑，包括地上构筑物和海上构筑物，其中：地上构筑物包括隧 

道、桥梁和水塔等，海上构筑物包括透水构筑物、非透水构筑物、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等；

k)  构（建）筑物用途：填写构（建）筑物规划许可文件及其所附图件屮确定的用途，否则填写实际 

用途；

l )  构（建）筑物面积：填写构（建）筑物的测量面积；

m )  竣T.时间：填写构（建）筑物竣丁.验收文件或权厲来源材料中确定的竣丁.时间；如果是询问的竣 

工时间，在调査表的备注栏说明询问对象的姓名和身份；

n)  共有情况：填写按份共有、共同共有，并填写全部权利人的名称、权利人类型.、证件种类、证件 

号、份额等，填写不下，可附页；

〇 )备注：填写本表各栏冃没有说明清楚的情况；

P) 帘核意见：调查单位（机构）的质S 负责人对房屋调查结果进行全面帘核，并给出帘核意见，签 

字后加盖单位印章，签署丨丨期。

106



GB/T 42547— 2023

附 录 E 

(规范性） 

林木调查

E. 1 林木调查表

林木调査表见表E.1。

表 E. 1 林木调查表

林木调查表

宗地代码 定养物代码

不动产单元代妈
通信地址及  

联系电话
证件种类 证件号

所有权人

使川权人

实际使用人

代理人

所 有 权 人 、使用权人  

或实际使川人类型

坐落

造林年度

小地名

林班 小班

面 积 （亩 /m 2 ) 起源 □天然林  □人工林

株数 主要树种

森林类别 □公益林  □商品林

林种
□防护林  □州材林  □经济林  

□能源林  □特种用途林  O f t 他

共冇情况

备注

调 查 员 ：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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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 林木调查表填写方法

按照下列规定填写林木调査表：

a)  宗地代码、定着物代码：填写按照GB/T 37346的规定编制的宗地代码和定着物代码；

b)  当无地籍材料时，画“V ”选杼实际使用人，否则选择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

c)  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实际使用人：填写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 

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林木是共同所冇、共同使用或实际使用的，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 

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如因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过多填写不下时，则填写“X X X 

等”，并附加页填写全部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

d)  代理人：姓名填写代理人姓名；无代理的，填充“ / ”符号；

e)  证件种类：填写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的种类；境内自然人，填写居民身份 

证，尤居民身份证的，填写户口簿、军官证等；法人或其他组织，填写营业执照、法人证书等；港 

澳N 胞，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N 胞回乡证、居民身份证；台湾N 胞，填写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其他有效旅行证件、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身份证件、经确认的身份证件; 

外籍人士，填写护照或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

0  证件号：填写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实际使用人身份证件上的编号；

g)  所冇权人、使用权人或实际使用人类型：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同家机关等；

h)  坐落：如果权属来源材料中有2 个以上的坐落，则填写M 新权属来源材料中标示的坐落，其余 

來落填写在说明栏0 屮；对于无权属来源材料或权属来源材料屮米落标示不清的，则根据相关 

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中有关地名地址编制的规定，经实地核实后编制填写坐落；

i)  造林年度：填写森林、林木权属来源文件有关文件确定的造林年度；

j)  小地名：填写地形图上标注或合同中等相关权厲来源材料中记载的地名，地形图上没冇的或记 

载有误的，用当地群众普遍认可的地名；

k)  林班、小班：根据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所确认或合同等相关权属来源材料屮记载的林班和小 

班数据填写；

l) 面积：填写经测量得到的林地面积，如 15.00由〃10 000.00 m 2;此项山测绘单位在测量完成时 

提供，由凋查人员填写；

m )  起源：根据合N 等相关权属来源材料等相关权源材料勾选天然林或人T 林；

n)  株数：森林、林木难以用面积准确表明的，根据相关权属来源材料相关权源材料填写零星树木、 

四旁树木、农田林网等的株数；

〇 )森林类别：根据合同等相关权属来源权源材料勾选公益林或商品林；

P ) 主要树利•：根据合同等相关权厲来源权源材料填写森林、林木所在宗地内上1 种 〜 3 种森林、 

林木的主要树木种类，填写的树木种类数M 多为 3 种；

q) 林种：根据相关权属来源权源材料填写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能源林、特种用途林等；

D 共有情况：填写按份共有、共同共有，井填写全部权利人的名称、权利人类型、证件种类、证件 

号、份额等，填写不下，可附页；

s) 备注：标注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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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地籍总调查流程图

附 录 F 

(资料性）

地籍调查流程图

地籍总调査流程图见图F.1

结束

图 F. 1 地籍总调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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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 地籍调查工作底图测制流程图

地籍调査T 作底图测制流程图见图F.2。

否

修 测 、 补 测

标 注 地 籍 K 、 地 籍  
子 区 土 地 所 有 权 界  
线 、 行 政 界 线 等

r

利 m 收 集 的 朵 地 资 料  
提 取 地 铐 调 芥 要 求 的  

地 籍 、 败 物 、 地 貌 犮 素

」 p

罔 什 稽 饰

r

打 卬 输 出

图 F. 2 地籍调查工作底图测制流程图

控 制 测 苷 基 础 罔 件 测 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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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属 调 査 流 程 图 见 图 F.3。

F . 3 权属调查流程图

注 ：当开展房 M 调 查 时 ，“界 址 调 查 ”是 指 存 在 逮 筑 物 K 分 所 有 权 时 房 屋 界 线 的 调 查 。

图 F. 3 权属调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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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4 界址调查流程图

界址调査流程图见图F.4。

图 F. 4 界址调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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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R T K 图根控制测量流程图

R T K 图根控制测M：流程图见图F.5。

结 束

图 F.5 RTK图根控制测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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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6 极坐标法测量流程图

极坐标法测li流程图见图F.6。

定 向 边 於 検 \  
核 彡  1/3 〇 〇 ◦， 或

测站检核

其 他 控 制 边 良 '  
检 核 彡  i /3  000•..•

.p| ? 己么界址点來' 
• 标检核 €l〇c.in —否

I

是

结束

图 F. 6 极坐标法测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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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交会法流程图见图F .7。

F . 7 距离交会法流程图

是
t

图 F. 7 距离交会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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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8 直角坐标法流程图

直角坐标法流程图见图F.8。

是

c 结 束 、)

图 F. 8 直角坐标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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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距法（内外分点法）测M 流程图见图F.9。

( - m

F. 9 截距法（内外分点法）测量流程图

图 F.9 截距法（内外分点法）测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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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0 角度交会法流程图

角度交会法流程图见图F.10。

否

* ♦

'测站点与史向点之N 的水 
f•距离相对误差<1/3 000

<
測站点与记向点之N的水 
f-跑离相对误差<1/3

结束

r?

否

F. 1 0 角度交会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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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法界址测M 流程图见图F.11。

F . 1 1 图解法界址测量流程图

图 F . 1 1 图解法界址测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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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2 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流程图

房屋建筑面积测M 流程图见图F.12。

结束

图 F. 1 2 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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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常地籍调査程序总框图见图F.13。

F. 1 3 日常地籍调查程序总框图

图 F. 1 3 日常地籍调查程序总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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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 界址检查程序

界址检査程序见图F.14。

图 F . 1 4 界址检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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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放样程序见图F.15。

F . 1 5 界址放样程序

图 F . 1 5 界址放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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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界址调查

G. 1 指界委托书

指界委托书

经（□研究/□推选），兹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士 y□先生）（□居民身份证号码y□护照

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全权办理我（□本人 /□单位 /□农民集体）坐落在 __________ (□区/

□县7□旗）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乡□镇□苏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

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z□海域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不动产权属界线指界

車官、

委托单位（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签章: 联系电话:

委托tl期： 年 月 曰

有效期：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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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__________女士z先生，在我单位任

人），特此证明。

职务，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Z□负责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曰

附：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住址：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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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 指界通知书

指界通知书（存根 )

土地坐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界时间： 年 月 日  午 时

集合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知 「 I 期： 年 月 「 I 经办人：

指 界 通 知 书

兹定于________年____只____日 -午 ____时对坐落在____________ 区（县）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土地权厲界线进行凋查，需你（□本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z□农民集体推举的指界人）或代理人到场指界。请指界人携带有效证件到场共N 确认权属界 

线。未按时出席指界的，按违约缺席指界规定处理。

集合地点：

(盖章）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

指 界 通 知 书 回 执

签 收 人 姓 名 :
舉位（个人）签章

年 日

注：加盖的印章应是+动产登记机构的公章或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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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4 违约缺席定界通知书

违约缺席定界通知书

现寄宗地调査表一份（复印件），内有定界结果，如有舁议，应在通知收到后十五丨丨内提出划界申 

请，并负担重新指界的全部费用，逾期不中请，按宗地调查表上定界结果为准。

____(盖章)

年 月 日

注：加盖的印章应是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公章或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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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5 界址种类和适用范围

界址种类和适用范围见表G .1。

表 G. 1 界址种类和适用范围表

种类 适川范围

混 凝 土 界 址 界 标 （见 图 G .1) 

石 灰 界 址 界 标 （见 阁 G .2)

在 较 为 空 旷 地 K 的 界 址 点 和 占 地 肋 积 较 大 的 机 关 、01体 、企 业 、节业单  

位 的 界 址 点 应 埋 设 或 实 地 浇 筑 混 凝 土 界 址 界 标 ，泥 十 地 面 也 可 埋 设 石  

灰界址界标

带 铝 帽 的 钢 钉 界 址 界 标 （见 图 G .3)
在 坚 硬 的 路 面 或 地 面 上 的 界 址 点 应 钻 孔 浇 筑 或 钉 设 带 铝 帽 的 钢 钉 界  

址界标

带 塑 料 套 的 钢 棍 界 址 界 标 （见 图 G .4) 

喷 漆 界 址 标 志 （见 图 G .5)

在 坚 固 的 房 墙 （角 ）或 围 墙 （角 ）等 永 久 性 建 筑 物 处 的 界 址 点 应 钻 孔 浇  

筑 带 塑 料 套 的 钢 棍 界 址 界 标 ，也可设罝喷漆界址标志

■I 3〇 h -

浞凝丨:

单位为毫米

§

丁

用钢材
成铝合
佥制作

图 （;.1混凝土界址界标（地面埋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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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30-50

图 （; . 2 石灰界址界标（用于地面填设)

单位为毫米

图 （;.3 带铝帽的钢钉界址界标

/

129



GB/T 42547— 2023

墙中标忐

〇̂=8
的钢筋

r
丁

—一

丄 \

— — 
一— 
一— 
一 一
— —

7

〇

/ / / / / / /
卜 39

图 G. 4 带塑料套的钢棍界址界标

10

90

墙左惻标志

c

图 G.5 喷漆界址标志

/

单位为毫米

1

中空

蜈纹

朔M 空

2

单位为毫米

墙角私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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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

II. 1 封面

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封面见图I U 。

编号：

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

争议单位名称： ________与

年 月 曰

图 H . 1 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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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的正文和签字样式见图H .2。

H . 2 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正文与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与_________________的权属界线于_ 年_ 月_  U 经双方指界人实

地踏勘，确认存在争议。经双方商定：暂划定临时界线作为工作界线，此界线仅供面积计算，不作确定 

权属界线的依据。

不动产权属争议界线所涉及图幅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〇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界线双方和县（市、区）不动产登记机构各存一份。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指界人（签章）： 

调查人员（签章

指界人（签章

年 月 日

132

图 H . 2 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的正文和签字样式



GB/T 42547— 2023

不动产权属争议界线示意图和说明样式见图H .3。

H . 3 不动产权属争议界线示意图和说明

图 H . 3 不动产权属争议界线示意图和说明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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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范围的实地位S  

和争议界线走向说明

(本权属单位盖章） （相邻权属单位盖章）

本权属单位认可的权 

属界线实地位置、走 

向说明及理由

(本权属单位盖章）

相邻权属单位认可的 

权属界线实地位 ®、 

走向说明及理由

(相邻权属单位盖章）

其他说明

图 H . 3 不动产权属争议界线示意图和说明样式（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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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4 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填写说明

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的填写说明如下：

a)  工作界线是指由作业人员（或不动产登记机构人员）与争议双方共同确定的争议范围线；争议 

范围可準独设立宗地或定着物平元；

b)  争议界线示意图应表示出争议范围、双方各自认可争议界线的位置、走向以及确定争议界线位 

S 的参照物，示意图应与实地一致，争议双方应在示意图上盖章；

c)  签字盖章应齐全，填写内容不应涂改；如有划改，加盖作业员印章或按手印；

d)  按争议宗地或定着物单元填写不动产权属争议原由书，项 0 栏不够填写的可另加；

e)  首页的编号，暂时不编，待资料归档时统一编号；

D 调查人员：参与调查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人员和作业人员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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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土地、海域面积计算公式

1 . 1 几何要素法计算面积的公式

所谓几何要索法是指将多边形地块划分成若干简中•的几何图形，如三角形、梯形、四边形、矩形 

等，在实地或图上测量边长和角度，以计算出各简单几何图形的而积，W•计算出多边形地块总而积的

方法。

a) 三角形面积计算见公式（U )。

如图 1.1所示：

P ch c =  — bcslnA = V p (  P — a) i f) — b)( p — c)

式中：

p =  (ci +  r  ) / 2 〇

( U  )

图 1.1三角形面积 图 1 . 2 四边形面积

b) 四边形面积计算见公式（U )。

如图 1.2所示：

P  =  (a X cl X sinA +  b X c X sinC)/2 =  (a X b X sinB +  c X cl X sinD)/2^*( 1.2 ) 

如果四边形为矩形，丨I丨于丈量时存在误差，则 P =  («+(•) G/+//)/4。

1 . 2 坐标法计算面积公式

坐标法计算面积见公式（1.3)和公式（1.4):

p = y E x ,(y ,+1 - y , ,) ..................( u  )
乙 I

或

P = ^ E ^ ( X f_1 - X J+1) ................................ ( u  )
匕 1

式中：

P  —— 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X f —— 第 /个坐标点坐标，单位为米（m );

n —— 地块点个数；当 / —1 = 0 时，X 〇 =  X „，当/ +  1 =  " +  1时 ，X w f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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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规范性） 

日常地籍调查

J. 1 地籍材料协助查询单

地籍材料协助查询单见图J.1。

地籍材料协助查询单

查询单位名称：

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有关规定，请贵单位按照以下信息协助查

尚不动产权厲情况，并出具查询结果：

1. 査询范闹，详见《査询地块范闹示意图》。

2. 查询内容：

申请查询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籍调查承捎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

1. 本协助査询单一式二份，一份连同査询结果反馈地籍调査承担单位，一份由协助査询机构

留存。

2. 协助査询单位应出具杳询结果证明，经审定并加盖协助查询单位盖章后，反馈地籍调杳承担

单 位 。

图 J. 1 地籍材料协助查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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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 地籍调查报告 

J . 2 . 1 报告封面

报告封面见罔J .2。

编号：

地籍调查报告

不动产类型：□ 土 地 □ 海 域 （□无居民海岛） □房屋等建筑物

□ 构 筑 物 □ 森 林 、林 木 □ 其 他

预编宗地（海）代码/宗地(海）代码/不动产单元代码:__________

宗地(海）位置（或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冃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告审核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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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报告大纲

报告大纲见图J.3。

一 、 概述

1. 任务来源

2. 不动产简况

3. 调查内容

4. 测童工具

二、 调査技术依据

1•《地籍调查规程》（X X / X  X X X X )

三、 权属调查

包括权属状况调查核实和界址状况调查核实。

四、 不动产测绘

1. 控制测量。包括控制点来源、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控制检査、控制测量程序与方法等。

2. 界址测量。包牯界址检查、界址放样、界址测量等。

3. 房屋和构（建）筑物测莆。包括房角点测莆、房屋边长丈每:等。

4. 其他要素测量。包括地物测量、地貌测量等。

5. 图件的编制。说明编制不动产单元图的原因、方法和操作步骤。

6. 不动产面积计算。说明不动产面积计算的方法和操作步骤。

五、 成果编制

1. 凋查表。与凋查丨.作内容相对应的各种调查表。

2. 技术报告。主要是指本报告及本文件所属调査工作要求的技术设计书、技术方案、实施方案、 

检验或验收报告等。

3. 检查表。调查T.作中填写的各种检查表，如控制点检查表、界址点检查表等。

4. 界址点坐标表。

5. 而积表。对不同的调查工作内容，本文件规定的面积表，如房屋建筑面积测算表、土地分类面 

积表、土地权属面积表及相应的面积汇总表。

6. 图件。包括宗地图、宗海图（含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图）、房产图等。

7. 其他现场照片等影像成果。

六、 成果审核

图 J.3 报告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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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 . 3 报告编写要求 

J.2.3.1基本要求

地籍调杳报告是在日常调杳中编制的报告，主要反映土地、海域（含无居民海岛）、房屋、构（建）筑物 

等权属调査和不动产测绘的技术标准执行、技术方法、程序、成米质量和主要问题的处理等情况。地籍 

调查报告是长期保存的重要技术挡案。

按照下列基本要求编制地籍调查报告：

a)  地籍调査报告由调査单位（机构）的技术负责人编写；单位的项S 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对报吿 

的客观性、完整性等进行审核并签字，并对编写质量负责；

b)  内容要真实、完整；文字要简明扼要，公式、数据和图表应准确，名词、术语、符号、代号和计量单 

位等应与有关法规、标准一致；

c)  报告体例中的一级标题不能省略；根据具体的工作内容及相应的技术规定，确定二级标题；

d)  报告屮的内容可以增加和细化，但不能减少；

e)  在取得不动产登记机构同意后，可将报告改造成表格的形式，用丁•较为简单的单项地籍调 

査，但内容不能缺失；应将报吿改造为表格的原因、改造后的表格一并形成文字说明，不动产登 

记机构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后使用。

J.2.3.2报告封面填写

按照下列要求填写报告封面：

a)  不动产类型：根据调查的空间对象打“V ”选择，4 多选；当选择“其他”时，在横线上填写没有选 

项的空间对象名称；

b)  预编宗地（海）代码宗地（海）代码z不动产单元代码：根据工作内容，按照本义件相关规定选择 

填写；编码规则按照GB.H ' 37346的规定执行；

c)  宗地（海）位W (或项目名称）：填写宗地（海）的位咒或坐落，对于预设宗地填写项目的名称；

d)  项 0 负责人（签字）：承担本次调査任务的负责人签署本人姓名；

e)  报告审核人（签字）：负责审核本报告的人签署本人姓名；

f)  调查单位（盖章）：加盖承担本次调查单位的印章。

J.2.3.3报告内容的编制说明

按照下列要求编制地籍凋查报告。

a) 概述：

1 )  任务来源：主要阐述委托任务的单位、时间、请求调查的文件等；

2 )  不动产简况：主耍阐述不动产的位置、权属性质和类型、权属的历史沿革、原有调查确权登 

记等情况；

3 )  调査内容：主要阐述本次调査的具体丁作内容；

4 )  测量工具：说明本次测绘所使用的G N S S接收机、全站仪、钢R 、软件等测绘仪器的型.号 

和规格及其检定情况。

W 调杳技术依据：列出本次调杳所依据的技术标准和政策法规，含标准编号或文号。

c) 权属调查：

1 ) 权属状况调查核实：按照规程相关条款，说明调查核实的方法、已有资料的引用情况和补 

充调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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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界址状况调査核实：按照规程相关条款，说明调査核实的方法、已有资料的引用情况和补 

充调查的内容。

d) 不动产测绘：

1 )  控制测量：具体指明控制坐标的来源，坐标系统名称等，说明进行控制检查和控制测量的 

原因、方法和操作步骤；

2 )  界址测量：说明进行界址检査、界址放样、界址测M 的原因、方法和操作步骤；

3 )  房屋和构（建）筑物测量：说明测量的内容、原因和方法；

4 )  其他要索测说明进行地物、地貌和其他要索测M 的原因、方法和操作步骤；

5 )  图件的编制：说明编制不动产单元图的原W 、方法和操作步骤；

6 )  不动产面积计算：说明不动产面积汁算的方法和操作步骤。

〇 )成果编制：按照具体的调査工作内容及本义件要求编制相应成果，列出成果H 录；具体成果作 

为本报告的附件，与报告一起装订成册；其中必要的现场照片等影像应提交。

0  成采审核：主要阐述调杳成采的质M 状况、检杳审核情况和可用性。

J.2.4 附表

附表包括界址点和控制点坐标检测成果表（见表L 1)、界址点和控制点间距检测成果表（见 表 2)、 

界址点和控制点测量成果表（见 表 3)、房屋边长检查记录（见表J.4)。

表 ，丨. 1 界址点和控制点坐标检测成果表

点号
已知点 检测点 差值

c m
备注

X / m Y m X / m y m

表 J. 2 界址点和控制点间距检测成果表

点号-点号 已知边长 ni 检测边长 / m 差值 / c m 备注

表 J. 3 界址点和控制点测量成果表

点号 X / m 标志类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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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丨. 4 房屋边长检查记录

房M 编号:

边长序号 原测边松 / m 检测边长 / m 差值/ c m 备注

J. 3 放样元素计算和放样方法

放样的常用方法主要是极坐标法和距离交会法两利•，至于选用哪种方法，应根据控制点的分布、地 

形地物情况等W素，综合分析后确定。

a) 极坐标法放样：其基本原理是根据一个角度和一段距离测设点的平面位置。极坐标法放样图 

示见图 J .4。

图 J. 4 极坐标法放样图示

1 ) 在图 J.4屮，假设是两个土地权属界址点或用地红线界址点，其坐标从已有资料屮 

提取。P ,、/ ^、P 3、P ,、P 5 为已知控制点，则 放 样 数 据 、馬 可由坐标反算公式 

得出：

b )

Va - ycep arctan 2̂

X X /，2
a p,/! =  arctan x  _  x

j3 \  = ^ r2 r：i _ /?2 =  ar4 /i3 _ ctpxr：i
( J.l )

( J.2 )

Di = ^ / ( X A - X r 2)2 +  ( Y A - Y p 2)2 〇2 = v/ ( X / i - X />4) 2 +  (Y/J- y ,4)2 •••( J.3 )

2 ) 放样时，在 P 2点上安置全站仪，先放样A 角，在 方 向 线 上 放 样 距 离 D ,，即得A 点。

将仪器搬至。 点，同法放样B 点，最后丈量AI3 的距离，以资检核。

距离交会法放样：根据两段已知距离交会出点的平面位H ，称为距离交会放样。如图 J.5 所 

示，根 据 已 知 控 制 点 的 坐 标 和 待 放 样 界 址 点 A 、B 的坐标，用坐标反算公式求得距 

离 认 、认 、1 ^、队 ，在实地分别从 /V h 、。 点 用 钢 尺 测 设 距 离 和  

的交点即为A 点位置.D 3、D ,的交点即为B 点位置。最 后 丈 长 度 ，与设计长度比较作 

为检核。距离交会法放样图示见图J.5。

A B

图 J . 5 距离交会法放样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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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规范性）

不动产单元表

不动产单元表包括宗地表（见表 K .1)、宗地内房屋自然幢汇总表（见表 K .2)、房屋定着物革元汇总 

表（见表 K .3)、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汇总表（见 表 K .1)、林木表（见 表 K . 5)、宗海表（见 

表 K .6)、构（建）筑物表（见表 K .7)和无居民海岛用岛表（见表 K .8)。

表 K. 1 不动产单元表（宗地表）

制作单位名称（签章）： 单位：面积，m2

项目名称 项 n 坐落 权利人名称

宗地代码 竣工时间
是否已抵押/ 

査封/异议

权利设定 

方式

是赉已登记 权利性质 权利类型 等级

宗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总建筑 

占地而积
土地价格

批准用途 实际用途 1 起始 R 期 终止 R 期

共有/共有 

情况
实际用途 2 起始 U期 终止 U 期

土地承包经 f f 权 、农川地的戽他使川权等增加填写以下信息

发包方姓 

名或名称

承包方姓 

名或名称

受让方姓 

名或名称

取得（承包） 

方式

土地用途
水域滩涂 

类型
养殖业方式 适宜载畜M

草原等级
植被（草群> 

盖度
建群种

优势

种

是否永久 

基本农任丨

数据来源：地籍调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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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 2 不动产单元表（宗地内房屋自然幢汇总表 )

制 作 单 位 名 称 （签 章 ）： 单 位 ：面 积 高 度 ， m

TTC
地

代
码

坐

落
分用途建筑面积

号

权

利

人

名
称

逻

辑
幢

号

总

兀

数

总
层

数

地

上

层

数

地

下
层
数

幢

高

度

房
屋

性
质

房
屋

结

构

建

筑

占
地

而

积

建

筑
而

积

专
冇
建

筑
而

积

分
摊

建

筑
而

积

建

筑
而

积

竣

X
时

间

•1

工

业

交
通

仓

储

商
业

金

融

信

息

1

#參#

数 据 来 源 ：地 籍 调 查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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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 3 不动产单元表（房屋定着物单元汇总表 )

制 作 单 位 名 称 （签 章 ）： 单 位 ：面 积 .m 2/高 度 ， m

宗地代码

幢坐落

定

着
物

单
兀

代
码

权

利
人

名

称

崎

名
称

Ak

4

房
屋

用

房
屋

结

构

房
屋

性

质

所

在
层

户
型

朝

向

共

有

情
况

建

筑
而

积

专

冇

建

筑

而

积

分

摊

建

筑

而

积

共

有

筑

而

积

有
无

电

梯

产

权

来
源

是

否

已

登

记

是否  

抵 押 / 

杳 封 / 

异议

数 据 来 源 ：地 籍 调 査 和 项 t l 业 主 提 供 。

表 K. 4 不动产单元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共有部分汇总表)

制 作 单 位 名 称 （签 章 ）： 单 位 ：面 积 ，m 2

不动产单元代码 权利人名称

序号 幢号 户号 所在层 共有部分名称 共有建筑面积 附记

1

2

• • • • • •

数 据 来 源 ：地 籍 调 査 表 和 项 B业 主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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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作 单 位 名 称 （签 章 ）： 单 位 ：面 积 ，m 2

表 K.5 不动产单元表（林木表）

不动产单元代码 权利人名称

坐落 小地名 共有情况

造林年度 林班 小班

面积 起源 是否已登记

株数 主要树种 林种

数 据 来 源 ：地 籍 调 査 表 。

表 K. 6 不动产单元表（宗海表）

制 作 单 位 名 称 （签 章 ）： 单 位 ：面 积 ，n r7 长 度 ， m

宗海代码 项 H 名称 项 n 性质

权利人

名称
海域等级

用 海 类 型 A  

(一 级 类 ）

用 海 类 型 B 

(二 级 类 ）

海洋及相关  

产业分类  

名称 /代码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共有情况

占州岸线  

长度

使用金额  

(万元）
是否已登记

宗海面积 用海总面积
宗海位罝  

(文 字 说 明 ）

不同用海方式的曲积

序号 1 2 3 4 0

用海方式名称

H J海而积

数 据 来 源 ：地 籍 调 査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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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7 不动产单元表 [ 构（建）筑物表 ]

制 作 单 位 名 称 （签 章 ）： 单 位 ：面 积 ，m 2

宗 地 （海 ） 

代码
权利人名称

定着物代码
构 （建 )筑物  

类型

构 (建 )筑物  

川途

建筑占地  

面积
逮筑面积 竣工时间 共有情况 是否已登记

数 据 来 源 ：地 籍 调 査 表 。

表 K.8 不动产单元表（无居民海岛用岛表)

制 作 单 位 名 称 （签 章 单 位 ：面 积 ，m 2

不动产单元  

代码
权利人名称

海岛名称
海岛

代码
海岛用途

川岛范围
州岛

凼积

是否已

登记

使用期限
共有

情况

数 据 来 源 ：地 籍 调 查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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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规范性）

地籍 式和样图

L. 1 地籍图图式 

L.U 主要内容

地籍图图式的主要内容如下：

a)  本图式的内容包括地籍图要素的图式符号、注记规格及使用原则、方法和要求；

b)  本图式适W于各种比例尺地籍图的绘制，冋时也是宗地图和房产图绘制的基本依据；

c) 本图式中未提及的地图要素按照GB.ZT 20257.1 A R T  20257.2、G B /T 20257.3等执行。

L. 1 . 2使用说明

地籍图图式的使用说明如下：

a)  符号旁标注的尺寸以毫米（mm)为单位；

b)  未规定尺寸的线粗应为0.15 m m ,虚线的线长应为2.0 m rn，间隔应为1.0 rrirn;

c)  罔上的汉字注记除阁名外，一律采用细等线体，阿拉伯数字一律采用等线体；字头方向除门牌 

号和宗地阁上的边长注记允许向西外，一律向北；

d)  图内、外整饰规格按照样式执行。

L. 1 . 3地籍要素图式符号

地籍要素图式符号应符合表U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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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1 图式符号表

编号 符号名称 图式 简要说明

1 界址点

0.151

0  2 , 0  

0:2

各 类 界 址 点 均 用 直 径 2.0 m m 圆 圈 表 示 ，圆 心 直 径

0.2 m m ，圆圈线  0.15 m m

R G B :0,0,0

? 界址线 -------------- 0.3
各 类 界 址 线 均 用 0.3 m m 的线表示  

R G B :255,0,0

3 工作界线

-------------- 0.3
■ I it
■ I II
■ I II
3.0 1.0

对 超 出 宗 地 权 属 界 线 ，实 际 占 用 的 土 地 边 界 线 ，地籍

图上以此符号表示

R G B :255,0,0

4 争议界线

-------------- 0.15
•  • 馨蠢
•  • • •• • • 1
3.0 1.0

界 址 线 有 争 议 难 以 明 确 的 ，按照此符号表示  

R G I3:255,0,0

5 地籍区号
0 0 2

宋 休 （5, 5)

注 记 在 地 籍 区 的 适 中 位 置 R G B :0,0,0

6 地籍子区号
(024)

中等线休（4.5)

注记在地籍区的适中位置  

R G B :0,0,0

7 宗地号
GB00005 

中等线休（3.0)

置 于 每 宗 地 的 中 央 部 位 。宗 地 编 号 前 的 “〇”可以省略  

R G I3:0,0,0

8 地类编码

GB00005
071

中等线休（3.0)

将 地 类 编 码 标 注 于 宗 地 号 的 下 方 ，合 成 一 组 分 数  

式 ，可 视 要 素 疏 密 程 度 字 体 高 度 适 当 缩 小  

R G B :0,0,0

9 地籍区界线 L 0 R G B :239，191,255

10 地 籍 子 IX 界线 0.6 R G B ： 239,191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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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地籍图样图

L.2.1 1 : 10 000地籍图样图

1 : 10 0 0 0地籍图样罔见图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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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2.2

d 〇〇地籍图样图见图U 2。

1 : 500地籍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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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大傻

CC GB00077
0505

S. 00

J ‘i

L . 3 宗地图样图

L.3.1 土地使用权宗地图样图

土地使用权宗地图样图见图U 3。

宗 地 图 单位

宗 地 代 码 ： XXXXXXXXXXXXGB00076 

所在图幅号：3762.00-494 50 宗地面积： 15722.84

北

J7

J1

cc

• 00

XX门诊 

(ilK)()()75 
0805

M  5

119 .00

M6 ^  6
⑴ (2>

JS XX花园

LJ

GB00076 
0701

•13

砼 】 2

⑶
砼 12

( 4 )

[ ― 1 1 1 1— 1 「 I I  1— 1

砼 r2 ( & 1 2
<5) ( 6 )

n

IrU

135. 00 J5

南 大

XXXX年 XX月解析法测绘界址点 1:1 500 制 图 者 ： m
制图日期：XXXX年 XX月 X X日 帘 核 者 ： XXX

审核日期：XXXX年 XX月 X X日

图 L.3 土地使用权宗地图样图

X 
X 

X

自
然

资
源
局

153



GB/T 42547— 2023

XX)(糾X组 农 休  
JAQOCOO

j .3.2 土地所有权宗地图样图

土地所W 权宗地图样图见图U 4。

宗 地 图

宗地代码：3406021012L3JACIOG04W )(}〇00000

所在图幅号：1500)38(338 宗地面积：22671. 25 m

北

XXX X 钼 农 体 jArxirx̂

xxx 村 x 组 农 民 衆 体  热
JAC00D7

xxxx年 X 月权属调查 1:10 000 制图者：XXX

XXXX年 X月不动产测绘 审核:者：XXX
制图曰期:XXXX年 X月X X曰 

审核曰期:xxxx年 X月 XX曰

图 L.4 土地所有权宗地图样图

c

o
fl

.4b
»
i
v.
L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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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油
粕T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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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
/
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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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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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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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代码 XXXXXXXXXXXXGB00076 结构 混合 专有建筑面积 60. 86

幞号 F0001 总层数 06 分摊建筑面积 7. 56

户号 0017 所在层次 5 建筑面积 68.42

坐落 XXXX街66号XX花园1期1栋1单元502室

北

5.20

8

S

3.70

S

8

阳f? 8 阳合 阳台
- L

丨.70

绘 制 曰 期 ：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

1 :200

图 L . 5 房产图样图

，. 4 房产图样图

房产图样图见图U 5

房 产 图
单位：m/m2

X
X
X

自
然

资

源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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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 宗海图图式

L. 5 . 1图式

宗海图图式见表U 2。

表 L.2 宗海图图式表

代码 图式名称
图式图例及尺寸

说明

01 海岸线 35 92,230

02 界址 A R G B :0,0,0

03 外部界址线 0.5 R (;B :255,0,0

04 内部界址线 ■J〇. 2 K G B ： 0,0,0

05 宗海位罝图图斑
代 表 宗 海 位 罝 图 中 的 项 (=1川海范围  

R G B ：2 4 5 , 162,122

06 宗海图斑丨

代 表 的 州 海 方 式 ：建 设 填 海 造 地 、农 业 填 海 造 地 、败 弃 物 处 置 填

海 造 地 、非透水构筑物

R G B :255,204,0

07 宗 海 图 斑 II

2.0 0.6

代 表 的 用 海 方 式 ：透 水 构 筑 物 、跨 海 桥 梁 、海 底 隧 道 、海 底 电 缆  

管道

R G B (U :0,147,22]

08 宗海图斑丨丨1

代 表 的 用 海 方 式 ：闹 海 养 殖 、盐 田 、港 池 、蓄 水 、围 海 式 游 乐 场 、 

其他围海

R G B :110,200,237

09 宗 海 图 斑 A

代 表 的 用 海 方 式 ：开 放 式 养 殖 、浴 场 、开 放 式 游 乐 场 、专 用 航 道 、 

锚地以及其他开放式  

R G B ： 173,237,237

10 宗 海 图 斑 V

代 表 的 用 海 方 式 ：取 、排 水 I」，温 、冷 排 水 ，海 砂 等 矿 产 开 采 ，污 

水 达 标 排 放 ，倾 倒 ，平 台 式 油 气 开 采 ，人 T 岛 式 油 气 开 采 ，种梢

等其他用海方式  

R G B (L )： 227,180,87

11
B比邻其他项目 

用海图斑
R G B (U :137，13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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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5 . 2 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宗海平面布置图版式

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宗海平面布置图版式分别见图U 6、图 L.7、图 U 8。

X X X 项目赛海位置图版式
.1̂* r .r  yy

：»|«

項供义字跤# I U  
纹，••••. 2ui

A f r - s

丨、T

PI名 \ ̂ m z

yy yy yy. yyy 
xxx ° xx' xx. x x x '

.印:汴

|l ：CU *.cu|

(SA* 
A3CC. -r

\

r . W

泠td

A

ifl ：n ̂iill X  ^；-.bl+ ；
雜人

3

图 L . 6 宗海位置图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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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7 宗海界址图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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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项 s  _ 卞:面布昱图版气 "

\
\2*1K 末体

=•:
一

判 ; ^

2nn

•.外 E!«[

： ：

N

• •

••

4-

•会

• i>:米 K 
K •灰C_. liiu

i::i>

S

Mix

.̂7*111:

铨 囚 人 | (&名

^ JH»J ÛA
* 20 '

图 L . 8 宗海平面布置图版式

159



GB/T 42547— 2023

L. 6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图样图

L. 6 . 1用岛范围图样图

用岛范围图样图见图U 9。

宗海代码：（抒记时坝写或粘貼） (’〉rnx _ ---^用岛范_画图

N

w今 H
S

图 例

用岛范II顶点• 

海岛片•线

用岛范liil
海岛范围

10K宋体

E

用 岛
范 用 坐 标

m 经 设

<1) )>• yy^ y y . y y y n XXXe XX* XX. XXXw

⑵ yy* y y ’ v v . y y v^ XXXe XX ； XX. XXKn

⑶ yy XXX *■ X.\. AAA ''

<4) y>,# y y '  yy.  y y y " xx>:0 XX. XXX^

<5) yy - y v # y y . y y y n XXX’  XX ' XX. XXX"

01) y>’  y y ’ y y . y y y 1" KXX° XX ; XX. XXX"

(7) >>•’  y y '  y y . y y 广 >:xxv XXf XX. XXX"

<8) yy"* yy  ̂ yv.  y y v ,Y XXX " XX  ̂ XX. X X X "

(托格行歡可根据用岛范凼顶点个数调整，可加附K )

用岛范 ra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1)

坐标系 比例尺

投影方式 屮火经线

测量单位 (填5 后须加羔測斛钤位资所印苹）

绘图人

绘制a 期 审核人

6K宋仿
〇 . r> .i 9K朱休

图 L. 9 用岛范围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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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6.2 建筑物和设施布置图样图

建筑物和设施布置图样式见图U 10。

| 冰 代 外 （登记时填巧或钻貼） '卜 避 > 糾:-----^ 建 筑 物 和 设 ^ 施 布 罝 图

N

w令 E

图 例

- 界址线•

述筑物和设施

14K宋体 

IOK宋体

编兮 速筑物和设施名称 占岛 [ii积 / m’

1 XXXX XX
2 XXX X
3 XXXX XX
4 XX XXX
5 XXXXX XX
6 XXXX XX

总计 XXXX

(农 格 行 钕 可 根 枞 速 筑 物 和 设 施 数 铍 调 赘 ，可 加 附 贞 〉

坐标系 比例尺

投影方式 中央经线

沏 K 竽位 (垓 1 后须加蓝渕世单位资质印 9 : >

测 贵 员 绘图人

绘 期 审核人

6K* 体
0• 9K宋休

图 L. 1 0 建筑物和设施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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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 例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图图例见图U 11

° 用岛范围顶点
填充颜色 RGB (255,0,0)

------界址线
线 划 颜 色 RGB (255,0,0)
线 划 宽 度 1 mm

------海岛岸线
线 划 颜 色 RGB (0,0,255) 
线 划 宽 度 1 mm

画 用 岛 范 围
填充线颜色RGB (0,0,0)
填充线宽度 0.5

___________填充线倾斜角度45°

海岛范围
填充颜色 RGB (255,234, 190)

建筑物和设施
填充颜色 RGB (245,245,122 >

图 L. 11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 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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